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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由於除役期間各階段有大量的輻射作業進行，落實輻防管制工

作、輻射防護作業、完備的防護措施與技術能力，是保障輻射工作

人員之關鍵與重要的課題，故有必要加強精進輻射安全管制技術，

包括防護措施的適用性分析、應用對策研擬、及核電廠除役之輻射

潛在意外事件蒐集與分析，俾利精進提昇國內輻射防護與管制技

術，增進完善管制核設施除役之輻射安全，提昇國內輻射防護與管

制技術。針對此需求，本計畫擬執行工作包括：精進核電廠除役各

階段輻防管制技術與輻安意外潛在分析、導入智慧科技以取代人力

的輻射劑量合理抑低手段、以及除役中與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

報告審查技術。 

 

關鍵字：潛在輻安意外分析、除役、智慧科技取代人力、輻射偵測

報告審查、輻射防護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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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 large number of radiation operations are carried out at 

various stages during the decommissioning perio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diation regulations, radiation protection operations, complete 

protective measures and technical capabilities are key and important 

issu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radiation workers,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echnique for radiation safety regulation. It includes the 

applicability analysis of protective measures, the research of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potential radiation 

accidents during the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to 

improve the technologies of domestic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regulation. 

In response to this demand, the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includes: improving the technology of radiation safety regulation 

and potential radiation accident analysis, introduction of smart 

technology to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for workers and review 

technology for the environmental radiation monitoring report for the 

decommissioned nuclear power plant. 

 

Keywords: Potential radiation accident analysis, smart technology, 
review technology for radiation monitoring report, radiation 
safety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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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計畫緣起) 

因應未來核電廠陸續除役，需發展核電廠除役相關安全管制技

術，並吸收核電廠除役國際經驗，發展完整之大型核設施除役規劃

及管理技術，其中尤以建立支援核電廠除役安全管制之研究團隊並

培養實務人才，是為尚未進入實質除役階段的當下應優先執行的要

務。在實務上則考量(一)核一廠除役主要分成四個階段，包括停機

過渡階段8年、除役拆廠階段12年、廠址最終狀態偵測階段3年，以

及廠址復原階段2年，共計長逹25年。核電廠除役期間潛在輻射風

險，運用機器人或遠端遙控技術輔助輻射調查作業，可避免人員直

接曝露於輻射風險，相較一般工業機器人應用將更具人工替代效

益。另外發展相關應用之機器人載具，透過人工智慧及原子能技術

之跨領域整合，尚有助政府「智慧機械」創新產業之加值化，落實

「發展工程跨域整合技術」策略目標之邊際效益。(二)核電廠除役計

畫安全審查的關鍵要項，包括廠址輻射特性調查、除役作業安全分

析、拆除與除污技術、除役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輻射劑量評估及環

境輻射監測、廠址解除管制等範疇，蒐集並研析國外除役核電廠之

管制法規、安全標準、技術規範及實際除役案例與技術，建立國內

核電廠除役計畫安全審查相關之管制法規、技術規範及評估驗證技

術。計畫內容所參考之目前環境需求與未來方向預測如下： 

一、 為使除役計畫中有關輻射劑量評估、拆除工法與除污技術

選擇、廢棄物量估算及除役成本評估等，得以進行精確與

縝密規劃，以及後續主管單位檢查、複查等管理機制之施

行，針對設施現場高背景輻射區域可能投入之輻射工作人

員所累積劑量，就輻射防護管理層面考量，具有輻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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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抑低的需求與相對應的施行方法備置，以利有效核實

未來設施經營者於除役期間提報輻射分析資料之正確性及

完整性，確保我國核設施除役階段輻射防護與管制之落

實。 

二、 為有效確保環境、民眾與工作人員之輻射安全，進行核電

廠停機後過渡階段之除役作業場所輻射分析技術相關文獻

蒐集，以有效核實未來設施經營者於除役期間提報輻射分

析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提升我國核設施除役輻射防護

與管制技術。建構強化完整的精進除役作業、強化合理抑

低除役作業人員接受輻射劑量之防護作業措施、 放射性

廢氣液體排放相關輻射防護作業程序及方法，落實輻防管

制措施、確保核設施除役作業之工作人員個人劑量符合法

規 限 值 。 重 要 參 考 文 獻 計 有 ：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REGULATORY GUIDE 

1.191, “FIRE PROTECTION PROGRAM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 DURING DECOMMISSIONING AND 

PERMANENT SHUTDOWN”, (May 2001)、日本原子力規

制委員会「発電用原子炉施設及び試験研究用等原子炉施

設の廃止措置計画の審査基準」(2013年11月)、Carpenter, 

John, "WATCHDOGS: Zion's Nuclear Fallout; Still Reeling 

from '98 Closing", Chicago Sun-Times ( 2017) 、日本原子力

発電株式会社，「敦賀発電所1号炉廃止措置計画認可申請

書(2016)」等。 

三、 我國核能一廠與二廠分別於1978年和1981年開始商轉，核

能一廠一號機已於2018年12月5日停止運轉。依據「核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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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器設施管制法」第28條及「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

細則」第16條規定，核設施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核准除役

後規範期限內完成除役作業，並由主管機關審查除役後之

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除役後廠址須確保土壤或建物中

殘餘輻射量能符合法規劑量限值之要求，方可釋出進行他

用，而廠址殘餘輻射之量測及驗證，則須於除役後廠址環

境輻射偵測報告中有詳實之描述。本計畫將參考國際規

範，針對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技術及重點，

進行深入研究探討，以建立本土化除役審查技術能力，並

定期提供管制人員審查技術教育訓練，以提升我國核設施

除役之輻防管制能力 

為落實除役期間各階段之輻防管制工作、輻射防護作業，並完

備的防護措施與技術能力，保障輻射工作人員，必需精進加強輻射

安全管制技術，包括防護措施的適用性分析、應用對策研擬、及核

電廠除役之輻射潛在意外事件蒐集與分析，俾利精進提昇國內輻射

防護與管制技術，增進完善管制核設施除役之輻射安全，提昇國內

輻射防護與管制技術。針對此需求，本計畫擬執行工作包括：精進

核電廠除役各階段輻防管制技術與輻安意外潛在分析、導入智慧科

技以取代人力的輻射劑量合理抑低手段、以及除役中/除役後廠址環

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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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本計畫之具體內涵包括下列三個主題(子項工作項目)，係以核

研所之技術為中心，依據原能會函文之指示與需求而訂定，報陳原

能會審查同意後執行。 

一、 輻射劑量合理抑低技術開發與應用智慧科技之研究 

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辦法」中規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應檢附除役計畫，而除役計畫中則明訂

了廠址輻射特性調查的規範與規劃，特性調查結果則對後續拆

除清理工作的規劃與執行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在實際執行層

面上，在反應器緊鄰的空間中，如乾井、抑壓池與其周邊房

間，執行特性調查工作將造成極大的人員劑量累積，其衍生之

議題亦將造成主管機關輻防管制上的困擾與疑慮。本項目計畫

預計研究建立機械化、自動化偵測技術之解決方案與適用性，

並與國內業者合作研究整合智慧地行機技術，建立以智慧機械

取代高輻射區域人力調查工作之可行性與相關規範，達成輻射

劑量合理抑低的目標。 

二、 精進除役期間輻射管制技術之研究 

本子項計畫目標包含二部份：一是除役之輻射意外事件其

影響之案例分析研究；建立除役之輻射意外事件影響潛勢與風

險分析與檢討改善措施。並完成國內除役輻射意外事件源項之

參考研究，提供主管相關單位審查參考。其二則是人員劑量與

排放相關作業程序及準則研究；建立除役作業相關的放射性廢

氣、液體排放偵/監測、影響評估技術，除役期間環境輻射監測

技術研析，強化精進除役作業合理抑低除役作業人員接受之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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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劑量及防護措施。 

三、 除役期間與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技術建立及

訓練 

一般核電廠除役過程中，係以數據生命週期 (Data Life 

Cycle)來進行輻射偵檢規劃與評估輻射偵檢結果。輻射偵檢規

劃階段，一般利用數據品質目標(Data Quality Objective)程序發

展偵檢設計(survey design)，以確保輻射偵檢結果之數量及品

質，可用於支持最終之決策；此外，於輻射偵檢執行與評估階

段，則使用數據品質評估(Data Quality Assessment)，以評估輻

射偵檢結果、確認數據品質目標是否符合偵檢目標，以及詮釋

用於決策之偵檢結果所代表之意義。本計畫將參考美國環保署

相關導則，進行核電廠除役輻射偵檢數據品質目標(DQO)及數

據品質評估(DQA)技術研究，以確保我國核電廠除役工作之規

劃及執行，能符合預定法規規定及要求；此外，將參考國際核

電廠除役輻射偵測規劃及審查技術文件，包括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Safety Guide No. WS-G-2.1 及 Safety Report No.45 等，針

對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技術及重點，進行深入研

究探討，以制定符合國情之除役審查導則文件，並定期提供管

制人員審查技術教育訓練，以提升我國核設施除役之輻防管制

能力。 

圖 2-1 說明本(108)年度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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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08 年度計畫架構 
 

 

 

核電廠除役階段之

輻射安全管理與規

劃技術研究(1/4) 

(分項計畫二) 

一、輻射劑量合理抑低技術開發

與應用智慧機械之研究 

梁鑫京             2500千元 

 
二、精進除役期間輻射管制技術

之研究 

許玉霞            2000 千元 

 
三、除役期間與除役後廠址環境

輻射偵測報告審查技術建

立及訓練 

黃玶吉            25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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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過程、結果與產出 

本(108)年度研究計畫工作項目依原能會核定版本計畫書執行，

各項目研究過程與產出說明如後： 

一、 輻射劑量合理抑低技術開發與應用智慧科技之研究 

本工作本年度研究方法、過程與產出詳述如下： 

1. 遙控地行輻射偵測可行性與技術解決方案研究 

研究國內外輻射與非輻射領域地行機應用實例，如福

島電廠汙染區探測、消防用/反恐用爆裂物處理等，瞭解各

應用例的技術施行方案，並連結國內產、學界技術資源，

規劃符合本計畫應用標的之地行機解決方案及應用發展路

徑。另外，考量地行機自走技術發展尚未成熟，本年度工

作尚需整合、評估地行機的遠端遙控功能，以確保實際應

用上的錯誤容忍特性。 

核電廠內為復雜的結構環境，部分區域具高輻射、空

間狹小及環境濕熱等特性，甚至有些區域人員根本無法抵

達，不適合完全由人工直接進行日常巡檢與運轉維護作

業。且為避免人員暴露於危險環境中，採用機器人進行遠

端遙控作業，處理受污染區域的高風險任務，可以有效的

讓作業人員遠離輻射曝露及降低勞動力，也可提高設備維

護和事故處理的效率。因此，在核電廠使用機器人代替人

力已漸漸成為業界的共識，國際原子能總署亦強烈贊成在

核電廠中使用機器人。核電廠用機器人面臨的作業環境更

加嚴苛，需要有良好的移動性能和安全餘裕設計，同時應

具備有良好的環境感知及通訊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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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程度的耐輻射性。 

應用於核電廠的機器人其移動機構多為輪式、履帶

式、多足式，其他還有真空吸盤式、複合式…等。整體完

整架構由機器人與遠端控制器組合而成，機器人本體係以

崁入式控制系統為控制核心，依執行各式任務之需求，可

搭載影像裝置、各式的感測器（如：輻射檢測設備、各式

環境偵測器、各式氣體感測器...等），以及各種需求的機械

手臂、切割工具、取樣工具、清潔工具…等。當在現場執

行任務時，機器人可將現場所偵測到的資訊及影像回傳給

遠端控制器，操控員再依需求，控制機器人執行各項任務。 

核電廠的生命週期中，須全程進行廠區輻射偵檢，確

保電廠運行安全。在除役期間，全廠區輻射偵檢亦同樣重

要，當規劃進行核設施維護和除役時，首先就是要檢查是

否具有放射性核種，特別是高活性核種。美國 Remotec 公

司開發了名為 SURBOT 的輻射檢測機器人，如圖 3-1。該

機器人透過底部的兩個馬達驅動輪和一個自由飛輪，使其

可移動及靈活轉向，且其回轉半徑極小。另在機殼內的纜

線卷軸，當機器人移動或轉向時，能夠自動的收放纜線使

得機器人能在核電廠內往復移動，進行環境監測。 

 
圖 3-1. SURBOT 機器人[1] 



9 

法國 CEA 和 Cyberia 公司共同合作開發了 RICA 機器

人(如圖 3-2)。此款機器人可依據任務需求，選擇搭載

Romain 50 機械手臂或是輻射量測模組，該輻射量測模組涵

蓋劑量率檢測器、伽馬光譜儀、伽瑪相機和激光遙測儀，

具有完整的輻射調查工具，且可精準定位和測量場域輻射

活度資訊。 

 
圖 3-2. RICA 機器人[2] 

印度巴巴核能研究中心(BARC)開發一種帶有輻射偵

檢設備的機器人，如圖 3-3。用於核能電廠監測空氣過濾器

HEPA 輻射量。該機器人具有一伸縮裝置，並裝配

Geiger-muller counter 輻射偵檢器，其伸縮範圍 1~5 m，整

個裝置可進行仰角和方位角旋轉，有效地增加了偵測範圍。 

 
圖 3-3. 印度 BARC 開發的機器人[3] 

彙整國內外偵檢機器人基本架構可參考圖 3-4，已可遠

端遙控至移動載具為主體，可裝配各式偵檢裝備，影像裝

置就如同機器人的眼睛，可勘察現場情況，即時回傳主控

端。超聲波、雷達、紅外線等位置感測器，可提供多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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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判斷場域周圍障礙物現況，及機器人相對位置感知能

力。驅動系統主要受遠端控制，驅動載具位移，並根據位

置感測器資訊，調整行進路徑，進而更可實現自動避障或

自走等功能。功能控制模組主要是考量各種任務需求所外

加之功能組件，如機械手臂及切割機具。同樣機器人可搭

載輻射檢測設備，來獲取現場的輻射資訊，並將測量資料

連同其他各感測資訊，以有線或無線傳輸方式轉送回遠端

控制器，提供給操控者或決策者。 

 
圖 3-4. 機器人基本架構圖 

因應上述基本架構需求，為快速達成移動式輻射偵檢

機具開發，擴展智慧機械應用入門，初期採用市面上商業

產品 DASHGO E1 版載具為移動基礎平台(圖 3-5)，具 2D

光學雷達作為載具定位與距離判讀，額外搭載即時影像與

本所自製塑膠閃爍體空間輻射偵檢器，作為智慧輻射偵測

載具原型機開發版平台(圖 3-6)。導入機器人開源程式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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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系統，載具包括一主體運算核心架構，該架構連結外

部裝置，如環境感測、環境建模及通訊整合等單元；透過

外部光學雷達(Lidar)裝置及環境感測器連結至主系統，將光

達裝置以及環境感測器所偵測到的訊號傳至該主體核心運

算單元，藉由核心運算單元的處理建立環境空間資訊模

型，並可透過通訊整合單元將機械視覺觀看到的影像即時

傳輸到外部控制系統；而外部控制系統也可藉由通訊整合

單元進行遠端控制。 

 
圖 3-5. DASHGO E1 平台 

 
圖 3-6. 智慧輻射偵測載具原型機 

智慧輻射偵測載具原型機機組特性與規格： 

 2D SLAM 建模 
 塑膠閃爍體輻射偵檢器 
 多角度即時影像監測模組 
 已知地圖點對點移動 
 電力線網路通訊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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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具規格 

 最高移動速度：0.5 m/s。 
 最高越障高度：10 mm。 
 連續使用時間：3 hr。 
 自重：20 Kg、最大載重：50 Kg。 
 攝影機解析度：1280×720(影像串流)。 
 採用所內自製輻射偵檢器。 
 直徑 420 mm×高 250 mm 

 

現有原型機功能架構僅至藍色區塊，紅色區塊部分需

在後續擴增路徑規劃與定位模組單元後之產物(圖 3-7)。主

體運算核心架構採用嵌入式系統，運用開源架構之機器人

作業系統(Robot Operating System，簡稱 ROS)編輯移動載具

操控模式，導入即時定位與地圖建構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簡稱 SLAM)演算法。SLAM 經常

使用許多不同類型的傳感器來獲得地圖數據，這些傳感器

可以是光學的，比如 1D（單波束）、2D 的（掃描）、3D 

LIDAR、聲納或多個 2D/3D 攝像頭傳感器。智慧輻射偵測

載具原型機受限於經費與時程問題，採用 2D 光學雷達及人

工操控模式遙控載具偵測盲區地圖，待完成偵測場域平面

地圖建模作業後，即可在已知建模地圖中操控載具至地圖

中的任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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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智慧輻射偵測載具架構圖 

 

2. 核設施高輻射區域界定及機器行走需求研究 

一般在核電廠溫和環境 40 年輻射累計劑量為 2×103 

rad，且商業級馬達與電纜等組件在輻射場域的應用，也都

平均可達 108 rad 累積劑量率。半導體元件通常僅能承受 104 

rad 累積輻射照射劑量，且隨著太空科技腳步推展，及半導

體元件製程技術提升，相關光電元件耐輻射可靠度將是重

要議題。 

在核能電廠除役計畫中，定義之高汙染區輻射劑量率

為 1 mSv/h。根據數位輻射監測系統測試經驗，核電廠定義

事故環境 30 天內，需要能承受 105 rad 累積輻射劑量，數位

輻射監測系統仍能正常運作。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

部沿海發生了 9 級地震，地震引發的海嘯導致濱海的福島

核電廠發生了核事故。由於事故現場為高溫與高輻射環

境，日本救援當局不得不求助於機器人參與救援活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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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國也盡力協助事故處置和救援行動，當下進入事故現

場偵查的機器人，在此高溫及高輻射環境下都無法正常運

轉超過 1 小時。 

日本千葉工業大學、東北大學和 JAEA 共同開研發

Quince 機器人，該款機組原專為災害環境下的人員搜索及

救援設計款式。在福島核事故發生 3 個月後交付 TEPCO 使

用，執行探測任務。在初始機型設計並未考慮耐輻射特性，

然在交付 TEPCO 前，特別針對高輻射環境探測任務需求，

進行了重新設計和大量的環境可靠度測試。Quince 機器人

之耐輻射能力超過了 100 mGy/h，可在這樣的輻射環境下工

作 100 小時左右，機組亦考慮防水、防塵與耐震動機制。

在福島事故處置期間(2011 年 6 月 20 至 2011 年 10 月 20

日)，共計執行了 6 次的任務，可參考表 3-1。[註：當 Quality 

Factor (Q=1)時，1 Gy=1 Sv=100 rad] 

 

表 3-1. Quince 執行的任務清單(2011.6.20~2011.10.20)[4] 

項

次 任務 
所用

時間 
[min] 

行走

距離 
[m] 

環境 
劑量

[mGy/h] 

1 
在 2 號機組反應爐底層的放射性污

染水池安裝水位計(空間過小，未成

功) 
95 182 65 

2 
測量 2 號機組反應爐廠房底層以上

的放射性劑量 ，對反應爐廠房內空

氣中的固體顆粒進行取樣 
195 230 50 

3 
查看 3 號機組反應爐爐芯噴霧系統

的損壞情況 ，測量反應爐周圍的劑

量水準 
105 130 54 

4 查看 2 號機組 1 樓的損害 80 100 N/A 
5 查看 3 號機組 1 樓的損害 90 160 N/A 

6 
查看 2 號機組 3 樓的損害情況，5 樓

的燃料水池(纜線卡住，未能返回) 138 408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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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防護問題是輻射場域使用機器人的重要課題，機

器人為機電整合系統，其運作於輻射環境中，若無任何輻

射防護措施，容易導致機器人內部感測器、電子元件及信

號傳輸等系統失靈，以輻射場域常被使用的影像監視器組

件為例，其內部之光電感測元件受到光脈衝干擾和輻射干

擾極易損壞，其絕緣材料、潤滑劑、粘合劑及密封部件等

周邊附屬也容易老化。因此於高輻射之作業場所，機器人

的輻射防護至關重要，不容忽視。核電廠用機器人的輻射

防護需要先從受輻射影響較大的元件和材料方面開展研

究，以提高部件的抗輻射水準。 

一般而言，機器人上常用的輻射防護方式有傳統的屏

蔽防護、元件塗覆防護及電路抗輻射加固等方式。針對移

動式載具而言，受限於載具裝載空間與操控能力，無法全

尺度採用屏蔽方式進行輻射防護，且現階段因應市場需求

量不足原因，除非是不計成本考量進行新式抗輻射元件設

計與生產。當下較為可行的方式是評估現有載具各式光電

元件輻射耐受度，依現有空間，採用重點局部屏蔽，脆弱

點採取可靠度分析，最佳化零組件定期更換作業，以維持

輻射場域智慧機械應用之最佳化壽期效益。 

遠端影像監測是遙控載具主控端即時展示場域現況的

重要功能，然輻射會對影像裝置 CCD 或 CMOS 造成損傷，

在輻射環境內使用的影像裝置需要進行專門的防輻射處

理，一般環境可採用屏蔽防護方式(例如鉛玻璃視窗與金屬

外殼屏蔽)，或反射鏡方式(利用潛望鏡原反射影像，搭配屏



16 

蔽防護)，減少輻射直接傷害監視器的感光元件。然移動式

載具受限於載重量與載貨空間需求，載具上方使用監視系

統可能無法提供充足保護，現階段針對載具上重要核心元

件，規劃採用局部屏蔽防護措施，而部分商業級量產低價

位產品，則以元件耐輻射試驗為主，評估載具元件可靠度

與使用壽期，以模組化系統整合設計，採取定時更換機制，

用以提升輻射場域智慧機械應用可靠度與性價比。實驗室

曾對內視鏡 CCD 於本所輻射照射廠進行耐輻射試驗，輻射

照射平均劑量率 40 Gy/h，照射後接近 20 小時，CCD 影像

開始有色差，此時機組大約承受 8ｘ104 rad；在累積照射 31

小時之後，受測 CCD 裝置已無影像傳出，此時計約承受 1.2

ｘ105 rad。後續會針對其餘光學元件、動力模組進行耐輻射

資訊評估。 

3. 輻射區域即時數據傳輸技術可行性研究 

核能電廠中應用的機器人除有耐輻射的特殊需求外，

機器人系統與控制端的通訊可靠度是輻射場域應用重要關

鍵問題。對於現場資訊的採集，如輻射量、影像及環境資

訊等，是核電廠用機器人所應具備的重要功能，現場資訊

有效傳回主控端，對於各項任務執行及決策判斷至關重

要。目前常用的通訊系統為有線和無線兩種，而將機器人

搭配這兩種系統應用於核電廠時，都衍生了對應的問題。

採用有線通訊系統時，纜線除了會增加機器人的負載外，

由於複雜的現場環境，極易引起通訊纜線纏繞現象，進而

影響機器人運行。而採用無線通訊雖能免除傳輸纜線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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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但由於核能電廠內，機器載具作業於圍阻體區域內，

為阻隔輻射物質外洩，其牆體厚度為 1 公尺以上的混凝土，

甚至是金屬礦砂混擬土牆面，這對於無線通訊信號有極強

的屏蔽效應，讓機器移動載具無法與控制端建立可靠的無

線通訊。因此如何設計開發一個良好且實用的通訊系統，

而可供機器人應用於核電廠，為輻射場域使用機器移動載

具控制重要課題。 

為模擬輻射場域智慧機械載具遠端操控現況，以本所

067 館第 3 貯存庫為輻射場域測試場址，此廢料貯存區具有

微量輻射劑量，但無輻射塵等污染物，主控室與廢料貯存

區中間有 80 公分金屬礦砂混擬土牆隔間，出入門口有 10

公分厚鉛門隔離(參考圖 3-8)，當鉛門封閉時，廢料貯存區

與控制室內之無線訊號將會被遮蔽，使得主控端與移動載

具無法通訊連結。因應試驗場域建築牆面與鉛門屏蔽隔

離，採用電力橋接方式連結試驗場域與監控室間的訊號傳

輸(參考圖 3-9)，而移動載具與電力橋接後的基地台，採取

WIFI 無線傳輸方式連接，達到遠端遙控作業需求。載具原

型機上搭載商用級 2D 光學雷達，乘載能力最大為 50 kgf，

其移動機構，採用輪式，適合室內平整地面場域，並外掛

影像監測模組。載具透過 WIFI 無線訊號由遠端操控運行與

偵檢資料傳輸，可進行盲區地圖建模，完成後(參考圖

3-10)，可於主空段下達指令，讓移動載具自動避障，到達

地圖上任意點執行空間輻射偵檢任務，並即時回傳蒐集資

訊。此載具搭載本所自製塑膠閃爍體輻射偵檢器，因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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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計量偵檢有效距離需離地 1 公尺高，故載具上之輻射

偵檢探頭掛載於電動升降桿上方，當移動載具達到量測位

置時，可遠端控制升降桿，以偵測空間輻射劑量。 

 
圖 3-8. 智慧輻射偵測載具(原型機)測試場域配置 

 
圖 3-9. 智慧輻射偵測載具遠端通訊介面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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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原型機於輻射場域偵測任務之地圖建構圖 

因應智慧輻射偵測載具原型機輻射場域實測資訊，提

升智慧型輻射與環境監測載具系統系統功能，擴充 3D 光學

達與 VO 視覺輔助定位機制，提升載具地圖建模速度與精

確度。為適應一般平面道路運行操控，增加載具輪徑規格，

並搭載全向輪組機構，提升載具運動操控性能。在施行遠

端環境偵測任務，環境監測感測器除空間輻射計外，另搭

載溫度、濕度、粉塵及二氧化碳感測模組，可即時回傳載

具偵測資訊於主控端，後續可採用基礎內外差方式評估，

即時展示於載具建模地圖，達到載具運行避障與路經規

劃，此將有助於接續施行載具智慧自走應用設計規劃研究。 

4. 論著產出 

一篇研究報告「機器人於核電廠之應用與關鍵技術」，

介紹機器人在核電廠中的研究和應用，包括正常情況下的

日常監測、設備維護和福島事故的緊急救援等，並分析了

核電廠用機器人的關鍵技術，亦投稿於台電工程月刊，於

108 年 11 月已通知審查核可。一篇技術報告「多功能履帶

載台架設與操作報告」，說明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之操作程

序與方法，內容包含載台架設、各組件規格與性能，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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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載不同偵檢裝置，可於複雜地貌中執行多項工作任務，

有助於後續多元地形移動載台基礎藍圖。 

 

二、 精進除役期間輻射管制技術之研究 

本工作本年度研究方法、過程與產出詳述如下： 

1. 研究方法 

本子項工作主要著重核電廠運轉後過渡階段(永久停機

至燃料自反應器壓力槽中永久移除前之階段)，相關放射性

氣體廢棄物、液體排放之電廠視察程序與計畫審查。 

電廠視察程序主要參考 NRC 視察手冊「Inspection 

Manual Chapter(IMC) 2515 G - Baseline Inspection Guidance 

For Power Reactors Preparing For Transition To 

Decommissioning Phase」(NRC，2016)，及其視察程序書

「Inspection Procedure(IP) 71124.06 - Radioactive Gaseous 

And Liquid Effluent Treatment」(NRC，2018)架構與內容。 

計畫審查主要參考 NRA「発電用原子炉施設及び試験

研究用等原子炉施設の廃止措置計画の審査基準」(NRA，

2013)，與「廃止措置段階の発電用原子炉施設における保

安規定の審査基準」(NRA，2017)。 

並補充相關放射性廢氣、液體排放評估，美國運轉中

核電廠視察案例(因美國除役電廠適用 IP 71124.06 以來，尚

未有違反案例)，與日本除役電廠計畫審查案例之探討及說

明。 

2. 研究過程 

2.1 停機過渡期間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團隊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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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程序 

首先釐清視察目的：維持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

體處理系統合理抑低、監測與分析放射性廢棄物對民

眾造成的輻射曝露:當流程輻射監測器故障時，異常的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仍依可用之程序受到控制；

確保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取樣與分析已適當的量

化分析所有外釋途徑的放射性廢棄物；確認因放射性

氣體廢棄物、液體造成之民眾劑量。 

依視察目的訂定視察要求，主要分為 5 類：巡視

與觀察設施經營者時之要求、檢視設施經營者實施校

正與測試(流程監測器)之要求、檢視設施經營者進行取

樣與分析之要求、檢視設施經營者相關儀器與設備之

要求、檢視設施經營者劑量計算報告之導則。 

根據上述視察要求，建議準備團隊視察計畫應包

含： 

a. 檢視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與環境輻射監測報告 

確認自上次視察以來的文件，考慮在經營者申

報環境輻射監測報告後安排視察，以便比較放

射性物質排放報告與環境輻射監測報告。 

b. 檢視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與環境輻射監測計畫 

c. 檢視程序書、特殊報告以及其他文件 

d. 檢 視 Post-Accident High Range Effluent 

Monitors 

包含設施經營者在緊急運轉程序書(Emergency 

Operating Procedures，EOPs)，或事件中防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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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建議(protective action recommendations，PARs)

中所需之流程放射偵測儀器。 

根據上述視察要求，參考美國核管會在 2013 年對

Grand Gulf 核電廠，以及 2015 年對 Palisades 核電廠之

視察報告，擬定視察導則草案提供管制單位參考，內

容如停機過渡階段放射性廢氣液體排放團隊視察導則

草案。 

2.2 除役各階段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計畫審查

導則 

審查基本考量在於確認除役階段發電用反應器設

施排放至周圍限制區域外之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

對廠區、周圍環境及民眾造成之輻射影響，均符合「核

能電廠放射性物質排放管理規範」之要求。 

根據基本考量列出計畫審查基準，包含敘述反應

器設施除役階段實施之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處置工

程說明；計畫附件審查要求則參考 2016-2017 年日本原

子力規制委員會對敦賀電廠除役計畫審查之公開文件

說明，與敦賀電廠送交之報告書，建議包含除役期間

各階段劑量管理、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產生量評估、

平時民眾劑量評估說明與數據報告，擬定計畫審查導

則草案提供管制單位參考，內容如停除役各階段放射

性廢氣液體排放計畫審查導則草案。 

3. 論著產出 

一篇研究報告「停機過渡階段放射性廢氣液體排放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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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審查與視察程序研究」，與兩篇導則草案「停機過渡階

段放射性廢氣液體排放團隊視察導則草案」、「停除役各

階段放射性廢氣液體排放計畫審查導則草案」。 

 

三、 除役期間與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技術建立及

訓練 

1.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研究 

我國核電廠除役計畫主要參考由美國環保署(EPA)、核

管會(NRC)、能源部(DOE)及國防部(DOD)針對潛在放射性

污染場址釋出，所提出的多部會輻射偵測與場址調查手冊

(Multi-Agency Radiation Survey and Site Investigation 

Manual, MARSSIM)之建議，進行國內核電廠除役的調查程

序及評估。本研究參考美國環保署相關導則，協助主管機

關撰擬「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

與審查導則」(如圖 3-10 及圖 3-11)，以利主管機關後續審

查作業之推行。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

為提供核子反應設施經營者規劃輻射特性調查計畫之參考

依據，主要內容分為六個章節，如圖 3-12 所示。由綜合概

述描述核子反應器設施執行輻射特性調查計畫之始末和目

的，在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設計面上，依據數據品質目標 DQO

程序進行偵檢規劃並執行，以確保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期

間所得到之數據及資料滿足品質標準，並以數據品質評估

DQA 程序，評估輻射特性調查偵檢結果之數據品質是否滿

足偵測目標以提供最終決策。其中數據品質目標 DQO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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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數據品質評估 DQA 程序，分別參考美國環保署 DQO(7

步驟)及 DQA 程序(5 步驟)，運用於「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

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中，如圖 3-13 及圖 3-14 所示。

本研究完成「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

導則研究」研究報告 1 篇(INER-14776)，可作為主管機關未

來審查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之參考。 

 
圖 3-10.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 

 

 
圖 3-11.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審查導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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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內容 

 
圖 3-13. 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規劃對應 DQO 7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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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廠址環境及建物輻射特性調查結果評估對應 DQA 5 步驟 

2. 應用於核電廠除役輻射偵測數據品質目標(DQO)技術研

究 

核設施除役過程中，需藉由輻射偵檢評估偵檢單元

(survey unit)之殘餘放射性水平是否符合除役廠址釋出再利

用之預定標準，但由於輻射偵檢結果具不確定度存在，因

此必須採取相關行動處理輻射偵檢結果中所含的不確定

度，以做出正確之決策。此類行動被整合於資料生命週期

(Data Life Cycle)中，其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規劃階段、

執行階段、評估階段與決定階段，用以說明各類輻射偵檢

數據之流向，如圖 3-15 所示。其中，規劃階段中之數據品

質目標程序(Data Quality Objective, DQO)為美國環保署所

發展用於數據蒐集之系統化規劃程序，使用 DQO 程序來規

劃輻射偵檢計畫，可提升輻射偵檢之有效性(effectiveness)

及效率(efficiency)，使最終得以做出正確及有效的決策。 

美 國 多 部 會 輻 射 偵 檢 與 廠 址 特 性 調 查 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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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Agency Radiation Survey and Site Investigation 

Manual, MARSSIM)亦建議各除役偵檢階段均應導入 DQO

程序，如圖 3-16 所示，DQO 為一迭代之程序，分為 7 個步

驟，依序為：(1)陳述問題：在此步驟中首要目標為組成規

劃團隊並對欲解決問題進行簡要描述；(2)陳述需做出之決

策：此步驟主要目的為針對嘗試解決問題進行定義；(3)陳

述決策之輸入資料：確認處理決策聲明所需的輸入資訊，

以及確認將要蒐集數據之資料來源；(4)陳述決策之邊界：

縮小欲解決問題之範圍，定義問題之空間、時間與邊界，

將有助於確定需要蒐集之數據；(5)陳述決策規則：此步驟

之目的為將步驟 1~4 討論之問題量化，指定感興趣之參數，

並決定行動基準，以提出決策規則；(6)陳述可接受之錯誤

容忍限值：鑒於取樣點數量及偵檢儀器具不確定度，因此

須訂定錯誤容忍限值，此值需要由 DQO 程序中所涉及的利

益相關者來進行談判和決定，某些情況下，可能由主管機

關決定；(7)優化偵檢設計：此步驟之目的為使用步驟 1~6

中所提供之所有資訊提出偵檢設計。上述任一步驟之產出

可能會導致須重新考慮先前之步驟，其可確保最後之偵檢

設計更為有效，並減少錯誤之產生。 

除探討 DQO 之基本原則外，本研究研析 ANSI N13.59

報告中，所提供 3 個應用 DQO 程序進行特性輻射偵檢設計

案例，分別為：(1)利用 DQO 程序設計特性輻射偵檢階段之

取樣數目；(2)利用 DQO 程序設計建築物取樣點數並計算成

本；以及(3)利用 DQO 程序設計土壤取樣數目並決定處置方

法。此外，本研究分析美國環保署於 EPA QA/G-4HW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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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利用 DQO 程序進行非輻射類有害廢棄物之整治設計案

例。經由研析上述案例，除可了解 DQO 程序之實際應用

外，亦可發現使用 DQO 程序進行偵檢設計時，其所產出之

數據型態、質與量，可符合決策之需求，並降低成本及減

少不可接受之決策錯誤發生。 

3. 論著產出 

本工作項目完成「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

計畫導則研究」及「核設施除役輻射偵測數據品質目標技

術研究」兩篇研究報告。 

圖 3-15. 資料生命週期(Data Life Cycle) 

規劃階段
利用數據品質目標(DQO)流程來規劃資

料蒐集並訂定品質保證專案計畫

執行階段
利用文件化的量測技術及相關的品保/

品管作業來蒐集資料

評估階段
利用數據確認、數據驗證及數據品質評
估(DQA)來評估偵檢目標所蒐集的資料

決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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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DQO 程序於 MARSSIM 輻射偵檢與調查程序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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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之執行內容，係考量目前因科技之進步、民眾生活品質

之提高，游離輻射於民生應用之發展較過去更為快速增長。主管機

關本於管制之立場，亟需針對未來游離輻射於民生應用之發展潮

流，及參考國際趨勢，預先進行研究、調查，以為日後建立合宜之

管制規範、審查及評估之技術，建立基礎。相關結論與建議依各子

項工作具體說明如下： 

一、 輻射劑量合理抑低技術開發與應用智慧科技之研究 

蒐集國際核能電廠遙控機器人應用資訊，應用現有商業級

組件(載具平台、儲電、通訊等模組)，以符合國際機電介面公規

為基礎條件，完成遙控偵測載具原型機建置與初始功能測試，

以本所第 3 貯存庫為輻射場域測試標的，施行通訊連結、遠端

遙控操作、空間輻射劑量、盲區場域偵測與地圖資訊建模等功

能測試，確認遠端遙控移動平台設計構想可行性。另因應現場

實測資訊，提升智慧型輻射與環境監測載具系統系統功能，擴

充 3D 光學達與 VO 視覺輔助定位機制，提升載具地圖建模速度

與精確度。另增加載具輪徑規格，搭載全向輪組機構，提升載

具運動操控性能。環境監測感測器除空間輻射計外，另可搭載

溫度、濕度、粉塵及二氧化碳等感測模組，可即時回傳載具偵

測資訊於主控端。 

因輻射偵檢與表面活度偵測具有方位指向性，後續考量搭

載鉛屏蔽導直管，固定於載具正向方位，以載具運行方向為基

礎，配合精準定位裝置系統整合，建構輻射場域分佈圖。當下

智慧輻射偵測載具機組試驗輻射場域標的屬於室內乾淨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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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粉塵等汙染物質，後續智慧機械載台，將考量 IP 防塵防水

結構設計，用以運行於汙染區環境偵檢任務施行。 

二、精進除役期間輻射管制技術之研究 

關於永久停機至燃料自反應器壓力槽中永久移除前階段之

電廠視察，可參考美國核管會觀點，將其視為運轉後過渡階段，

對於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視察，美國核管會與日本原子

力規制委員會均參考視察程序編號 71124.06 文件，因此，本研

究建議之視察導則草案根據該程序與相關視察案例探討，建議

管制單位納入參考。 

美國核管會對持照者之除役計畫並未進行實質審查，因此

本研究關於計畫審查參考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相關之審查導則

與案例研析後，提出計畫審查導則草案。 

我國目前核一廠除役計畫中，考量除役期間與例行運轉期

間之放射性氣體排放來源之差異，依據 NUREG-0586 

Supplement 1 報告 Table G-15，大部分除役中電廠，其放射性液

體或氣體之排放，皆較例行運轉中的電廠少，故保守以近 5 年

(99~103 年)例行運轉期間放射性氣體與液體排放量平均值作為

除役作業之各核種初始活度。建議未來在電廠除役各階段拆除

或除污工程之工法漸趨明朗後，可參考計畫審查導則草案，請

電廠細部評估除役各階段產生之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之排放

量與核種組成，再進行民眾劑量評估，據以訂立各階段排放管

理目標，合理抑低設施周圍民眾遭受之劑量。 

三、除役期間與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技術建立及訓練 

在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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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本研究藉由參考美國 MARSSIM 手冊、美國環保署 DQO(7

步驟)及 DQA 程序(5 步驟)，以及我國制定之「核子反應器設施

除役計畫導則」，說明「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

計畫導則」之撰擬依據，透過參考國外相關文獻及除役經驗報

告，擬訂輻射特性調查計畫規劃時應說明之必要內容，藉由統

計方法以檢定相關計算與評估結果，做出最終輻射特性調查結

果及地區分級之決策，以助主管機關後續審查作業。 

另外，在應用於核電廠除役輻射偵測數據品質目標(DQO)

技術研究方面，輻射偵檢為核設施除役過程中重要之一環，然

而輻射偵檢過程具不確定度，可能會影響決策結果。DQO 為美

國環保署提出之流程規劃方法，其考慮取樣點數量及偵檢儀器

等之不確定度，定義可接受之錯誤容忍限值，以減少不必要、

重複或過度精確的數據蒐集，減少相關花費之支出。本研究以

ANSI N13.59 及 EPA QA/G-4HW 報告中所提供案例，說明如何

利用 DQO 程序進行輻射偵檢或取樣規劃，以提升偵檢之有效性

及效率，使最終得以做出正確且有效之決策，並供做主管機關

未來審查核設施除役輻射偵檢規劃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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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甚至有些區域人員根本無法抵達，因此

不適合全部都由人工直接進行日常的巡檢、運

轉維護、核廢料處理或是停止運轉後的除役作

業。而為避免人員暴露於危險環境中，利用機

器人進行遠端遙控作業，來處理受污染區域的

高風險任務，成為核電廠中應用機器人的關鍵

理由。在這樣的特殊環境中，使用機器人來代

替現場作業人員，不但可以有效的讓作業人員

遠離輻射曝露及降低勞動力，也可提高設備維

護和事故處理的效率。因此，在核電廠使用機

器人代替人力已漸漸成為業界的共識，國際原

子能總署亦強烈贊成在核電廠中使用機器人[1]。 

另有研究指出[2]，一座正常運轉 250 天的沸

水式反應爐，作業人員每天於輻射環境和控制

室的平均工時，如圖 1，圖中顯示大部分人員的

輻射暴露都是在從事常規的檢查工作。作者認

為檢查蒸汽/水洩漏、閥門開關、儀器讀值、設

備振動、溫度過熱，以及零件鬆動等任務都取

決於人的感官，因此同樣也建議透過建置具有

相關傳感功能的遙控移動機器人，來執行相同

的任務。如此除可降低人員的暴露外，因核電

廠作業人員工作繁重，亦可避免人為的錯誤操

作。 

 

 
圖 1 核電廠輻射環境和控制室的每天平均工時 

 

基於避免人員暴露於輻射環境中之因素，

在具有輻射環境區域現場最好能夠無人作業，

所以只能遠端控制，因此遠端控制成為核電廠

用機器人不可缺少的技術，使機器人操控員遠

離輻射作業區域。而核電廠用機器人與一般工

業用機器人看似沒甚麼不同，但如前面所述，

其可能面臨的作業環境更加嚴苛，因此用於核

電廠的機器人不僅需要有良好的移動性能和安

全冗餘設計，同時應具備有良好的環境感知及

通訊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備有一定程度的

耐輻射性，而增加了開發的難度。 

貳、機器人基本架構 

除了特殊作業用途外，應用於核電廠的機

器人其移動機構多為輪式、履帶式、多足式，

其他還有真空吸盤式、複合式…等。整體完整

架構由機器人與遠端控制器組合而成，機器人

本體係以崁入式控制系統為控制核心，依執行

各式任務之需求，可搭載影像裝置、各式的感

測器（如：輻射檢測設備、各式環境偵測器、

各式氣體感測器...等），以及各種需求的機械手

臂、切割工具、取樣工具、清潔工具…等。當

在現場執行任務時，機器人可將現場所偵測到

的資訊及影像回傳給遠端控制器，操控員再依

需求，控制機器人執行各項任務。 

機器人基本架構如圖 2 所示，機器人主體

就是一個載具，可裝配各式裝備；而影像裝置

就像是機器人的眼睛，可勘察現場情況；位置

感測器，如：超聲波、雷達、紅外線等，提供

多種方式判斷周圍障礙物情況，以提高機器人

自身環境及位置感知能力；驅動系統主要受遠

端控制，使機器人移動，同時也可根據位置感

測器的資訊，調整行進路徑，進而更可實現自

動避障或自走之功能；功能控制模組主要在控

制所需要之各式功能模組，如機械手臂，來完

成所需之操作。同樣機器人可搭載輻射檢測設

備，來獲取現場的輻射資訊，並將測量資料連

同其他各感測資訊，以有線或無線傳輸方式轉

送回遠端控制器，提供給操控者或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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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機器人基本架構圖 

參、機器人於核電廠的應用 

早期機器人技術用於核電廠大多為起重機

和機械手臂相關設備，這兩者可算是當今核電

廠用機器人技術的先驅，後來開發了移動機器

人和基於機械手臂的機器人，這兩種技術組合

的應用，在現今的核電廠中很常見。美國於 1958

年由 Hughes Aircraft 公司所開發的機器人，用

於處理放射性物質，為機器人技術於核電廠最

重要的典型應用之一，主要就是在降低於受污

染環境區域作業人員的風險[3]。在當時，核電廠

用機器人技術屬於新的研究領域。到了 1980 年

代，機器人技術的進步和新一代控制系統的出

現，使得機器人於核電廠的應用成為可能。核

電廠用機器人技術發展至今，其主要有下列的

應用[4~10]： 

 關鍵核設施的維護、除役及放射性廢棄物處

理，如：對蒸汽產生器、反應爐壓力容器等

的檢查、保養、維修，以及除役反應爐的封

存、掩埋或拆卸，輻射廢棄物處理等作業。 

 核事故處理與救援，即利用移動式機器人，

攜帶各式設備，進入事故現場，開展事故處

理、調查與救援相關工作。 

 核電站安全性的全面監測，即利用機器人，

依任務需求，攜帶各種先進感測器，對核電

站內的核輻射強度、氫氣濃度、煙霧濃度、

關鍵設備及管道的破損情況等進行監測，以

即時發現問題。 

下面將綜述世界各國開發的機器人於核電

廠的應用： 

一、運轉期間的應用 

核電廠中的關鍵設備，如：反應爐壓力容

器、蒸汽產生器…等，需要進行定期檢查與維

修保養，以確保其結構的完整性。由於設備處

於輻射環境中，可借助遠端操控的機器人來完

成此一任務。而這類的機器人因為其任務特

性，一般需要重量相對較輕，以便於現場操作

管理，同時又要可提供較佳的定位精度。 

英國核電公司於Magnox核電廠反應爐壓

力容器上使用了兩種類型的遠距離爬行小車

NERO
[11]和SADIE

[12]。NERO是一種具有真空吸

盤的機器人，該機器人除能跨越約25 mm高的

障礙物外，並能活動於空間高度只有250 mm區

域。NERO機器人如圖3。 

 
圖3 NERO 機器人 

 

蒸汽產生器的熱交換器是核電廠一次側水

路壓力邊界最薄弱的部分，管束一旦破裂，將

導致具有放射性冷卻劑進入二次側水路，而造

成冷卻劑洩漏事故。早期蒸汽產生器檢查，採

用的技術是將機器人在蒸汽產生器外進行組

裝，直接安裝在人孔上，如美國西屋電氣公司

開發的ROSA系列機器人，用於蒸汽產生器的維

護和檢查，還具有小區域洩漏修復及測試功能
[13~15]，如圖4，還可額外提供高輻射區域的長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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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維護檢查，具六個自由度，有效負載約80磅。 

 
圖4  ROSA 機器人 

 

還有韓國原子能研究所(KAERI)的ADAM

系統 [16,17]均屬於這種類型。這些重型機械手臂

成本高，而且設備沉重不易操作。為此，美國

西屋電氣公司和Zetec公司均研發了管板爬行機

器人。以西屋為例，如圖5，Pegasys是一個簡化

的管板爬行機器人，進行蒸汽產生器管束的檢

查和塞管操作 [18]。Pegasys機器人主要特性包

括：快速定位、重量輕(約12.7 kg)、控制系統簡

單、易於維護，以及可多個機器人同時操作，

以減少作業時間等。Zetec公司ZR-100機器人，

如圖6
[19]。  

 
圖5 Pegasys機器人 

 
圖6 ZR-100機器人 

 

韓國KAERI開發了一系列移動機器人，用

於燃料更換停機期間維護反應爐冷卻系統[20]，

KAEROT m1(圖7-a)為一個輪式機器人，具有零

轉彎半徑和爬樓梯能力。機器人配有機械手

臂，用於檢查和維護。KAERTO m2(圖7-b)為增

強版，其移動機構為行星式全向輪，並配有6自

由度機械手臂。KAEROT m3(圖7-c)設計有更大

的輪子和4個履帶，以紅外線視覺進行管件檢

測。KAERI開發的另一種遠端遙控機器人主要

用於清潔和淨化高輻射區域[21]。 

 
(a)             (b)          (c)  

圖 7 KAEROT 機器人(a)m1 (b)m2 (c)m3 

 

另外，在核電廠的整個生命週期中，輻射

偵檢至關重要，用以掌控核電廠中設備的輻射

狀態以確保其運行安全。在除役期間，輻射偵

檢亦同樣重要，當規劃進行核設施維護和除役

時，首先就是要檢查是否具有放射性核種，特

別是高活性核種。因此，上世紀80年代，美國

Remotec公司開發了名為SURBOT的輻射檢測

機器人，如圖8。該機器人透過底部的兩個馬達

驅動輪和一個自由飛輪，使其可移動及靈活轉

向，且其回轉半徑極小。另在機殼內的纜線卷

軸，當機器人移動或轉向時，能夠自動的收放

纜線使得機器人能在核電廠內往復移動，進行

環境監測[22]。 

 
圖8 SURBOT機器人 

 

法國CEA和Cyberia公司共同合作開發了

RICA機器人 [23]，如圖9。此款機器人可依據任

務需求，選擇搭載Romain 50機械手或是輻射量

測模組，該輻射量測模組由劑量率檢測器、伽

馬光譜儀、基於三項專利[24~26]的伽瑪相機和激

光遙測儀整合而成，具有完整的輻射調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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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且可以定位和測量輻射活度。 

 
圖9 RICA機器人 

 

印度巴巴核能研究中心 (BARC)開發一種

帶有輻射偵檢設備的機器人，如圖 10。用於核

電廠監測空氣過濾器 HEPA 輻射量[27]。該機器

人具有一伸縮裝置，並裝配 GM 管，伸縮範圍

1~5 m，整個裝置可進行仰角和方位角旋轉，有

效地增加了偵測範圍。 

 
圖10 印度BARC開發的機器人 

 

加拿大Kinectrics公司開發了一系列的機器

人[28]，用於移除熱交換系統中高放射性碎片。

這一系列的機器人包括：伽馬偵檢和影像機器

人(圖11-a)、絕緣層去除機器人(圖11-b)、管道

移除機器人(圖11-c)和應急機器人(圖11-d)。 

   
(a)                 (b) 

  
(c)                  (d) 

圖 11 (a)伽馬探測和影像機器人 (b)絕緣層去除機器

人 (c)管道移除機器人 (d)應變機器人 

 

二、福島事故的應用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沿海發生了9

級地震，地震引發的海嘯導致濱海的福島核電

廠發生了核事故。由於事故現場為高溫、高輻

射環境，日本救援當局不得不求助於機器人參

與救援活動，世界各國也盡力協助事故處置和

救援行動，連同日本自身，在福島核事故中所

使用的機器人包括 [29] ： T-Hawk 無人機； 

PackBot、Warrior、TALON、BROKK、JAEA-3、

Quince…等。  

(一)T-Hawk無人機 

T-Hawk是一種小型迷你監視無人機，由

Honeywell公司研製而成。在福島事故發生後，

因燃料池中的燃料棒已經暴露於空氣中，東京

電力公司(TEPCO)注入大量海水，以冷卻燃料

棒。這些海水被放射性物質污染，可能流出水

池，用於冷卻的循環水也必須儘快恢復，但是

工作人員無法接近水池。於是使用T-Hawk進行

燃料池附近的輻射監測和檢查。 

(二)PackBot機器人 

iRobot公司PackBot機器人(相關部門現已

被FLIR Systems收購)，可拍攝影像，紀錄輻射

劑量、溫/濕度、氧氣濃度等[30]，如圖12，用於

初步觀測反應爐廠房內部情況。進入事故現場

前，PackBot先在和發生事故的1~4號機組一樣

的5號機組內進行模擬測試演練。最後成功進入

事故的反應爐廠房內，並獲得了第一張內部照

片。PackBot外型尺寸為700 mmｘ530 mmｘ180 

mm，重量約35 kg，最大速度9.3 km/h，電力可

延長至8小時。 

 
圖12 Packbot 510機器人及卷軸器 

 

(三)Quince機器人 

Quince機器人為日本千葉工業大學、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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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和JAEA共同開研發，原是專為災害環境下

的人員搜索及救援設計的。在福島核事故發生3

個月後交付TEPCO使用，執行探測任務。原有

設計並沒有充分考慮耐輻射性，故在交付

TEPCO之前，針對高輻射環境和探測任務的需

求，進行了重新設計和大量的測試 [29]。Quince

耐輻射能力超過了100 mGy/h，可在這樣的輻射

環境下工作100小時左右，並且整機防水、防

震。在福島事故處置期間(2011年6月20~2011年

10月20日)，共計執行了6次的任務，請參考表1。 

 

表 1 Quince 執行的任務清單 

(2011 年 6 月 24 日~2011 年 10 月 20 日) 

項

次 
任務 

所用

時間 

min 

行走

距離 

m 

環境 

劑量

mGy/h 

1 

在 2 號機組反應爐底層的放

射性污染水池安裝水位計

(空間過小，未成功) 

95 182 65 

2 

測量 2 號機組反應爐廠房底

層以上的放射性劑量  ，對

反應爐廠房內空氣中的固體

顆粒進行取樣 

195 230 50 

3 

查看 3 號機組反應爐爐芯噴

霧系統的損壞情況  ，測量

反應爐周圍的劑量水準 

105 130 54 

4 查看 2 號機組 1 樓的損害 80 100 N/A 

5 查看 3 號機組 1 樓的損害 90 160 N/A 

6 

查看 2 號機組 3 樓的損害情

況，5 樓的燃料水池(纜線卡

住，未能返回) 

138 408 250 

肆、關鍵技術與需求 

一、輻射防護 

輻射防護問題是核電廠用機器人的重要特

徵之一。機器人為機電整合之系統，運作於輻

射環境中，若無任何輻射防護措施，容易導致

機器人感測器、電子元件、信號傳輸系統等瞬

間失靈，例如：受輻射影響大的影像元件，由

於使用了光電感測器，內部元件同時受到光脈

衝干擾和輻射干擾，極易損壞。也會加速絕緣

材料、潤滑劑、粘合劑及密封部件等的老化，

或是對其他對輻射敏感的零件，可能造成損

傷，而影響到機器人的正常運作，嚴重的話，

將導致機器人無法運行。因此於高輻射之作業

場所，機器人的輻射防護至關重要，不容忽視。

若解決了輻射防護問題，就等於解決了核電廠

用機器人在輻射環境中的生存問題，這也一直

是世界性的難題。核電廠用機器人的輻射防護

需要先從受輻射影響較大的元件和材料方面開

展研究，以提高部件的抗輻射水準[13,14,31~34]。 

    機器人上常用的輻射防護方式有下列幾

種：  

 屏蔽防護：為傳統的防護方式，即在輻射源

和關鍵部件之間以可隔離輻射之材料將輻射

隔離，這類常用屏蔽材料有不銹鋼、鉛合金、

鎢合金、鑄鐵、混凝土、水等。鉛屏材料類

型、形狀和用量取決於輻射類型、輻射源強

度以及可容許的劑量率。通常採用的為鉛屏

蔽方式。 

 塗覆防護：其原理與屏蔽防護一樣，即在機

器人中的電子器件、感測器、信號通訊單元

等對輻射敏感的元件或部位的表面塗覆或包

覆一層防護材料。 

 電路抗輻射加固：電路抗輻射加固方式有多

種，其中一種方式為硬體冗餘設計。是指在

設計機器人硬體電路時，針對易被損壞的電

路採用多通道冗餘設計，當某一通道受到輻

射粒子擊壞後，其他通道能夠代替被擊壞的

通道，確保硬體系統仍能正常工作。此種方

式在不增加機器人重量的前提之下，提高了

耐輻射能力，但在高輻射環境下，其抗輻射

能力仍不夠。 

    機器人主要的輻射防護關鍵技術有：影像

感測器耐輻射技術、耐輻射能力的材料、適合

輻射環境的機械結構設計、電子元件的輻射防

護、關鍵部件的輻射防護加固。以下就幾個方

面來論述。 

(一)影像裝置 

輻射會對影像裝置 CCD 或 CMOS 產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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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損壞，所以在輻射環境內使用的影像裝置

需要進行專門的防輻射處理。可選擇的解決方

式有下： 

1. 採用前面所述的屏蔽防護方式，影像裝置外

殼用高比重金屬材料，來屏蔽輻射，但要注

意高比重材料，密度高，重量重，將會影響

到機器人的性能。另在影像裝置的透光材料

使用含鉛玻璃來降低和可見光一起穿透的射

線，此種方式的不足之處是，鉛玻璃無法完

全阻隔伽馬射線等常見射線，另外鉛玻璃呈

綠色，如果過厚會阻擋大部分可見光，影響

成像品質。 

2. 利用普通影像裝置，以增加反射鏡的方式來

防護。此影像裝置由普通影像裝置、反射鏡、

輻射防護外殼等組成。利用伽馬射線不會被

反射鏡反射，而可見光可被反射的原理，使

可見光與伽馬射線分離，使可見光進入成像

元件成像，而伽馬射線不會進入損壞成像元

件。 

(二)有機材料 

一般機器人移動機構所使用的輪胎或是履

帶大都由橡膠所構成，此外其他絕緣材料、密

封劑、潤滑劑、粘合劑等都會涉及到有機聚合

材料。這些材料，在受到一定輻射劑量後，容

易產生分子鍵斷裂、降解和重新交聯，進而改

變聚合材料的化學結構，使材料老化。這通常

除了導致機械性能的降低，亦會造成絕緣性等

電性發生改變。根據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

和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RNL)之研究[35,36]，

以材料機械性能的變化作為輻射損傷劑量的評

價指標，在常用的有機材料中：聚四氟乙烯和

聚醯胺等材料的輻射損傷劑量在 10
2
~10

3
 Gy，

密封用人造橡膠和聚丙烯等的在 10
4
 Gy 以上，

矽酮、礦物油和聚苯材料等潤滑油的在 10
4
~10

8
 

Gy，氯丁酚醛等粘合劑的在 5×10
5
~10

7
 Gy之間。 

(三)結構設計 

1. 集中式機殼設計：由於機器人在輻射環境下

運行，整體機具應具有某種程度的耐輻射能

力，因此機器人的電路系統結構設計上建議

採用集中式機殼設計方式，盡可能將所有電

路系統或是對輻射敏感的關鍵元件，集中包

覆於機殼內，而機殼則可使用屏蔽材料，或

在外側塗覆防護材料，來防止輻射損壞電路

系統。 

2. 防水、防塵：由於機器人在執行任務過程中，

難免會遭受到粉塵汙染，因此對於粉塵之防

護也相當重要。最好能將電氣元件密封在機

殼殼體內，使其具有防水、防塵之功效，轉

動軸可採用雙密封圈密封。如此當機器人本

體表面受到粉塵汙染時，即可輕易的使用表

面沖洗方式來去除汙染物。 

(四)電子元器件的輻射防護 

    電子元器件，特別是積體電路極易受電磁

波或突波的干擾，為保證機器人能在輻射或複

雜的環境下正常運作，必須進行就輻射加固設

計。可採取的手段有：在探測儀器上塗特殊防

輻材料，增強抗干擾能力；設計中選取抗干擾

能力強的晶片，從而保證電路抗干擾能力；在

電路設計中，設計適當的抗干擾電路，如冗餘

設計，保證電路在輻射環境中正常工作；對系

統電路板整體進行適當輻射防護，如塗抹抗輻

射材料等，增強系統可靠性與穩定性。 

總而言之，機器人系統的輻射防護需要在

耐輻射材料的選擇、輻射加固和結構設計等多

個方面進行綜合考慮，才能增加機器人的耐輻

射能力。 

二、多感測器資訊融合技術 

機器人為獲取現場實際資訊，都會裝配有

感測器，而單一感測器只能獲取單方面的資

訊，無法全面性的反映現場實際狀態，且單一

感測器的偵測值，亦可能存在不確定性或者是

偶發的異常情況。為使機器人有充分的感知能

力，一般都會裝配有多種感測器，如影像裝置、

輻射偵檢器、溫/濕度感測器、氫氣濃度感測器、

測距裝置…等等。因此，可採用多感測器資訊

融合(Multi-sensor Information Fusion，MSIF)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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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利用多元資訊的互補性來提高資訊的正確

性，來解決單一感測器對複雜環境描述能力的

不足。所謂多感測器資訊融合，就是利用計算

機技術，將來自多感測器或多源的資訊和資

料，在一定的準則下加以自動分析和整合，以

完成所需要的決策和估計而進行的資訊處理過

程。 

多感測器資訊融合技術的基本原理就像人

的大腦綜合處理信息的過程一樣，將各種感測

器進行多層次、多空間的信息互補和優化組合

處理，最終產生對觀測環境的一致性描述。在

這個過程中要充分地利用多源數據進行合理支

配與使用，而資訊融合的最終目標則是基於各

感測器所獲得的分離觀測資料，導出更多有用

資訊。這不僅是利用了多個感測器相互協同操

作的優勢，而且也綜合處理了其它資訊源的數

據來提高整體感測器系統的智慧化。其結果，

可對核電廠安全性作出全面評估，提供給決策

者下達指令之參考，或是制定各層級的預警策

略，根據事件層級與緊急程度直接下達指令，

實施相應級別的緊急應變方案，以對危機事件

即時進行有效的阻斷性干預，如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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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核電廠環境 決策者

執行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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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多感測器資訊融合示意圖 

三、通訊系統 

於核電廠中應用的機器人除有耐輻射的特

殊需求之外，機器人系統與控制端的通訊可靠

度也是機器人於核電廠應用中，所要面臨的重

要關鍵問題。對於現場資訊的採集，如輻射量、

影像、環境資訊等，是核電廠用機器人所應具

備的重要功能之一，而現場資訊可有效傳回到

控制端，對於各項任務的執行及決策判斷至關

重要。目前常用的通訊系統為有線和無線兩

種，而將機器人搭配這兩種系統應用於核電廠

時，都產生了問題。採用有線通訊系統時，纜

線除了會增加機器人的負載外，由於複雜的現

場環境，極易引起通訊纜線纏繞的問題，而影

響機器人行進和任務的執行。而採用無線通訊

雖能解決上述問題，但由於核電廠中機器人作

業於圍阻體區域內，其牆體厚度為1~2 m的混凝

土，對於無線通訊信號有極強的屏蔽，機器人

無法與控制端建立可靠的無線通訊[13]，且無線

通訊的電磁波對於核電廠內的重要設備是否會

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如何設計開發一個良好且

實用的通訊系統，而可供機器人應用於核電

廠，為核電廠用機器人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

這些問題，目前已有人開發：針對通信纜線進

行防纏繞設計；發展高頻無線通信；機器人系

統與控制端間增加中繼通信裝置等3種方式。 

在福島事故救援中，美國的PackBot機器人

採用有線加無線的混合通訊方式，使無線通訊

距離可達約1000 m，同時機器人配備250 m光纖

通信纜線，在無線通訊不可用情況下，使用有

線通信。其通信單元設計的纜線卷軸器是防止

纜線纏繞的關鍵，卷軸器控制系統能夠根據機

器人的行徑需求自動出線或收線，盡可能降低

纜線纏繞，並防止纜線過度拉緊而造成通信故

障[37]，如圖12。另外，PackBot可根據應用需要，

配備2.4或4.9 GHz頻段全向天線，增強信號的穿

透能力。 

同樣參與福島事故的日本 Quince 機器人，

也使用有線/無線混合通訊系統，如圖 14。利用

兩台機器人，一台用以現場環境偵測，另一台

用以鋪設通訊電纜。機器人的控制器置於建築

物外，用 200 m 雙絞電纜和超高速數位用戶迴

路 (Very High Data Rate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VDSL)來建立控制器和偵測區域門外無線

設備之間的通訊。在偵測區域門內無線設備跟

鋪設電纜機器人之間，同樣也使用了 500 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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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絞線電纜和 VDSL 設備來建立通訊。門的內

外，使用 2.4 GHz 無線通信設備建立通訊。[29]
 

當鋪設電纜機器人向前移動時，機器人上

的電纜可捲出。當返回移動時，可以由操控員

的控制繞回。圖 15 顯示了安裝在電纜機器人上

的電纜卷出/回捲機構。在鋪設電纜機器人和偵

測機器人間，亦使用 2.4 GHz 無線通信。如此

使得機器人能實現 2 km 的遠程操作。 

 
圖 14 雙機器人－有線/無線混合通訊系統 

 

 
圖 15 Quince 機器人電纜卷軸裝置 

四、移動機構 

移動機構為機器人的重要部件之一，其優

劣直接決定了機器人的性能，其作用除了為做

為整體機身的支撐外，另一作用就是依據控制

指令驅動機器人於作業場域移動。常見之移動

機構有輪式、履帶式、足式等 3 種，其他還有

蛇行式、複合式等。其中履帶式因與地面接觸

面積大，故對地面的壓力小，乘載能力較大，

有較強的路況適應能力、爬梯能力、越障平穩

性高等特點。但是履帶式移動平臺的功耗較

大、轉向時對地面破壞程度大。足式機器人雖

在特殊的環境下具有優於輪式與履帶式移動能

力。但由於其結構自由度太多、機構複雜，導

致難於控制、移動速度慢、功耗大。其他如蛇

行式和跳躍式雖然在某些方面，如複雜環境、

特殊環境、機動性等具有其獨特的優越性，但

也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如承載能力、移動平

穩性等。複合式機器人雖能適應複雜環境或某

些特殊環境，如管道，有的甚至還可以變形，

但其結構及控制都比較複雜。相比之下，輪式

移動機器人雖然具有移動穩定性，但這與路況

有很大關係，存在複雜地形如何實現精確的軌

跡控制等問題。但是由於其具有自重輕、承載

力大、機構簡單、驅動和控制相對方便、行走

速度快、機動靈活、工作效率高等優點，而被

大量應用。 

五、虛擬模擬與訓練系統 

    在 Quince 用於福島核事故之前，TEPCO

的工作人員花費了很長的時間進行學習和訓

練，才掌握了該機器人的操作，而耽誤了寶貴

的救援機會。前期由於開發者對現場作業環

境、核電廠特殊操作規範、以及需求方的具體

需求不甚瞭解，導致開發過程中遭遇了很大困

難，所設計的產品一度無法使用，不然就是花

太多時間在多餘的功能設計，直到重新進行設

計。因此需要開發虛擬模擬與訓練系統，讓開

發者和需求方都對機器人的工作情況有直觀及

全面性的認識，避免雙方嚴重脫節。如此一來，

可大幅縮短產品開發與操控員訓練週期，使開

發者和需求方之間可無縫結合。 

伍、未來趨勢 

從各國機器人於核電廠的研究與應用，可

看出機器人於核電廠的應用極其廣泛，並在實

際應用中發揮了功效。自福島核事故發生後，

近幾年應用於核電廠的機器人，對其功能需求

也呈現出了新的發展趨勢： 

一、機器人智慧化 

    希望機器人能夠在複雜環境下能夠智慧避

障、自主搜索，在無人干預的情況下，實現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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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控制。進一步利用多機器人訊息共享，整合

出更貼近實際現場之訊息，以提高控制精度和

效率。 

二、高可靠性 

    由於輻射環境的特殊性，對機器人的可靠

性要求很高，決不允許發生事故，而造成二次

輻射污染。 

三、惡劣環境的適應能力 

    正常狀態下，雖然核電廠用機器人的作業

環境並不都是特別苛刻，但是對於突發事故等

情況，核電廠用機器人在設計之初就必須具納

入考量，使其於異常事故發生之時，有良好的

耐衝擊能力，而仍可正常運作。 

四、模組化、標準化 

    核電廠和核廢料儲存場的巡檢監測、核廢

料處置、通風管道檢測、過濾網更換等，需要

具有各種不同功能的機器人完成相關作業。因

此需要開發各種模組化、標準化的功能組件，

可快速組裝出滿足各任務需求的機器人。這類

組件研製中需要解決如下關鍵問題：定義技術

介面標準、模組化設計、軟硬體模組隨插即用，

還有輻射加固技術。 

陸、結論與建議 

機器人為多門學科的綜合開發成果，其在

各領域的應用，世界各國都持續發展中，核電

廠的應用亦是如此。本文綜述了世界各國機器

人於核電廠的各種應用，並分析了核電廠用機

器人的關鍵技術與未來發展趨勢，可知機器人

於核電廠已有廣泛的應用與各種需求。但對於

一台具體的機器人，很難同時可具備各任務需

求的所有功能，因此專研於各關鍵技術突破的

同時，別忽略考量需求、壽命、實用性、安全

性、可靠性及升級替換延續性、成本等諸多基

本因素。 

故核電廠用機器人依據任務需求，應盡可

能使其功能簡單，以確保機器人具有較小的體

積、較輕的重量、靈巧的移動能力。儘管一般

都期望所開發的機器人能夠承擔多種多樣的任

務，除能輻射監測外，還希望能夠進行環境、

各種氣體及輻射熱的探測，以及視頻、音訊乃

至紅外影像資訊的擷取，還有各種關鍵設備的

維護。但是光靠一台機器人要綜合所有功能的

實現，往往會增加機器人的體積、重量、成本

和開發時程，同時，也會降低機器人的可靠性

和可維修性，因此，在開發時，應根據機器人

使用要求和可能承擔的任務，合理地選擇所應

具備的功能。 

其次，核電廠用的機器人結構一般較為緊

密，具有防塵、防水，甚至需要防爆結構，拆

裝維修都較為不便，因此在設計機器人時，應

盡可能採用成熟、可靠的技術，並使用安全、

維護和額定壽命較長，或免維護的感測器及相

關儀器設備，以確保機器人的可靠性並降低使

用成本。 

再者，精確、快捷的資料處理和通暢的資

訊傳輸是機器人完成各種任務的基本保證，設

計機器人的通訊和自動控制系統時，應能確保

機器人與後方控制台之間始終保持最基本的通

信聯系，保證機器人在遠距的情況下不被丟失。 

此外，視需求可設計和配備運載機器人的

專用運載車，其結構應方便、快捷，除具有運

載功能外，運載車還可以配備控制台、儀器設

備附件和專用維修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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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執行危險、骯髒、辛苦之工作任務，發展新式工程輔具，故架設多

功能履帶載台裝置，替代人力進行高危險、高污染環境惡劣的工作，如輻

射場域偵測、輻射廢棄物清運、高汙染物品搬運、危險物品移除等工程項

目。遠端運作或機器人系統可減少人員風險、保護人員的安全，或降低人

員輻射劑量。 

本報告重點在說明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之操作程序與方法，內容包含

載台架設、各組件規格與性能之介紹，以及載台建置完成後各項性能測試

之結果。為使載台裝置保有最佳性能及延長其使用壽命，除日常之維護與

保養，報告內容加強說明使用載台須注意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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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安全說明 
使用多功能履帶載台前，務必遵守以下各項規則，非合格操作工作人

員或沒有相關經驗知識的人在操作本載台裝置前，須先接受教育訓練，在

監督或指導下以安全方式使用，並瞭解相關危險。本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

不應用於玩耍、飆車以及進行非法之應用。 

本載台若需維修，請通知合格的維修人員維修該電器。使用者請勿擅

自維護產品內部組件，如電子元件、電池或充電器等。載具或控制箱充電

時，請確保充電器的電源額定電壓符合標準插座電壓。 

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包含軟體界面，使用上如有任何適合使用者的更

新，請通知製造商進行相關更新。嚴禁存取、檢索、複製、修改、分發機

器軟體或將其用於其他用途。 

為減少載台裝置受傷或損壞的風險，設置、使用和維護多功能履帶載

台裝置時，請牢記以下所述之注意事項： 

2.1 安全須知總則 

(1)操作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之前，請詳細閱讀安全須知和操作說明的

全部內容。 

(2)請保存好安全須知及操作說明，以供您日後參考。 

(3)請注意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電池、充電座以及使用手冊上的所有

警告。 

(4)請遵循所有操作和使用說明。 

(5)請注意讓合格的維修人員負責所有非例行維修。 

2.2 載台裝置使用限制 

(1)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盡可能於室內使用，可延長期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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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並非玩具，請勿坐在或站在此裝置上。當多功

能履帶載台裝置工作時，請多注意載台周圍的工作人員。 

(3)僅在指定的環境中存放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 

(4)僅能使用沾水的布清潔多功能遙控履帶載台裝置。 

(5)請勿針對正在燃燒或冒煙的物體，進行採樣工作。 

(6)若於高輻射污染區域環境，請勿執行長時間的採樣工作。 

(7)使用此裝置前，請先確認工作場域環境，是否有無線材和任何易捲

入物品。如裝置經過電源線並將其拖著走，則可能會影響履帶運

行。 

(8)此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不適用於由身體、感官或心智功能減退的人

（包括兒童），或沒有相關經驗知識的人使用，除非他們在負責其

安全的人的監督或指導下使用該裝置。 

(9)請勿將任何物品放在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上面。 

(10)請注意載台裝置進行工作時，於該區域的人員務必小心行走，避免

發生意外。 

(11)僅在乾燥環境中使用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 

(12)請勿讓液體噴濺或倒在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上。 

2.3 啟動和關閉載台裝置 

(1)要啟動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前，先開啟履帶載台開關，再開啟控制

盒電源開關。按鈕周圍LED燈亮，即可操作車體。 

(2)要關閉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請先將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遙控至指

定的地點後，請先按控制盒電源按鈕，按鈕周圍LED燈熄滅，再關

閉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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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鋰電池使用須知 

(1)僅可使用製造商提供的充電器對本裝置進行充電。請勿將多功能履

帶載台裝置與任何類型的電源轉換器一同使用。若您使用電源轉換

器，您的產品保固/保養將立即失效。 

(2)若電源線或插頭損壞，請勿使用充電器。若電源線或插頭損壞，必

須由製造商或具維修資格的人員進行維修。 

(3)僅可使用多功能履帶載台製造商所提供且的電池組，或使用獲得批

准且規格正確的可充電電池組。 

(4)長期存放或運輸前，請始終確保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的電池充滿

電，並將其和配件拆除。 

(5)僅在開放式區域進行充電。 

(6)您的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的電池配備電路保護器，防止雷暴侵襲時

損壞裝置。 

(7)切勿用濕手操作充電器。 

(8)清潔或維護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電路之前，務必斷開裝置與充電器

的連接。 

(9)請確保封閉式充電器的電源額定電壓符合標準插座電壓。 

(10)使用過的電池組應放入密封塑料袋中，並依據當地環境法規安全

處置。 

(11)每次使用前，請檢查電池組是否有任何損壞或洩漏跡象。請勿對

損壞或洩漏的電池組充電。 

(12)如電池組發生洩漏，請將其送回製造商進行處理。 

(13)處理前，請務必從多功能遙控移動載台裝置上拆下電池組。 

(14)請勿擠壓或拆卸電池組。特別注意嚴禁加熱、焚燒或將電池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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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熱源附近。 

(15)請勿將電池組浸入任何液體中，導致電池組發生短路。 

2.4 載台裝置報廢須知 

載台裝置若要報廢，請將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使用獨立的回收設施，

不得作未分類或一般的垃圾處置。相關的回收系統資訊，請依輻射污染處

理規定辦理。如果採用垃圾堆填或垃圾傾倒方式處置多功能履帶載台裝

置，有害物質可能會滲透到地下水中，並進入食物鏈，進而損害人類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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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功能履帶載台規格及性能介紹 
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之側視圖與各部位組件名稱如圖3-1所示。 

 

 

  

 

 

 

 

 

 

 

 

 

 

 

 

 

 

 

 

 

 

 

 

圖3-1 載台裝置之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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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載台裝置規格及性能 

1.載台實測長89.3公分/寬61.2公分/高37.3公分(不含手臂)。 

2.空載實測重量78.94公斤。 

3.承載荷重可達100公斤。 

4.直流無刷馬達驅動，以PID差速模式控制。  

5.運動速度5 km/hr以上，無級調速。 

6.垂直越障能力達25公分，爬坡能力達45ﾟ，能於寬度100公分內樓梯活動 

7.具備可拆換不同型式遙控模組，附可拆卸遙控機械手臂模組，抓取重量

達3公斤，具有5個自猶度可伸縮，夾具可離地達1公尺高以上。 

8.採用鋰電池儲能模組，48V 58AH、具備可快速更換設計，鋰電池模組內

建充電保護裝備(附專用充電器)，另附備用電池一組(附專用充電器) 。 

9.採用橡膠履帶設計、可原地旋轉，並具爬梯可變型式。 

10.空載電池續航力4小時，具可擴充無線充電。 

11.防塵/防水 IP65以上，附TAF認可實驗室測試報告。 

12.防震能力(水平/垂直) 100 kg-2 m/s。 

13. 具無線遙控及光纖線控兩種操控模式；無線遙控範圍可達200公尺(無遮

蔽環境)，光纖線控距離300公尺。可即時回傳現況影像及車台電力。 

14.具遠端監視車台偵測影像，解析度648×488以上，幀數30FPS以上，並

可回傳影像資料，並可儲存於操控端內建硬碟，附USB插孔可供下載。 

15.載台可擴充磁條定位功能，提供無人自主巡航。 

16.另可擴充電梯呼叫功能模組，可達特殊場域自主運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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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控制盒操作面板介紹 
 
 
 
 
 
 
 
 
 
 
 
 

圖3-3 控制盒螢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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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控制盒板面功能介紹 

1. 光纖接入口。 

2. 按下時按鈕LED亮起，為光纖有纜控制模式，反之LED滅，則為RoLa無

線控制模式。 

3. 此為工程人員更新程式所需使用之程式下載接口，操作人員請勿使用. 

4. 4 × 20液晶顯示屏，顯示操作模式，車輛電量訊息以及操作盒電量訊息 

5. 急停按鈕，危急狀況時，按下此按鈕即可令遠端車輛停止動作。 

6. 按下時按鈕LED亮起，控制盒電源開啟，當控制盒電源關閉時，車輛亦

會停止作動。 

7. 四組三段式開關，可擴充作為24V 100W直流馬達正反轉以及停止，正

反轉有對應LED亮起。 

8. 按下時按鈕LED亮起，車輛的照明LED大燈亮起，反之按鈕LED滅，車

輛照明LED大燈滅(預留)。 

9.  8分割設備控制鈕，請參閱8分割設備章節說明。 

10. 錄像硬碟存儲裝置，請參閱硬碟存儲裝置章節說明。 

11. 左右搖桿，分別可於X、Y方向操作，搖桿頭左右扭轉操作，以及搖桿

頂端按鈕操作。 

12. 控制盒電池充電孔。 

13. LoRa通訊模組。 

14. 900MHz影像接收模組。 

15. 影像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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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功能履帶載台操作說明 
4.1 載台裝置操作與方法 

本章節將介紹多功能履帶載台的操作方法，內容包含開機、控制台操

作、光纖連接使用、鏡頭及影像儲存裝置、載台裝置充電 

4.1.1 開機 

電源啟動需開啟載台車體與控制箱的電源開關，車體的電源開關位於

車體左側後方(如圖4-1所示位置)， 向前撥動後即可接通電池電源，向後

撥動後即關閉電源。控制箱的電源開關位於操作平台的右上方(如圖4-2所

示位置)，開啟電源後此按鈕會有亮燈顯示，關閉電源時該燈光會消失。 

 
圖4-1 車體電源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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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控制箱的電源開關 

4.1.2 控制台操作 

使用二隻搖桿即可進行車體運動，PTZ操作以及5個DOF手臂操作，操

作方式說明如下，操作時請檢視4×20液晶顯示屏上方二行的訊息。 

1. 開機後為待命模式，無功能。左下方為控制盒電量百分比，右下方為車

輛電量百分比。 

 
圖4-3 待命模式 

2. 同時按二個搖桿頂端按鈕進入運動模式。系統會檢查搖桿在中心位置，

才允許開始運動控制功能，避免起動誤操作。進入運動模式時，顯示如

下。運動模式時，右邊搖桿Y方向控制前進後退與速度，X方向控制左

右方向。當右搖桿位在原點時，直接操作Z方向控制原地旋轉與旋轉速

度。 行進模式與旋轉模式須在原點的條件下才能互相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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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運動模式 

3. 在運動模式時，按右搖桿頂端按鈕進入手臂模式，顯示如下：此時右搖

桿控制大臂上下(Y方向)與基座轉動(X方向)控制。左搖桿控制小臂上下

(Y方向)，X方向未使用。 

 
圖4-5 手臂模式 

4. 在手臂模式時，再按右搖桿頂端按鈕進入手部模式。右搖桿控制手腕上

下(Y方向)與腕關節轉動(X方向)控制，左搖桿(Y方向)控制手指開合與

速度，X方向未使用。在手部模式時，再按右搖桿頂端按鈕，又回到手

臂模式。 

 
圖4-6 手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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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手部模式或手臂模式時，按左搖桿頂端按鈕，則退回到運動模式， 

此時再按左搖桿頂端按鈕，仍會維持在運動模式，任何時候同時按二個頂

端按鈕，則退出回到待命模式。 

4.1.3 光纖連接使用 

本系統提供LoRa無線遙控，以及光纖有纜控制。當多功能履帶載具處

在頻率干擾嚴重或無線訊號無法傳輸的狀況下，則需採用有線傳輸，有線

傳輸又以光纖搭載訊號的能力遠大於電纜線傳輸與控制，且可同時傳播不

同的訊號且互相干擾低，加上光纖通訊不易被外來電訊干擾，因此可確保

號傳輸的正確性與要求，達到抗電磁干擾與隔絕電磁波外洩的問題。當使

用光纖線控時，光纖一端接於控制盒光纖接頭(圖4-7)，另一端接於車體光

纖傳輸盒接頭上(圖4-8)。圖4-9為光纖控制模組，光纖線控距離為300公

尺，放置於光纖佈纜器置架中(如圖4-10) 

 
圖4-7 控制箱之光纖連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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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履帶載台之光纖連接處 

 
圖4-9 光纖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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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光纖佈纜器置架 

4.1.4 鏡頭及影像儲存裝置 

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共有4組鏡頭，分別為車體前、後鏡頭、夾爪上

鏡頭及手臂鏡頭(圖4-11~4-14)，各部位鏡頭所觀測之影像將回傳並儲存於

AHB-LM-4-1主機(圖4-15)，主機內建120G、2.5吋固態SSD硬碟。 

AHB-LM-4-1主機採用H.264 High Profile視頻壓縮碼流，畫質更高，錄

影時間更長，圖形化用戶介面，USB滑鼠操作(附滑鼠)，方便用戶使用，

支持4路1080N全時錄影，4路1080N本地回放，可以充當4路或8路使用。 

操作：預覽，錄影，回放，備份，網路監控和手機監控，所有操作互不

干擾。 

錄影模式：全時錄影、定時錄影、移動偵測錄影，4路1080N回放通道可

任意選擇，錄影回放速度調整。 

停電自動重啟，並恢復到停電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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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鼠按右鍵即進入設定主畫面，密碼設定為：abcdef，可由使用者依需

求設定。 

  
         圖4-11 前鏡頭                    圖4-12 後鏡頭 

  
         圖4-13 夾爪鏡頭                 圖4-14 手臂鏡頭 

 
圖4-15 影像儲存裝置(控制盒端) 

4.2 載台鋰電力模組 

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的電力係由可充電鋰電池組供電，電池組係採用

Panasonic 48V 58Ah 鋰電池(特規訂製款)，內建平衡板及鋰電保護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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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使用情況下，本電池壽命為3-4年，原廠提供保固一年。 

4.2.1 電池儲存和使用 

本載台鋰電池之儲存和使用須知如下: 

1.開始使用之前，建議將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的電池充滿。電池充滿後，

充電器指示燈將變為綠色。多功能履帶載台在空載的狀態下，電池可持

續使用至少三小時。 

2.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電池的壽命約可充放電達五百次。 

3.為延長電池壽命建議長期讓多功能遙控履帶載台裝置保持電壓保滿狀

態。使用完畢後要充電前，建議將鋰電池先放置半小時冷卻，以確保鋰

電池使用壽命。 

4.如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長時間未使用請確保兩個星期充電一次以確保鋰

電池的使用壽命。長時間不使用多功能遙控履帶載台裝置時應將鋰電池

及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分開儲存，取出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上的鋰電池

並將其存放在涼爽、乾燥的地方。 

4.2.2 電池充電 

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的充電分為控制盒充電與載台車輛本體充電，當

電量百分比低於40%時，請盡速充電以延長鋰電池的使用壽命。若需要對

控制盒或車輛充電時，請先關閉電源開關，充電器需接110V市電之插座，

充電器輸出段接到控制盒或車輛後方的充電孔座，其充電孔座之位置分別

如圖4-16與4-17所示，充電時之注意事項如下： 

1.為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充電，請將充電器一端差入一般家用110V交流電

插座另一端插入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充電口（充電口附有防呆插座以防

止正負電源反插）。為獲得最佳充電效果，請勿中斷充電器為多功能遙

控移動載台裝置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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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採用國際牌鋰電池(特規訂製款)，請使用專用充

電器，建議可直接於車體外接插座在車體斷電狀態下充電，充電時專用

充電器指示燈指示充電狀態為紅色，當鋰電池進入充電狀態時，充電座

電源指示恆亮紅色為正在充電，當電池充飽時專用充電器指示燈指示充

電狀態為綠色表示充電完成，專用充電器即可移開 

3.鋰電池內含有鋰電平衡板充電時會將所有鋰電池平衡充飽電及已平衡，

可隨時使用，充電器內建自動斷電功能，當電壓到達巔峰狀態充電器會

自動斷電與以往充飽幅衝充電器不同，不過還是建議充飽電後將充電器

拔除110V插座以保護充電器的使用壽命。 

 
圖4-16 控制盒充電插座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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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7 車體充電插座孔 

 
圖4-18 備用鋰電池及載台專用充電器 

4.2.3 充電問題處置 

載台進行充電時可能遇到的問題如下: 

1.建議直接於車體外接插座在車體斷電狀態下充電，不建議拆換電池進行

充電，如必須拆換進行充電時，建議小心搬運並於空曠通風處充電，若

電池不慎遭受撞擊或重摔，不建議繼續進行充電，宜通知製造商進行檢

測，確認電池電芯有無受損。 

2.當無法充電時，請先檢查是否充電頭插座沒有插好，檢查110V的插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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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插穩，最後檢查車體小安德生接頭(圖4-19左方)是否有插上。（切誤

拆開鋰電池鐵盒） 

4.2.4 拆換電池 

載台備有一組鋰電池及載台專用充電器(如圖4-18)，如任務需求必須

拆換電池，請依下列三個步驟進行： 

1.車體斷電狀態下卸下車體後蓋板。 

2.將電池粗電源上大的快拆(安德生)接頭(圖4-19右方)分開。 

3.將電池粗電源分出的外接就電座的小快拆(安德生)接頭分開。 

完成上述所列的動作後即可取出電池進行更換，電池更換完畢後，再

依拆換之反序結合即可。 

 
圖4-19 大小安德生接頭 

4.3 故障處理 

如使用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時發生故障，請參閱下列內容以解決問

題。如未能解決故障，請洽利基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專業人員協助處

理。 

1.車體電源開啟後，遙控盒電源啟動後，若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無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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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認車體電池電量是否正常，遙控盒上4×20液晶顯示屏可確認，若無

電量不足(低於48V)，請先行充電。 

2.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執行任務中，或是保養時，發現有螺絲、螺帽掉

落，表示裝置經過運行時發生振動導致螺絲及螺帽鬆脫，請使用者確實

找到鬆脫位置並重新鎖好。 

3.若電池正常，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仍無動作，請洽利基應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專業人員處理。 

4.若遙控盒影像不顯示，請洽利基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業人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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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測試結果與說明 

多功能履帶載台建置完成後，於所內進行乘載能力測試、移動速度測

試、垂直越障能力及爬坡能力測試，以及機械手臂抓取測試，各項測試結

果如下： 

5.1 載台乘載能力測試 

將 11 個沙袋放置於載台上(如圖 5-1 所示)，沙袋總重 102.6 公斤，載

台能正常運行移動(圖 5-2)，承載荷重可達 100 公斤。 

 
圖5-1 沙袋總重102.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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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載台乘載沙袋實測照 

5.2 載台移動速度測試 

以捲尺量測出 20 公尺距離，並以紅龍柱定位(如圖 5-3 與 5-4 所示)，

本測試以手機之碼表功能紀錄(圖 5-5)，載台空載狀態於 21 秒 26 內完成測

試，經估算載台移動速度達 0.93 m/s，相當於 3.35 km/hr。 

   
 圖5-3 量測20公尺距離   圖5-4 移動速度測試實照   圖5-5 碼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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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垂直越障能力及爬坡能力測試 

表示一個坡的斜度係以坡度百分比來描述，坡度百分比的計算公式為

「垂直爬升高度」除以「水平面的移動距離」×100%，示意圖如圖 5-6 所

示。 

於 071 館戶外架設第一階 25.2 公分高與坡度 48.6%之階梯進行實測，

實際量測尺寸如圖 5-7~圖 5-11 所示，此樓梯坡度=(68.1/140)×100%=48.6%，

測試結果本載台可順利於階梯上行走，因此載台的垂直越障能力達 25cm，

且爬坡能力達 48.6%，相關實測照片如圖 5-12 與 5-13 所示。 

 
圖5-6 坡度百分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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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樓梯第一階高度25.2公分 

 
圖5-8 樓梯坡度之垂直高度離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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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樓梯坡度之垂直高度68.1公分 

 
圖5-10 樓梯坡度之水平距離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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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 樓梯坡度之水平距離140公分 

 
圖5-12 載台爬坡能力測試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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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3 載台成功爬梯實照 

5.4 機械手臂抓取測試 

隨意放置一 40 牛頓重(實測 4.16 公斤)之砝碼(如圖 5-14 所示)，遙控

載台並操作其搭載之機械手臂，可成功抓取砝碼，使砝碼離地 112 公分

高，且移動載台並無翻覆，相關實測照片如圖 5-15 與 5-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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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4 砝碼實測4.16公斤 

 
圖5-15 機械手臂抓取砝碼實測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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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6 機械手臂抓取砝碼實測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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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載台維護與保養 

為了使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能保持最佳性能，且延長其使用壽命，本

章內容除了介紹日常維護須執行的工作外，再次提醒使用著載台裝置使用

時需特別注意之事項。 

6.1 日常維護 
 

執行日常維護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以下列出維護應執行之項目： 

項目 維護 

多功能履帶

載台裝置 

1.氣候潮濕地區，建議不使用時全車遮蓋防水雨布，以免電

氣受潮。 
2.長時間未使用，建議每兩週通電行走10分鐘。 

車體外觀 每週乾淨的乾布擦拭一次。 

夾爪外觀 每週乾淨的乾布擦拭一次。 

車體電池 每次使用後充電；長時間不用請每兩週充電一次。 

遙控盒電池 每次使用後充電；長時間不用請每兩週充電一次。 

 
6.2 維持載台最佳性能 

長期使用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為保有其最佳性能，以下幾點請使用者

特別注意： 

1.首次使用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之前，請務必確認電池容量飽和狀態以啟

動裝置。 

2.經常使用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每次使用後，請注意多功能履帶載台裝

置及控制盒的電池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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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週進行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外觀及鏡頭的擦拭保養。 

4.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內含電子組件，請勿將載台裝置長時間浸入水中。

平時清潔請使用乾布進行清潔即可。 

電池壽命也會影響載台使用性能，要延長多功能遙控移動載台裝置的

電池壽命，以下幾點請使用者特別注意： 

1.使用後，讓多功能履帶載台放置30分鐘後盡速充電。 

2.與充電器分開存放時，應取出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上的電池並將其存放

在涼爽、乾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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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論 
履帶載台之開發是用於執行危險、骯髒、辛苦之工作任務，本多功能

履帶載台為可爬梯的機動性載具，車體上端可依任務需求更換模組，如環

境與狀況探查模組、偵測採樣與危物移除模組、消防救援與環境清除模

組、游離輻射偵測與氣體偵測模組…等(如圖7-1~7-4之示意圖所示)。 

在核能領域本載台裝置可應用於核電廠除役工作，可於輻射場域進行

環境偵測工作，如地圖建模、輻射偵測與表面活度劑量偵檢作業。若搭載

特殊機具模組，則可進行拆除、處理和分類核能廢棄物等工作，藉由使用

機器人裝置可達到保護人員的安全、降低人員輻射劑量、降低除役成本及

縮短除役時程。 

本報告詳述使用與操作的各項須知，請操作人員使用前務必詳讀內容

並按規定使用，平時請按時執行維護保養以確保多功能履帶載台裝置能保

有其最佳性能。 

 
圖7-1 環境與狀況探查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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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 偵測採樣與危物移除模組示意圖 

 
圖7-3 消防救援與環境清除模組示意圖 

 
圖7-4 游離輻射偵測與氣體偵測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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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機過渡階段放射性廢氣、液體排放視察程序與計畫審查研究 
 
 

許玉霞 
 

摘  要 

本研究為「精進除役期間輻射管制技術」四年期科技發展子項方案之第

一年，目前我國原子能委員會已許可核一廠除役方案，刻正進行核二廠除役

方案檢視，並成立「核電廠除役安全管制專案小組」，進行規劃除役期間各

項安全管制作為。 

因此，本研究主要參考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NRC)與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NRA)，針對核電廠於停機過渡階段，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基準團隊

視察程序、計畫審查，及除役電廠相關被管制案例進行研究，以提供管制單

位參考。 

 

 

 

 

關鍵字：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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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本報告主要著重核電廠運轉後過渡階段(永久停機至燃料自反應器壓

力槽中永久移除前之階段)，相關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排放之電廠視

察程序與計畫審查。 

電廠視察程序主要參考NRC視察手冊「Inspection Manual Chapter(IMC) 

2515 G - Baseline Inspection Guidance For Power Reactors Preparing For 

Transition To Decommissioning Phase」(NRC，2016)，及其視察程序書

「 Inspection Procedure(IP) 71124.06 - Radioactive Gaseous And Liquid 

Effluent Treatment」(NRC，2018)架構與內容。 

計畫審查主要參考 NRA「発電用原子炉施設及び試験研究用等原子

炉施設の廃止措置計画の審査基準」(NRA，2013)，與「廃止措置段階の

発電用原子炉施設における保安規定の審査基準」(NRA，2017)。 

並補充相關放射性廢氣、液體排放評估，美國運轉中核電廠視察案例

(因美國除役電廠適用 IP 71124.06以來，尚未有違反案例)，與日本除役電

廠計畫審查案例之探討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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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國現況簡介 

美國除役中之發電用反應器如圖 1-1。 

 

圖 1-1 美國目前除役中的發電用反應器 

資料來源:NRC網站(2018) 

 

1.1.1. 除役計畫之審查 

美國設施經營者須於決定永久停止運轉 30 天內，函告美國核管會永

久停止運轉意願書(Certification of Permanent Shutdown)。另於正式除役以

前函告美國核管會核燃料永久移除意願書(Certification of Permanent Fuel 

Removal)，放棄其反應器運轉或裝載燃料至反應器壓力槽之權利。設施經

營者於提交永久停止運轉意願書後 2 年內，須向美國核管會提出停止運

轉後除役活動報告(Post Shut Down Activities Report，PSDAR)。美國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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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接到 PSDAR 後 90 天，在無具體核准的情況下，設施經營者可開始主

要除役活動(NRC，Regulatory Guide 1.184，2013)。 

1.1.2. 停機過渡階段之視察 

關於永久停機至燃料自反應器壓力槽中永久移除前階段之電廠，美國

核管會參考多個已永久停止功率運轉之核電廠除役(例如 Vermont Yankee 

(VY), Kewaunee, Crystal River (CR), and San Onofre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SONGS)等等 )依循 IMC 2561「Decommissioning Power Reactor 

Inspection Program」視察及評估之經驗，基於相關法規及 IMC 0308

「Reactor Oversight Process Basis Document」(NRC，2017)，發展 IMC 2515

附錄 G，適用於持照者向美國核管會遞交核准持照者核燃料永久移除意願

書(10 CFR 50.82(a)(1))起，至確認燃料自反應器壓力槽中永久移除(10 CFR 

50.82(a)(1)(ii))間之過渡時期。 

IMC 2515附錄 G指出，除了由駐廠視察員完成之視察程序，建議由

地區視察員持續導入基準團隊視察 (Baseline Inspection Program Team 

Inspections)例如工程、輻射防護、緊急應變準備、執照變更及保安，包含

(但不侷限於)以下各項: 

(1) 抽查持照者在宣布停機後對執照修正(License Amendments )、通

函文件(Generic Letter)、公報(Bulletins)、資訊通告(Information Notice)的回

應。 

(2) 輻射管制潛在降低，包含廠內輻射污染區域劑量與數量上升。 

(3) 評估營運視察(In Service Inspection)展延的情況。 

(4) 在所有用過核子燃料池移除前維持保全視察程序。 

(5) 緊急事故下之應變設施、人員及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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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P 71111.21 設備組件設計基準視察(Component Design Bases 

Inspection，CDBI):假使永久停止運轉日期預定在未來 3年之後，

下一次設備組件設計基準視察週期與正常運轉時相同(例如，待

機之燃料池冷卻系統、燃料池泵隔離閥、可見 NRC Information 

Notice (IN) 2009-26 – Degraded Neutron Absorber in the Spent Fuel 

Pool，與 NRC IN 2011-03 – Non-conservative Criticality Safety 

Analyses for Fuel)；若在 3年內將永久停止運轉，區域視察應依

IP 71111.17T (Evaluations of Changes, Tests and Experiments and 

Permanent Plant) 分析後，考量取消或合併設備組件設計基準視

察。 

(7) 關於兩年一次的問題之確認與解決視察(A Biennial Problem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PI&R Inspection)，若前一年停機大

修已執行過，地區視察可考量降低視察範圍。地區視察員或許

定期分析需鑑定與修正的項目隨時間下降的趨勢。 

(8) 以上所述設備組件設計基準視察與辨識問題與解決視察，亦應

在其他 2年與 3年執行一次的基準團隊視察中進行考量。 

其中建議延續正常運轉時期導入輻射防護視察，相關放射性氣體廢棄

物、液體視察程序為 IP 71124.06，依照排程持續進行直到確認永久移除燃

料。每次除役視察行動不須完成視察程序內所有的要求，但必須能達到視

察程序的目的。 

有關美國放射性廢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視察程序導則、案例如本研究

章節 2、3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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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現況簡介 

表 1-1 日本目前除役中的發電用反應器 

設施名稱 型別 除役計畫許可日期 

東海発電所 GCR 2006年 6月 30日 

浜岡原子力発電所 1，2号機 BWR 2009年 11月 18日 

玄海原子力発電所 1号機 PWR 2017年 4月 19日 

美浜発電所 1，2号機 PWR 2017年 4月 19日 

敦賀発電所 1号機 BWR 2017年 4月 19日 

島根原子力発電所 1号機 BWR 2017年 4月 19日 

伊方発電所 1号機 PWR 2017年 6月 28日 

資料來源:NRA網站(2019) 

 
圖 1-2 日本發電用反應器現況 

資料來源:www.enecho.meti.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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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除役計畫之審查 

日本依照其「実用炉規則第 119条 1-4号」，除役計畫之許可基準為: 

1. 用過核燃料已從反應爐爐心中移出； 

2. 核燃料應有合適的管理與移轉計畫； 

3. 核燃料、放射性廢棄物應有合適的管理、處理與處置計畫； 

4. 對核燃料、放射性物質與反應爐可能導致的災害應有適當的防護

措施。 

 

圖 1-3 日本發電用反應器除役程序 

資料來源:www.enecho.meti.go.jp/about/special/johoteikyo/hairo.html 

並依據 2013 年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訂定之「発電用原子炉施設及び試

験研究用等原子炉施設の廃止措置計画の審査基準」審查除役計畫，與「廃

止措置段階の発電用原子炉施設における保安規定の審査基準」審查除役

計畫之相關附件。 

有關日本放射性廢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計畫審查導則與案例如本研究

報告章節 5與章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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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停機過渡階段之視察 

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近年來在法制上陸續修訂「核原料物質，核燃

料物質及び原子炉の規制に関する法律」，與視察相關項目為 2017年 4月

14 日增修之第六十一条の二の二，目的在於統一規定設施經營者必須接

受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視察之事項，並令設施經營者的責任更加明確。執行

上則自 2018年試運行新視察程序，關於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處理乃

參考美國核管會前述 IP 71124.06視察程序，適用於日本正常運轉至確認

燃料自反應器壓力槽中已永久移除前之設施經營者，如表 1-2，並在 2019

年正式導入。 

表 1-2 NRA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處理視察程序與 NRC對應 

NRA視察程序編號 NRA視察程序名稱 NRC視察程序編號 

BR0050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管理 71124.06 

BR0060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管理 71124.06 

資料來源: www.nsr.go.jp/data/000244873.pdf 

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在 2018 年前舊有的視察制度，乃依據原子力

規制事務所的「保安検査実施方針」，確認設施經營者遵守方針中「保守

管理」的要求事項。例如，視察員在進行檢查期間，到餘熱移除系統有開

放視察的現場巡視有無異常，並檢視近 3 年所有相關閥門檢查計畫與結

果之紀錄文件。而新的視察制度下，視察員將參加設施經營者的晨會，聽

取迴路 1之海水泵 A軸承因異常磨損而評定為不合格、而迴路 2之海水

泵 B及 D確認正常運轉中的報告。視察員須依視察導則中系統配置案例，

檢視迴路 2的閥門等均正常排列配置(line-up)，以及不合格管理案例，確

認原因與改正措施；並確認迴路 2 確實正常運轉，不受海水泵 A 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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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另外並參考美國核管會作法，導入設施經營者「改正行動方案」

(Corrective Action Program，CAP)，與原本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前述舊

有的視察制度相比較，設施經營者改正行動方案針對不合格之處須做成涵

蓋較廣範圍(對象及程度)之狀態報告，積極的檢查出安全上的問題及解決

方法。 

1.3. 我國現況簡介 

原能會於 107 年 11 月修正公布「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

及管理辦法」，108年 8月修正公布「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審查導則」

等，據以審查核能電廠除役作業之許可申請及管制除役現場作業。目前已

完成核一廠除役方案審查，正進行審查核二廠除役方案，並成立「核電廠

除役安全管制專案小組」，進行規劃除役期間各項安全管制作為。 

核一廠除役計畫共分為 4 個階段，在第一階段(除役過渡階段)燃料仍

留在爐心，台電公司規劃執行廠址特性調查、系統洩水及除污，第二階段

為拆除反應爐及汽機廠房大型設備組件，在第二階段後則進行最終場址調

查以及廠址復原工作，除役依法規要求需於 25 年完成。 

原能會於核一廠除役計畫檢視期間，要求台電公司須就核一廠運轉期

間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及技術規範進行修訂，以因應核一廠核子燃料仍在反

應爐內無法退出之情境。台電公司已於 106年 12月提出核一廠「除役過

渡階段安全分析報告及技術規範」，以作為電廠安全基準文件，原能會並

於 107年 11月完成檢視，在核子燃料尚未移出核子反應器前，仍持續執

行各項視察管制活動，確保核一廠用過燃料仍存放於爐心中之過渡階段各

項作業符合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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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機過渡期間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視察程序導則 

參考 IP 71124.06，視察區域為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處理與監測系統，

為民眾輻射安全基石。 

視察基礎根據 10 CFR 20.1302 and 10 CFR 50.36a.。10 CFR 20.1302 要

求持照者對非限制區與管制區，以及排放至前述區域的放射性氣、液體廢

棄物採行適當的調查，以顯示符合對民眾劑量限值。10 CFR 50.36a 要求

持照者建立技術規範(Technical Specifications，TS)以維持放射性氣、液體

排放合理抑低，並提出年度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另外，50.36a 經由 10 

CFR Part 50 Appendix I 提供數值導則，以建立作業限制的狀況，確保輕

水式反應器排放之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合理抑低。TS 中敘述這些要求

的實行面，而廠外輻射劑量計算手冊(Offsite Dose Calculation Manuals，

ODCM)有更進一步的敘述。另外，10 CFR 20.1301(e) 要求持照者必須符

合 40 CFR Part 190中，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環境輻射標準。 

本視察區域檢驗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PI)未能完全評價之

民眾輻射安全基石。民眾輻射安全中，放射性氣、液體排放績效指標衡量

TS/ODCM限值的一小部分以上之排放。在劑量計算中假設的參數，其未

被辨識出的變化(例如處理系統效率、排放點、曝露途徑等)可能影響 PI報

告。 

視察資源需求，每廠址每兩年一次，平均 35小時(至少 31小時，至多

39小時)視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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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視察目的 

1. 維持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處理系統合理抑低、監測與分析放

射性廢棄物對民眾造成的輻射曝露。 

2. 當流程輻射監測器故障時，異常的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仍依

可用之程序受到控制。 

3. 品質管制計畫，確保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取樣與分析已適當

的量化分析所有外釋途徑的放射性廢棄物。 

4. 因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造成之民眾劑量。 

5. 依視察程序 IP 71152，“Problem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NRC，

2015)，對每個視察樣本導入對問題之確認與解決的例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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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視察要求 

2.2.1. 巡視與觀察(02.01) 

a. 巡視 3-5 個流體輻射監測系統(包含至少 1 個液體及 1 個空浮系

統)，檢驗流程監測配置與 ODCM 敘述一致。部分無法接近的地

方，檢視持照者物質狀況與監測記錄。 

b. 巡視所選之氣與液體排放系統之元件，檢驗設備配置與流體路徑

與視察準備時檢視之文件相符，並評估設備材質狀況。 

c. 巡視所選之過濾通風系統，稍後於視察中檢視其測試結果，檢驗

沒有可能影響績效或影響系統流體監測能力的情況。  

d. 若可能正在處理氣體廢棄物，觀察例行處理與排放(包含收集樣本

與分析)，檢驗其使用適當的處理設備，處理活動與排放許可一致。 

e. 分析自上次視察以來，持照者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點明顯

變化之處，檢驗它們已被適當的分析。 

f. 若可能正在處理液體廢棄物，觀察例行處理與排放(包含收集樣本

與分析)，檢驗其使用適當的處理設備，液體廢棄物依據程序要求

處理與排放，並與排放許可一致。 

2.2.2. 校正與測試(流程監測器) (02.02) 

a. 選擇 2-3個流體輻射監測儀器(包含至少 1個液體及 1個氣體)，檢

驗其進行頻道校正，與功能測試與放射性排放技術規格

(radiological effluen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RETS)/ODCM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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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持照者校正期監測器時使用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traceable sources； 

b) 若是原級校正，適當的代表電廠混合核種； 

c) 若是二級校正，驗證原級校正，且頻道校正包含儀器警報設定

值。 

b. 檢驗流程監測器警報依照 ODCM及廠內程序設定。 

c. 若流程監測器警報值變動，分析變動之基礎以確保具有適當的理

由。 

2.2.3. 取樣與分析(02.03) 

a. 若可行的話，檢驗 3-5 個流體取樣活動具有適當的控管，以確保

取得具代表性的樣本。 

b. 若可行的話，檢驗 1-3個無法正常工作的流程輻射監測器， 具有

適當的控管以確保執行補償性取樣並符合，且適當呈現未被監測

之氣、液體放射性廢棄物。 

c. 判斷設施自上次視察以來，是否經常性依賴使用補償性取樣，基

於補償性取樣之頻率，取代系統維護。 

2.2.4. 儀器與設備(02.04) 

a. 流體量測儀器 

檢視持照者使用之方法以判斷流體排放率。檢驗流體速率與

ODCM或 FSAR內容一致，且假設與實際之流體速率之差異不影

響預期之民眾劑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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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空氣淨化系統 

檢驗通風排放系統監控測試結果符合 TS要求。 

c. High-Range Effluent Monitoring Instrumentation 

1. 挑選最多 2 個持照者在事件期間，緊急操作程序(operating 

procedures，EOPs )，觸發緊急行動基準(emergency action levels，

EALs)，與之後的緊急事件分級，或防護行動建議(protective 

action recommendations， PARs)所需之 high-range effluent 

monitors或其他流程監測器: 

a) 檢驗該儀器經過校正且可使用 

b) 檢視自上次視察以來持照者計算 EAL閥值的方法 

c) 若是可行，觀察該儀器電子與輻射校正，以檢驗持照者校

正與測試協定。 

2. 檢驗持照者具有收集與分析 high-range、postaccident放射性碘

與微粒流體樣品。 

2.2.5. 計算劑量(02.05) 

a. 比較劑量報告與上次放射性廢棄物排放報告，若有顯著的差異，

分析可能的因素。若因作業上的議題影響該差異，獨立的評估持

照者廠外劑量之計算。 

b. 檢視 1-3 個放射性氣體與 1-3 個放射性液體廢棄許可。檢驗其預

期民眾劑量乃根據排放途徑之可代表樣本，極其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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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析判斷射源項中同位素之方法，以確保包含所有可能的核種，

且在可偵測的標準下。檢視 Part 61 分析以確保射源項包含難測

核種。 

d. 檢視自上次視察以來持照者廠外劑量計算。檢驗其變動與 OCDM

及 Regulatory Guide (RG) 1.109一致。檢視 ODCM使用之氣象延

散及沉積因子，與流體劑量計算，以確保民眾劑量計算使用適當

的參數。確認液體廢棄物計算適當的使用廠內稀釋因子，與排放

至非限制區前之稀釋因子。 

e. 檢視最近土地利用普查結果，檢驗其變動已併入劑量計算。 

f. 上述b檢視之放射性氣體與液體廢棄許可，驗證其劑量計結果(月、

季、年有效劑量)在 10 CFR Part 50 Appendix I 與 TS劑量準則內。 

g. 若可以的話，選擇 1-3 個異常的放射性氣體或液體廢棄物儲存槽

排放案例，驗證其異常排放受到排放點流程監測器(discharge point 

effluent monitor )監測，若在非正常工作之流程輻射監測器下排放，

或發生洩漏，驗證已建立符合 10 CFR 20.1501調查要求的排放分

析。 

2.2.6. 問題之確認與解決 

依視察程序 IP 71152，“Problem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NRC，

2015)，對每個視察樣本導入對問題之確認與解決的例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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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準備視察計畫 

a. 檢視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與環境輻射監測報告 

確認自上次視察以來的文件，考慮在經營者申報環境輻射監測報

告後安排視察，以便比較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與環境輻射監測報

告。 

1. 檢視上次視察以來的環境輻射監測報告，是否依其環境輻射

監測計畫執行，注意任何異常結果，非預期中的趨勢或異常排

放，上述異常是否已進行分析、改正或適切的解決。 

2. 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中若出現流程輻射監測器可用性議題，

在廠內視察時列入，確認是否需進入改正計畫且適切的解決。 

b. 檢視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與環境輻射監測計畫 

1. 檢視終期安全分析報告中有關流程放射偵測系統、處理系統

以及流體流經路徑，以便於視察巡視中檢驗。 

2. 檢視環境輻射監測計畫中自上次視察以來有變動的地方，在

廠內視察時檢視該變動處之技術或分析，以確定技術上是否

調整或維持外釋流體 ALARA。參考文件如: 

a) NUREG-1301, “Offsite Dose Calculation Manual Guidance: 

Standard Radiological Effluent Controls for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s,” 

b) NUREG-1302, “Offsite Dose Calculation Manual Guidance: 

Standard Radiological Effluent Controls for Boiling Water 

Re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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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UREG-0133, “Preparation of Radiological Effluen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 

d) Regulatory Guide 1.109, Calculation of Annual Doses to Man 

from Routine Releases of Reactor Effluents for the Purpose of 

Evaluating Compliance with 10 CFR 50, Appendix I,” 

e) RG 1.21, “Measuring, Evaluating, and Reporting Radioactive 

Material in Liquid and Gaseous Effluents and Solid Waste,” 

f) RG 4.1, “Radi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g) RG 4.15, “Quality Assurance for Radiological Monitoring 

Programs (Inception through Normal Operations to License 

Termination)—Effluent Streams and the Environment.”  

3. 若情況許可，分析自上次視察以來，經營者對被污染之原無放

射性系統的管理，確認此新增的被污染系統是否有未受監測

的流體排放路徑，以及是否須納入環境輻射監測計畫。 

c. 程序書、特殊報告以及其他文件 

d. Post-Accident High Range Effluent Monitors 

包含持照者在緊急運轉程序書(Emergency Operating Procedures，

EOPs)，或事件中防護行動建議(protective action recommendations，

PARs)中所需之流程放射偵測儀器。 



17 

2.4. 視察導則 

2.4.1. 巡視與觀察(03.01)  

a. 著重於流程放射偵測器，與所有可及之廢氣、液體排放點流程放

射偵測器，是否有故障標示。搜尋流程取樣系統(例如 SPINGs)非

代表性樣本，例如取樣管道處嚴重彎曲；非等速取樣，或當溫度

具有極大影響(例如冷凝與析出 plate-out)時缺少區域伴熱(heat 

tracing)。進一步注意通風系統連接處的劣化(例如彈性管路接頭)

可能造成外釋。取樣系統原則可見 ANSI N13.1-1969, “Guide to 

Sampling Airborne Radioactive Materials in Nuclear Facilities,” 、 

ANSI N13.10-1974/ANSI N42.18-2004, “Spec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Onsite Instrumentation for Continuously Monitoring 

Radioactivity in Effluents.”。 

b. 注意可能未被監測的外釋點(例如沸水式反應器渦輪機房屋頂排

氣、沸水式反應器 open roof vents、turbine decks、對接至渦輪、

輔助廠房或圍阻體之機動式結構)，可能影響空浮、液體或流程控

制的建築物變動、以及直通大氣的通風系統洩漏。分析持照者如

何量化廢氣、液體與計算相關劑量。檢視持照者對射源項的評估

(需以可實行偵測之標準)，包含所有排放的核種。謹記污染之系統

可能影響其他非污染之系統(例如壓水式反應器 渦輪集水坑、電

廠鍋爐、餘熱移除熱交換器 RHR heat exchangers等等)。 

c. 排氣之活性炭與過濾串(filter banks)效能原則可見 ASME N510-

1989。可能影響排氣系統效能的情況有劣化的 HEPA/活性碳過濾

器、不適當的排列位置、或系統安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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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沒有進一步的導則。 

e. 一般而言，排放點為二次擴散/沿散點(例如，來自已被授權的流程

排放點，例如凝結水及飼水系統之洩水)者不需進一步分析。然而，

由非正常排放點(例如自電纜托網 cable tray泵出的水)在排放前必

須先行分析。 

f. 沒有進一步的導則。 

2.4.2. 校正與測試(流程監測器) (03.02) 

a. 若時間許可的話，著重於排放點之流程監測器，校正計畫的要求

請見 

a) Regulatory Guide 1.21, “Measuring, Evaluating, and Reporting 

Radioactive Material in Liquid and Gaseous Effluents and Solid 

Waste” 

b) Regulatory Guide 4.15, “Quality Assurance for Radiological 

Monitoring Programs (Inception through Normal Operations to 

License Termination)—Effluent Streams and the Environment” 

c) ANSI Standard N13.1-1969, “Sampling Airborne Radioactive 

Materials in Nuclear Facilities” 

d) Health Physics Positions (HPPOS) 040 and 229 in NUREG/CR-

5569, Revision 1, “Health Physics Positions Data Base,” dated 

May 1, 1992。 

若流程監測器並未適當校正，依據控制或緊急應變行動機制，評

估實際與潛在曝露影響，持照者須將不足之處納入改正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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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沒有進一步導則。 

c. 判斷設置點係依據適當的流程混和核種(惰性氣體)，以不超過 10 

CFR Part 20所定流程劑量限值，並符合 10 CFR Part 50, Appendix 

I, “Numerical Guides for Design Objectives and Limiting Conditions 

for Operation to Meet the Criterion ‘As Low as is Reasonably 

Achievable’ for Radioactive Material in Light-Water-Cooled Nuclear 

Power Reactor Effluents.”所訂之設計限制。計算所需之混和核種，

需與持照者實際射源項相同，或更為嚴格定義(納入更低的平均能

量)。 

2.4.3. 取樣與分析(03.03) 

a. 分析可能影響代表性取樣的取樣系統設置或狀況(例如，濕度、線

路損失、伴熱、取樣管線沖洗、壓力槽再循環、混樣採樣等等)，

檢視原則可見 RG 4.15, Rev 1, Section C. 8。 

b. 沒有進一步導則。 

c. 沒有進一步導則。 

2.4.4. 儀器與設備(03.04) 

a. 流程偵檢儀器 

流程偵檢儀器(例如皮托管)維護與檢測原則可見 ANSI N42.18-

2004, “Spec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On-Site Instrumentation for 

Continuously Monitoring Radioactivity in Effluents.”，若情況允許，

檢視排氣流速歷史趨勢，以確認變動幅度是否很大，量測儀器可

能隱含因流體或風扇馬達限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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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空氣淨化系統 

通風系統效能檢測原則可見 ASME N510-1989, “Testing of Nuclear 

Air Treatment Systems.”。考量的系統包含備用氣體處理系統

(standby gas treatment system，SGBTS)、廠房/輔助廠房通風系統

(Containment/Auxiliary Building Ventilation System)。 

c. High-Range Effluent Monitoring Instrumentation 

1. 參考持照者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及技術規範要求對 post-

accident monitoring instrumentation的導則，視察員應與電廠負

責人員面談來檢視電廠績效，著重於用在根據民眾劑量訂定

之緊急行動干預基準之監測儀器，確保職員瞭解任何可能影

響監測儀器效能的監測問題。 

2. 沒有進一步導則。 

2.4.5. 計算劑量(03.05) 

a. 考量劑量變動 5倍以上，或接近 Appendix I基準之案例。研究劑

量上升的情況，可能肇因為燃料完整性、冷卻水水化學、或主要

除汙作業變化。檢視持照者劑量計算方法，若有疑慮可用之美國

核管會電腦程式計算註 2.4-1(差距 2倍以內可被接受)。 

b. 沒有進一步導則。 

c. 沒有進一步導則。 

d. 沒有進一步導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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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考量核電廠周遭人口顯著上升或下降處，主要曝露途徑的變化，

距離最近的民眾位置，或關鍵群體等等。 

f. 沒有進一步導則。 

g. 考量由錯位的閥門或洩漏產生的排放。 

2.4.6. 問題之確認與解決 

依視察程序 IP 71152，對每個視察樣本導入對問題之確認與解決的例

行審查，預期將佔有基準例行視察資源的 10-15%。 

註 2.4-1 

如章節 2 所述，美國核管會係依 RG 1.109 之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

體排放民眾劑量評估模式，與其要求之電廠正常運轉階段評估模式相同。

我國原能會訂定之環境輻射監測規範，亦已訂有持照者應採行之劑量評估

方法，與 RG 1.109之劑量評估模式相似： 

1. 先評估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排放之射源項； 

2. 利用大氣擴散模式求得核種濃度，再進一步依曝露途徑，計算放

射性氣體廢棄物經不同途徑造成民眾的劑量。假設放射性氣體廢

棄物排放影響對廠外民眾的三個主要輻射影響途徑為： 

(1)呼吸：吸入含有放射性核種的空氣或空氣中含有放射性核種的

懸浮物質而接受曝露。 

(2)攝食：食用含有放射性物質的農產品而接受曝露。當核種沈積

於耕地地表或農作物上，沈積於耕地或者牧場者則會被農作物吸

收，吸收放射性核種的農作物又可能當作動物飼料或人類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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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食物被人類直接食用或飼料轉移到肉品與乳品中為人類食用後，

人類均會因攝食途徑而接受曝露。 

(3)體外輻射：包括不會沈降的惰性氣體藉由空浸曝露途徑，以及

沈積於地表核種造成之體外直接曝露。 

3. 假設放射性廢液排放影響對廠外民眾的兩個主要輻射影響途徑為： 

(1)攝食：食用含有放射性核種的魚類、無脊椎動物及海菜。當核

種排放於水體中，水體中放射性核種將轉入魚類、無脊椎動物及

海菜等生物體中，再經由食物鏈為人類食用後，人類均會因攝食

途徑而接受曝露。另外，若排放於飲用水及灌溉水之水源，則亦

可能有飲水及食用陸生植物之影響途徑。 

(2)體外輻射：包括沈積於岸沙及水體中放射性核種，藉由沙灘遊

憩、划船及游泳等活動造成之體外直接曝露 。 

惟美國之 10 CFR 50 APP. I採用有效等效劑量作為相關核能電廠環境

輻射劑量限值的標準，所用之劑量模式與劑量轉換因數與我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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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and Gulf核電廠未被授權的液體外釋 

2013年 9月 NRC視察 Grand Gulf核電廠 1號機組時發現，持照者在

修訂 ODCM時，未適當的分析與檢驗，造成未被授權的液體外釋，持照

者必須在收到視察報告後 30天內提出回應報告。 

此視察報告涵蓋 3個月駐廠視察與預警基準視察。 

3.1. 視察範圍 

完成 IP 71124.06-05的一個樣本，視察員與持照者職員面談、檢視、

觀察下列項目： 

1. 自上次視察以來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以及若有任何更新的放射

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計畫。 

2. 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計畫實施程序，包含取樣、監測設定

點之決定、劑量計算。 

3. 儀器配置與所選的氣、液體排放系統流經路徑，過濾通風系統材

料狀況、以及根據 10 CFR 50.59檢視，任何流體外釋點顯著的改

變。 

4. 檢驗經由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造成預期民眾劑量結果之適

切性。視察員使用 10 CFR Part 20、10 CFR Part 50 Appendices A 

and I、40 CFR Part 190、ODCM與持照者 TS要求之程序，作為合

格與否之準則。視察員與持照者人員面談並/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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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上次視察以來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以及任何有關排放計

畫議題。 

b. 排放計畫實行程序，包含取樣、監測點判定與劑量計算 

c. 挑選之氣、液體廢棄物排放系統元件之設備設置與流體路徑、

過濾通風系統材料狀況、與顯著的流體外釋點變化、及相關 10 

CFR 50.59之檢視。 

d. 前述挑選部分之氣、液體廢棄物例行處理與排放(包含收集樣

本與分析)。 

e. 用以確保具代表性的取樣及適當的補償性取樣之控管。 

f. 實驗室間比對計畫的結果。 

g. 流體層流速率(Effluent stack flow rates)。 

h. 自上次視察以來 TS 要求的通風流體排放系統之監測測試結

果。 

i. 報告中顯著的劑量值變動(若有的話)。 

j. 選擇 1份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許可。 

k. 用以判斷射源項包含哪些同位素的 Part 61分析。 

l. 年度排放廠外劑量計算(若有的話)。 

m. 氣象沿散與沉積因子。 

n. 最近一次土地利用普查。  

o. 異常的氣、液體廢棄物儲存槽放紀錄。 

p. 地下水監測結果。 

q. 持照者對辨識與控管污染溢濺/洩漏置地下水的計畫。 

r. 製成 10 CFR 50.75 (g)紀錄之確認的洩漏或溢濺事件，以及該

污染與射源項延伸之相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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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廠外與溢濺、洩漏或地下水監測結果事件通知與報告。 

t. 自上次視察以來相關氣、液體廢棄物處理之審查、自我評估、

報告與改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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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視察發現 

1. 簡述: 

視察員指出 3個關於技術規範 5.5.1“Programs and Manuals,”的 non-

cited violation(NCV)的案例，因未能實施、維護 ODCM的要求，特

別是持照者未能: 

(1) 適當的記載與調整 ODCM的變更。 

(2) 證實持照者啟動(initiated)ODCM的變更。 

(3) 實施放射性液體廢棄物排放控管。 

2. 敘述: 

(1) 第 1個案例涉及技術規範 5.5.1，其要求持照者需有充足的資

訊，支持與調整持照者啟動之 ODCM變更，乃根據適當的分

析，並判定該變更維持放射性流程控管強度。 

2013年 6月 20日，視察員檢視 ODCM版本 38，該版本於 3

月開始實施，並指出持照者 ODCM版本變更未能符合技術規

範要求。 

持照者啟動之 ODCM 變更，版本 38，根據 Basis Document 

Change Request (LBDCR) 2012-012記載，於 2012年 3月 15

日完成。該變更移除要求實施 Action Statement 6.3.9, Condition 

D.1，該行動要求持照者，當列於 ODCM表 6.3.9-1之流速測

量儀器在 30天內未能恢復正常工作，必須立即暫停受影響途

徑之放射性流程排放。這些流速測量儀器與放射性液體廢棄

物與循環水沖放系統 (circulating water blow down (CW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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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有關。CWBD流速監測器的功能在於當 CWBD稀釋

流速小於設定值時，送出跳脫訊號以停止放射性液體廢棄物

外釋。 

視察員檢視 LBDCR及相關程序可用性判定之文件，文件亦未

包含足夠的資訊以支持變更，因並未進行分析該變更的理由。

LBDCR只敘述了原有活動要求「超過規定(over prescriptive)」，

沒有提供此敘述之基礎或作業上的理由。 

且 LBDCR錯誤的敘述 Action Statement 6.3.9, Condition D.1，

將「停止放射性液體廢棄物」誤植為「停止稀釋流」。視察員

判定準備與檢視ODCM之人員未能具有足夠的流程排放控管

計畫的知識、元件與功能， 

此程序可用性判定之文件於 2012 年 3 月 15 日生效，視察員

判定持照者並未針對該變更是否維持放射性流程控管強度進

行判斷。 

(2) 第 2個案例涉及持照者未能獲得電廠經理對該 ODCM變更的

許可。視察員要求持照者出示電廠經理對該 ODCM變更的許

可，持照者回應報告顯示，電廠經理並未許可 ODCM版本 38。

綜上，視察員判定 ODCM版本 38無效。 

(3) 因此，視察員檢視列於 ODCM表 6.3.9-1且宣告不可用之流速

測量儀器，發現第 3個違反案例。2012年 2月 22日，持照者

宣告 CWBD監測器不可用，至 2012年 5月 29日前均因故未

能恢復，因 ODCM版本 38無效，應依照版本 37暫停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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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之放射性流程排放，但在 CWBD監測器不可用的這段期

間，仍進行了 49項受影響途徑之放射性廢液體排放，約佔該

年度排放量的 24%，持照者事後驗證並未超過排放限值。 

3. 分析: 

(1) 這個違規已進入持照者的改正行動計畫，分析相關議題以確認

適當的改正行動。未能實施 ODCM 的要求為一個 performance 

deficiency(PD)，且並不次要(more than minor)，因未能適當的調

整、認可 ODCM 變更，造成 49 項放射性廢液體排放違反了

ODCM版本 37的要求，影響民眾安全基石之計畫與程序屬性。 

(2) 使用 IMC 0609, Appendix D, “Public Radiation Safety Significance 

Determination Process,”(NRC，2008)，視察員判定此違規為極輕

微安全顧慮(Green)。 

(3) 此違規實質上並未無法實施流程計畫，造成之民眾劑量並未超

過 10 CFR Part 50 Appendix I 基準，或 10 CFR 20.1301(e) 限值。 

(4) 此違規橫向面與人力資源有關，因持照者未能確認準備與檢視

ODCM人員具有足夠的流程排放控管計畫的知識、元件與功能，

來適當的分析變更的影響。 

4. 法制面: 

技術規範 5.5 “Programs and Manuals,”要求持照者建立、實施、

維護 ODCM。 

(1) 持照者牴觸了技術規範 5.5.1, “Licensee initiated changes to 

the ODCM,” Paragraph a，該規範要求持照者啟動之 ODCM

變更須具有: 



29 

a. 足夠的資訊支持該變更具有適當分析與理由 

b. 判定該變更維持 10 CFR 20.1302、40 CFR Part 190、10 

CFR 50.36a、10 CFR Part 50, Appendix I要求之放射性

流程管控強度，且不會影響流程、劑量或設定值計算的

準確性與可靠度。 

(2) 持照者牴觸了技術規範 5.5.1, “Licensee initiated changes to 

the ODCM,” Paragraph b，該規範要求持照者啟動之 ODCM

變更，須經電廠經理許可後生效。 

(3) 持照者牴觸了技術規範 5.5.1.b "Offsite Dose Calculation 

Manual,”，該規範要求 ODCM包含放射性流程管控。 

因此 3個案例被判定 very low safety significance (Green)，已進

入持照者改正行動，將其視為 NCV，與 NRC Enforcement Policy 

Section 2.3.2.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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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alisades核電廠的廠外劑量計算結果不保守 

2015 年 NRC 視察發現，Palisades 核電廠因土地使用普查(land use 

census)改變之廠外劑量計算參數，沒有隨之改入計算劑量軟體，導致不保

守的劑量計算結果。 

4.1 視察範圍 

完成 IP 71124.06-05的一個樣本: 

1. 視察員檢視所有報告中與之前環境輻射監測報告劑量顯著變化之

處(例如，5倍或增加接近附錄 I準則)，分析可能造成差異的因子。 

2. 視察員檢視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排放許可，以評估預期對民

眾造成之劑量是否準確，且根據具代表性之排放途徑樣本。 

3. 視察員分析其用以判斷射源項所含之同位素核種的方法，以確認

已包含所有合適的核種，包括難測核種。檢視包含目前 Part 61分

析以確認射源項包括難測核種。 

4. 視察員檢視持照者自上次視察以來廠外劑量計算結果，以分析其

變化與 ODCM及 RG 1.109一致。視察員檢視 OCDM使用之氣象

沿散與沉積因子，以及劑量計算，以分析是否使用適當的因子計

算民眾劑量。 

視察員檢視最近土地使用普查(Land Use Census)，以預估這些變

化(例如電廠周圍顯著人口增加或減少、關鍵性曝露途徑變化、距

離最近之人群位置或關鍵群體等)是否已計入劑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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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述檢視之外釋，視察員分析劑量結果是否在 10 CFR Part 50 

Appendix I以及技術規範準則容許範圍內。 

視察員檢視所有可得的，不正常的氣、液體槽排放紀錄(例如，從

misaligned valves 或 valve leak-by等的排放)，以確認不正常的排

放已被監測。檢視故障的流程輻射監測器，或未被監測的洩漏，

以確認排放分析計入射源項與預測民眾劑量符合 10 CFR 20.1501。 

4.2 視察發現 

1. 簡述: 

視察員指出 1 個關於技術規範 5.5.1, “Offsite Dose Calculation 

Manual,”的 NCV，因沒有建立、實施、維護 ODCM與劑量計算相

關的參數。特別是當非限制區的用途出現變化時，持照者未能調

整用以計算民眾劑量之參數。 

2. 敘述: 

NRC要求持照者辨識非限制區用途的改變，以允許調整其分析主

要曝露途徑之個人劑量監測計畫。如同 ODCM「土地使用普查」

中所述。 

持照者依其程序 CH 6.41「土地使用普查」於 2014年 9/10月完成

土地使用普查，此程序亦指引若因土地使用普查，而調整廠外劑

量計算，造成任何關鍵群體或 X/Q值的改變，應自土地使用普查

下一年 1月 1日生效。但新參數值並未傳入劑量計算軟體GASPAR。

導致 ODCM要求每 31天計算之季與年有效劑量錯誤並不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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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持照者的討論揭示了該電廠 Radiological Effluen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RETS) Radi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gram (REMP)新專員於 2014年 11月任職，大約在前任專員離

開後數個月。新專員察覺土地使用普查已經完成，但未理解到結

果並未併入計算主要曝露途徑劑量分析的計畫。 

持照者立即改正行動之一，將此議題放入 CAP(編號 CR–2015–

2972)，並以正確的參數重新計算劑量。 

3. 分析: 

視察員判斷因沒有建立、實施、維護 ODCM與劑量計算相關的參

數，不符合技術規範 5.5.1，為 1個 PD。 

視察員判斷此 PD 並非次要(minor)，因為與民眾輻射安全基石的

計畫及程序屬性有關。 

此 發現以 IMC 0609, Appendix D, “Public Radiation Safety 

Significance Determination Process,”評估，此議題並未極端低估劑

量，沒有顯示出計畫或非計畫流程外釋上顯著的缺失，判定為 very 

low safety significance (Green)。 

如上所述，此議題歸因於新舊計畫主持人交接不全。 

4. 法制面: 

技術規範 5.5.1, “Offsite Dose Calculation Manual,”要求持照者建立、

實施、維護 ODCM。而 ODCM Section I.B 要求計算(1)惰性氣體

(2)碘與微粒造成之劑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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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率定義基於 10 CFR 50, Appendix I，設有季與年有效劑量限

值。所有 Palisades核電廠環境主要劑量途徑均列入考量，並用以

分析預期最大濃度所在地及其最近居民。 

與上述相反，在 2015年 1月 1日至 7月 16日，持照者未能計算

最近居民因惰性氣體、碘與微粒造成之劑量率。 

持照者立即改正行動之一，將此議題放入 CAP(編號 CR–2015–

2972)，並以正確的參數重新計算劑量，且因為 very low safety 

significance (Green)，故將其視為 NCV，與 NRC Enforcement Policy 

Section 2.3.2.a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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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役各階段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計畫審查基準 

5.1 基本考量 

確認發電用反應器設施排放至周邊監視區域外之放射性氣、液體廢棄

物造成之放射性物質濃度，不超過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所定之濃度限值，所

實行之措施。 

5.2 計畫審查基準 

1.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 

反應器設施除役階段與運轉實施相同之放射性氣體廢棄物處置。 

2.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 

反應器設施除役階段與運轉實施相同之放射性液體廢棄物處置。 

除役計畫以年度為單位順著時間軸製作工程表概要說明。 

5.3 計畫附件審查基準 

5.3.1. 除役期間劑量管理 

敘述除役期間劑量管理的基本考量、具體方法。 

1. 防止輻射污染擴散 

必要時使用防止污染擴大之圍籬、機動過濾器等，關於放射性氣體

廢棄物，維持設施內通風系統機能。 

2. 曝露劑量合理抑低 

必要時使用防止污染擴大之圍籬、呼吸防護裝具等進行除汙工作。 

5.3.2. 除役期間廢棄物產生量 

因除役工程產生之廢棄物，進行適當的分類評估產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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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除役期間平時民眾劑量評估 

適當的評估除役期間平時排放至周邊監視區域外之放射性氣、液體廢

棄物造成之民眾劑量。 

1. 氣象條件 

此處「氣象條件」係指氣象觀測方法、觀測值的統計處理方法及

大氣擴散的解析方法，參考「発電用原子炉施設の安全解析に関

する気象指針」（原子力安全委員会，2001年，簡稱「氣象指針」）

所敘述之相關方法，進行審查。 

2. 計算放射性物質排放量 

考慮除役期間通風過濾器、機動設置防止污染擴大之裝置等的機

能或效率，設施的狀況，核種劑量貢獻率等適當的設定與計算。 

3. 因排放之放射性物質造成之民眾劑量 

考慮評估之核種於環境中遷移的特徵，設定曝露途徑，使用適當

的參數以及上述氣象條件與排放量，建立評估模式，適當的評估

因排放之放射性物質造成之民眾劑量。 

評估模式參考「発電用軽水型原子炉施設周辺の線量目標値に対

する評価指針」（原子力安全委員会，2001年，簡稱「劑量評價指

針」）、「発電用軽水型原子炉施設の安全審査における一般公衆の

線量評価について」（原子力安全委員会，2001 年），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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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敦賀核電廠除役各階段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計畫審查案例 

敦賀核電廠 1號機沸水式反應器除役計畫申請審查、依 NRA意見修

訂、獲准簡述如圖 6-1，除役工作將分三階段進行如圖 6-2，目前(2019年)

處於第一階段拆除準備階段，預計花費 24年完成除役。 

 

圖 6-1 敦賀電廠除役計畫申請、審查、修訂簡述 

 

1970年

•開始運轉

•熱功率1,070MW
•電功率357MWe

2015年

•永久停機

•自爐心永久移除全部燃料

2016年2月

•提出除役計畫

NRA要求補充除役各階段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
排放量、處理方法說明、
設定實際排放管理目標值；
修正追加民眾曝露途徑。

2017年2月

•提出除役計畫修訂版本

•追加各階段放射性氣體廢棄物、
液體排放量、處理方法等(4.6.1、
4.6.2、4.6.3)

•追加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排
放管理目標與說明(4.6.4)

2017年4-5月

•獲NRA核准

•開始進行除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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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敦賀電廠除役處置工程流程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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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除役期間產生之放射性氣體廢棄物種類與管理方法[13]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6.1. 除役期間產生之放射性氣體廢棄物種類與管理方法 

除役期間產生之放射性氣體廢棄物種類，主要為拆除工程與放射性固

體廢棄物的處理，產生之放射性粒子。 

除役期間產生之放射性氣體廢棄物，基於反應器設置許可及計畫中第

五章第 1節之除役處置基本方針，必要時使用防止污染擴大之圍籬、

透過局部過濾器，往大氣環境計畫性排放。 

 

 

6.1. 除役期間產生之放射性氣體廢棄物種類與管理方法 

6.1.1. 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 

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產生之放射性氣體廢棄物種類，主要為

拆除工程與放射性固體廢棄物的處理，產生含有放射性粒子之通風

系統之排氣。 

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產生之放射性氣體廢棄物，基於計畫中

第五章第 1 節之除役處置基本方針，因應切割時產生大量微粒的特

性，使用防止污染擴大之圍籬、透過局部過濾器，往大氣環境計畫

性排放。自排氣筒往大氣環境計畫性排放。 

 

6.1.2. 反應器等本體拆除階段 

(如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略。)  

增加排放管理

對象說明。 

增加除役各階

段廢棄物處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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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廠房等拆除階段 

(如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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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排放預測量[13]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6.2.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排放預測量 

除役期間放射性氣體廢棄物中主要核種排放預測量為3.3 × 10𝐵𝑞/𝑦。 

 

6.2.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排放管理目標值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排放管理目標值，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設定

為5.9 × 10𝐵𝑞/𝑦，反應器等本體拆除階段為2.2 × 10଼𝐵𝑞/𝑦，廠房等拆

除階段為3.9 × 10𝐵𝑞/𝑦。 

增加除役各階

段排放管理目

標值。 

 

 



41 

6.3 除役期間產生之放射性液體廢棄物種類與管理方法[13]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6.3. 除役期間產生之放射性液體廢棄物種類與管理方法 

除役期間放射性液體廢棄物主要為: 

(1) 系統運轉時所產生之設備洩水(equipment drain) 

(2) 切割作業所產生之二次廢水 

(3) 牆面/地面清洗與槽溢流等所造成之地面洩水(floor drain) 

(4) 廢水處理系統過濾器與離子交換樹脂之反洗廢液 

(5) 沖澡廢液 

(6) 爐心支撐構造拆除及除汙時產生之除污廢液(簡稱機器拆除廢

液) 

除役期間產生之放射性液體廢棄物，基於反應器設置許可及計畫中

第五章第 1 節之除役處置基本方針，因應放射性液體廢棄物輻射能

量適當的處理後，往海洋排放。 

6.3. 除役期間產生之放射性液體廢棄物種類與管理方法 

6.3.1. 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 

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放射性液體廢棄物種類，主要為:系統運

轉時所產生之設備洩水(equipment drain)、切割作業所產生之二次廢

水、牆面/地面清洗與槽溢流等所造成之地面洩水(floor drain)、廢水

處理系統過濾器與離子交換樹脂之反洗廢液、沖澡廢液、爐心支撐

構造拆除及除汙時產生之除污廢液(簡稱機器拆除廢液)。 

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產生之放射性液體廢棄物，基於計畫中

第五章第 1 節之除役處置基本方針，因應放射性液體廢棄物輻射能

量適當的處理後，往海洋排放。 

自放射性液體處理設備，將放射性液體廢棄物往海洋排放時，於儲

存槽儲存後，量測放射性液體廢棄物之放射性物質濃度，務求冷卻

水排放口之放射性物質濃度不超過監視區域外之法定限值，因此設

定放射性液體廢棄物排放管理目標值。 

6.3.2. 反應器等本體準備階段 

(如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略。) 

6.3.3. 廠房等拆除階段 

(如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略。) 

增加除役各階

段廢棄物處理

方法。 

 

6.4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排放預測量[13]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6.4.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排放預測量 

除役期間放射性氣體廢棄物中主要核種排放預測量為5.6 × 10ଽ𝐵𝑞/𝑦。 

 

6.4.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排放管理目標值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排放管理目標值，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反應器等

本體拆除、廠房等拆除階段設定為7.4 × 10ଵ𝐵𝑞/𝑦。 

增加除役各階

段排放管理目

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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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造成之民眾劑量[14][15] 

(1) 參考「発電用原子炉施設の安全解析に関する気象指針」（原子力

安全委員会，2001年，簡稱「氣象指針」）所敘述之相關方法， 

(2) 使用章節 6.2與 6.4預估之放射性微粒產生量， 

(3) 參考「発電用軽水型原子炉施設の安全審査における一般公衆の線

量評価について」（原子力安全委員会，2001年，簡稱「一般民眾

劑量評估」）， 

(4) 參考「発電用原子炉廃止措置工事環境影響評価技術調査 : 環境

影響評価パラメータ調査研究(第 3次版)」(電力中央研究所，2006，

簡稱「除役工程環境影響手冊」)。 

6.5.1.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 

(1) 評估概要 

求出每年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種類與總量後，再依據

地表輻射、空浸之體外曝露，以及呼吸、農作物食用之體內曝露

途徑評估。(敦賀電廠周圍附近無牧草及乳牛，故將畜產品除外。) 

評估劑量所需之放射性能量，則依除役計畫「附件五放射性存量

評估結果」停機後 4 年為基準，不考慮拆除過程的衰變。評估民

眾有效劑量。 

在反應器運轉中止後，儲存之用過核子燃料中的放射性惰性氣體

與放射性碘，因放射性能量已大幅衰減降低，則忽略不計。 

(2) 評估條件 

a.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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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爐心支撐構造在水中切割時，放射性物質微粒由水中進

入空氣。其他非爐心支撐構造在空氣中切割時，產生的放射性

物質微粒也一併考慮如圖 6-3。 

b. 推估排放量 

因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進入大氣環境的排放量，

為放射性存量乘上因拆除工程放射性物質微粒進入空氣的比

率，必要時例如殘餘放射能量較高時，考慮加設之防止污染擴

大的屏障洩漏率，及機動過濾器的效率。 

敦賀電廠假設此處前述因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總

量，為其除役計畫第五章第 1 節之除役處置基本方針中敘述

之主要拆除工程，產生之所有放射性物質微粒總量，在 1 年

內發生以求保守估計。但若是在既有廠房內拆除，假設仍具有

原有之通風過濾系統，則不考慮廠房內至廠房外的洩漏。因拆

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排放至大氣環境的流程如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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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放射性物質微粒外釋至大氣環境的流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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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評估放射性微粒排放至大氣環境總量之方法如下: 

𝑄 = 𝐴ோ ∙ 𝐹

∙ [(1 − 𝑟ଵ) ∙ (1 − 𝐷ிଵ) ∙ (1 − 𝐷ிଶ)

+ 𝑟ଵ ∙ (1 − 𝐷ிଶ)] 
式 6-1 

• 𝑄 :核種i因拆除工程排放至大氣環境總量(Bq) 

• 𝐴ோ :拆除對象殘留核種i之活度(Bq)(參考表 6-1) 

• 𝐹 :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進入空氣的比例(參考

表 6-4) 

• 𝑟ଵ :氣密式隔離帳蓬洩漏率(參考表 6-5) 

• 𝐷ிଵ :局部排氣過濾設備的收集效率(參考表 6-5) 

• 𝐷ிଶ :廠房過濾器的收集效率(參考表 6-5) 

放射性微粒排放至大氣環境總量估算結果如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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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拆除後殘留核種i之活度(Bq)(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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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拆除後殘留核種i之活度(Bq)(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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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拆除後殘留核種i之活度(Bq)(3/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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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拆除工程放射性微粒進入空氣的比例[14]  

 

 

表 6-5隔離帳蓬洩漏率與廠房過濾器收集效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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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年排放量(Bq)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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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排放管理目標值 

由表 6-6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年排放量(Bq)，評估周圍民眾劑

量結果如表 6-17，選擇 Co-60做為評估對象核種，得出反應

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設定為5.9 × 10𝐵𝑞/𝑦，反應器等本體

拆除階段為2.2 × 10଼𝐵𝑞/𝑦，廠房等拆除階段為3.9 × 10𝐵𝑞/𝑦，

如表 6-7。 

 

表 6-7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之排放管理目標值[15] 

 

d. 氣象條件 

觀察電廠所在地周圍 16個方位 1年間(2006年 2月至 2007年

1 月)氣象觀測平均值，以排放源有效高度 0 公尺來計算相對

濃度(χ/Q)，取相對濃度最大之南東方位 200 公尺處為評估標

的，考慮 16方位及鄰近方位的貢獻，取最大值使用。 

並將此 1年與前 10年氣象觀測值以統計手法定量檢定比較是

否有特例，確認異常程度極小。 

(3) 評估途徑與評估核種 

評估途徑乃合計地表沉積與空浸曝露等造成之體外曝露劑量，以

及吸入空氣、攝入農作物造成之體內曝露劑量。 

評估核種選擇各評估途徑中，劑量貢獻率 90%以上的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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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效劑量評估 

a. 地表輻射造成之體外曝露劑量評估方法 

a) 核種的地表沉積量 

𝐴ீ =
𝑉 ∙ (

𝜒
𝑄

) ∙ 𝑄

𝜆 ∙ 365 ∙ 24 ∙ 3600
∙ [1 − exp (−𝜆 ∙ 𝑡ீ)] 式 6-2 

• 𝐴ீ :核種i於地表沉積之單位面積活度(Bq/m2) 

• 𝑉  :乾式沉積速度(m/s) 

• (
ఞ

ொ
) : 地表沉積之相對濃度(s/m3) 

• 𝑄 :核種i因拆除工程外釋至大氣環境之活度(Bq) 

• 𝜆ீ :土壤中核種i的有效衰變常數(s-1) = 𝜆 + 𝜆ௌ 

• 𝜆 :核種i的物理衰變常數(s-1) 

• 𝜆ௌ :土壤移除核種i的生物清除常數(s-1) 

• 𝑡ீ  :放射性物質微粒沉積考慮期間(s) 

b) 地表沉積核種衰變之 γ射線造成之劑量 

𝐷 =  𝐷



 式 6-3 

𝐷 = 𝐾 ∙ 𝐴ீ 式 6-4 

• 𝐷 :地表沉積衰變之 γ射線造成之年有效劑量(μSv/y) 

• 𝐷 :核種i於地表沉積衰變之 γ 射線造成之年有效劑量

(μSv/y) 

• 𝐾 : 地表沉積核種i之有效劑量轉換係數( (μSv/y) / (Bq/m2) ) 

• 𝐴ீ :核種i於地表沉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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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空浸曝露造成之體外曝露劑量評估方法 

𝐷 =  𝐷



 式 6-5 

𝐷 = ൬
𝐷

𝑄
൰ ∙ 𝐸 ∙ 𝑄 ∙ (3600 ∙ 24 ∙ 365) 式 6-6 

• 𝐷 :空浸曝露造成之年有效劑量(μSv/y) 

• 𝐷 :核種i於空浸曝露造成之年有效劑量(μSv/y) 

• 


ொ
 :空浸相關相對劑量(μSv/Bq/MeV) 

• E୧ :核種i蛻變時之 gamma能量(MeV) 

• 𝑄ୀ
ொಲ

ଷ∙ଶସ∙ଷହ
: 拆除工程產生核種i往大氣環境排放率(Bq/s) 

• 𝑄 :拆除工程產生之核種i往大氣環境排放量(Bq) 

c. 吸入造成之體內曝露劑量評估方法 

𝐷 =  𝐷



 式 6-7 

𝐷 = 𝐵 ∙ 𝐾ோ ∙ (
𝜒

𝑄
) ∙ 𝑄 ∙ 365 式 6-8 

• 𝐷 : 吸入造成之年有效劑量(μSv/y) 

• 𝐷 :核種i於吸入造成之年有效劑量(μSv/y) 

• 𝐵 :成人呼吸率(m3/day) 

• 𝐾ோ :吸入核種i之有效劑量轉換係數(μSv/Bq) 

• (
ఞ

ொ
) : 吸入相關相對濃度(s/ m3) 

• 𝑄ୀ
ொಲ

ଷ∙ଶସ∙ଷହ
: 拆除工程產生核種i往大氣環境排放率(Bq/s) 

• 𝑄 :拆除工程產生之核種i往大氣環境排放量(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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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攝入造成之體內曝露劑量評估方法 

此處核種的地表沉積量與上述 a之 a)相同。 

a) 農作物中的放射性物質濃度(H-3、C-14除外) 

𝐶 = 𝐶ଵ+𝐶ଶ 式 6-9 

𝐶ଵ =
𝑅 ∙ 𝐹ா௩

𝜆ா ∙ 𝑌
∙ 𝑉  ∙ (

𝜒

𝑄
)ி ∙ 𝑄

∙ [1 − exp (−𝜆ா ∙ 𝑡)] 

式 6-10 

𝐶ଶ =
𝐶ி

𝑆
∙ 𝐴ீ 式 6-11 

• 𝐶 :農作 V中核種 i的放射性物質濃度(Bq/kg) 

• 𝐶ଵ :因葉面沈積，農作 V中核種 i的放射性物質濃度(Bq/kg) 

• 𝐶ଶ:因經根吸收，農作 V中核種 i的放射性物質濃度(Bq/kg) 

• 𝑅 :農作物 V相關核種 i葉面附著比例(乾式沈積) 

• 𝐹ா௩   :農作物 V核種 i自葉面往可食部移動係數 

• 𝜆ா :農作物 V核種 i的有效衰變常數(s-1) = 𝜆 + 𝜆ௐ 

• 𝜆ௐ :農作物 V核種 i的生物清除常數(s-1) 

• 𝜆 :核種i的物理衰變常數(s-1) 

• 𝑌 :農作物 V的栽培密度(kg/m2) 

• 𝑉  :核種 i的乾式沈積速度(m/s) 

• (
ఞ

ொ
)ி : 攝取農作物相關相對濃度(s/ m3) 

• 𝑄ୀ
ொಲ

ଷ∙ଶସ∙ଷହ
: 拆除工程產生核種i往大氣環境排放率(Bq/s) 

• 𝑄 :拆除工程產生之核種i往大氣環境排放量(Bq) 

• 𝑡 :往農作物 V核種 i的沈積考量時間(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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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𝐶ி:從土壤往農作物 V 核種 i 的遷移比例((Bq/kg)/(Ba/Kg-

soil) 

• 𝑆௩ :農作物 V相關的實際地表密度(kg/m2) 

• 𝐴ீ :核種 i的地表沈積量(Bq/m2) 

b) 農作物中的放射性物質濃度(H-3、C-14) 

𝐶ுௐ = 𝐹ுௐ ∙
(

𝜒
𝑄

)ி ∙ 𝑄ு

𝐻
 

式 6-12 

𝐶ௐ = 𝐹ௐ ∙
(

𝜒
𝑄

)ி ∙ 𝑄

𝐶
 

式 6-13 

• 𝐶ுௐ :農作物 V中 H-3濃度(Ba/kg) 

• 𝐹ுௐ :農作物 V中 H-3重量比例(kg-H/kg) 

• ቀ
ఞ

ொ
ቁ

ி
 : 攝取農作物相關相對濃度(s/ m3) 

• 𝑄ுୀ
ொಲಹ

ଷ∙ଶସ∙ଷହ
: 拆除工程產生 H-3往大氣環境排放率(Bq/s) 

• 𝑄ு:拆除工程產生之 H-3往大氣環境排放量(Bq) 

• 𝐻 :空氣中 H-3重量比例(kg-H/ m3) 

• 𝐶:農作物 V中 C-14濃度(Ba/kg) 

• 𝐹  :農作物 V中 C-14重量比例(kg-C/kg) 

• 𝑄ୀ
ொಲ

ଷ∙ଶସ∙ଷହ
: 拆除工程產生C-14往大氣環境排放率(Bq/s) 

• 𝑄:拆除工程產生之 C-14往大氣環境排放量(Bq) 

• 𝐶 :空氣中 C-14重量比例(kg-H/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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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攝取農作物造成之有效劑量 

𝐷ி =   𝐷ி

௩

 式 6-14 

𝐷ி = 𝐾ி ∙ 𝐻 式 6-15 

𝐻 = 365 ∙ 10ିଷ ∙ 𝑊 ∙ 𝐶 ∙ 𝐹 
式 6-16 

• 𝐷ி :因攝取農作物造成之年有效劑量(μSv/y) 

• 𝐷ி :核種 i相關之攝取農作物造成之年有效劑量(μSv/y) 

• 𝐾ி :經口攝取核種 i的有效劑量轉換係數(μSv/Bq) 

• 𝐻 :因攝取農作物 V造成核種 i的攝取量(Bq/y) 

• 𝑊 :人體對農作物 V的攝取量(g/day) 

• 𝐶 :農作物 V中核種 i的放射性物質濃度(Bq/kg) 

• 𝐹 :農作物的市場稀釋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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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評估有效劑量之相關係數(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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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評估有效劑量之相關係數(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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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評估有效劑量之相關係數(3/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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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核種之衰變係數[14]  

 

 

表 6-12 各核種自農作物葉面至可食部分之遷移係數[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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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各核種自土壤至農作物之遷移比例[14]  

 

表 6-14 地表沈積核種有效劑量轉換因數[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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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吸入核種有效劑量轉換因數[14]  

 

表 6-16 經口攝取核種有效劑量轉換因數[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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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結果 

 

表 6-17 除役期間平時放射性氣體廢棄物造成之民眾有效劑量[15] 

 

6.5.2.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 

(1) 評估概要 

求出每年因拆除工程產生之放射性物質微粒種類與總量後，依

各曝露途徑評估海上作業、海邊沙灘與陸上作業造成之體外曝

露，以及攝食海產造成之體內曝露。評估劑量所需之放射性能

量，依計畫中「附件五放射性存量評估結果」停機後 4 年為基

準，不考慮拆除過程的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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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估條件 

a.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來源 

考慮因在水中拆除爐心支撐結構造成放射性物質微粒進入

水中為主要放射性液體廢棄物來源。 

b. 推估排放量 

推估排放量為因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總量為放

射性殘留存量，乘上因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進入

水中的比率，必要時考慮除染係數；與放射性氣體廢棄物評

估一樣，假設此處前述因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總

量，為其除役計畫第五章第 1 節之除役處置基本方針中敘

述之主要拆除工程，產生之所有放射性物質微粒總量，在 1

年內發生以求保守估計。最終排放至大海之流程圖詳見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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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因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微粒排放至大海之流程圖[13] 

 

評估排放至大海之總活度之方法如下: 

𝑄 = 𝐴ோ ∙ 𝐹 ∙
1

𝐷ிଷ
  ······  式 6-17 

• 𝑄  :核種i因拆除工程排放至大海之總活度(Bq)  

• 𝐴ோ :拆除對象殘留核種i之活度(Bq)  

• 𝐹 :拆除工程帶來的放射性物質微粒遷移到水中的比例 

• 𝐷ிଷ :處理放射性廢液時之除染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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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8拆除對象殘留核種之活度(Bq) [13]  

 

表 6-19放射性液體廢棄物相關係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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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0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年排放預估量[13] 

 

 

c. 排放管理目標值 

表 6-20為 1號機放射性液體廢棄物年排放預估量(Bq)，其

中[16]，因 H-3之 beta射線放射能量低(0.0186MeV)，與其他

對民眾造成影響的放射性物質相比，影響相對甚低，不納入

管理目標值的考量，因此 1號機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階段

之排放預估總量為4.3 × 10𝐵𝑞/𝑦、反應器等本體拆除階段

為1.5 × 10𝐵𝑞/𝑦、廠房等拆除階段為2.9 × 10𝐵𝑞/𝑦，又因

之後的維持管理階段預估量為3.7 × 10ଵ𝐵𝑞/𝑦，故設定各階

段放射性液體廢棄物排放管理目標值均為 7.4 × 10ଵ𝐵𝑞/

𝑦(1號機與 2號機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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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之排放管理目標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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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途徑與評估核種 

評估海上作業、海邊沙灘與陸上作業造成之體外曝露，以及攝

食海產造成之體內曝露之合計。 

評估核種選擇評估途徑中核種貢獻率 90%以上的核種。 

(4) 有效劑量評估 

a. 海上作業造成之體外曝露劑量 

𝐷ଵ =  𝐾ଵ ∙ 𝐶ଵ ∙
𝑄

𝑤


∙ 𝑡ଵ 式 6-18 

• 𝐷ଵ :自海水面 γ射線造成之年有效劑量(μSv/y) 

• 𝐾ଵ :因核種i衰變自海水面 γ 射線劑量轉換係數( (μSv/h) / 

(Bq/m3) ) 

• 𝐶ଵ :自海水面造成的曝露地點之海洋稀釋因子 

• 𝑄:拆除工程產生核種i排放至大海之活度(Bq) 

• 𝑤:每年稀釋水量(m3) 

• 𝑡ଵ :曝露時間(h/y) 

b. 海邊沙灘 γ射線造成之體外曝露劑量 

𝐷ଷ =  𝐾ଷ ∙ 𝑆ଷ ∙ 𝑡ଷ



 式 6-19 

𝑆ଷ = 𝐹ଷ ∙ 𝐶ଷ ∙
𝑄

𝑤
 式 6-20 

• 𝐷ଷ :海邊沙灘造成之年有效劑量(μSv/y) 

• 𝐾ଷ :海邊沙灘核種i衰變之 γ 射線劑量轉換係數( (μSv/h) / 

(Bq/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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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𝑆ଷ:海邊沙灘核種i之活度濃度(Bq/Kg) 

• 𝑡ଷ:曝露時間(h/y) 

• 𝐹ଷ: 核種i由海水進入沙灘的轉移因數(m3/kg) 

• 𝐶ଷ:海邊沙灘曝露地點的海水稀釋因數(目前未列入考慮) 

• 𝑄:拆除工程產生核種i排放至大海之活度(Bq) 

• 𝑤:每年稀釋水量(m3) 

c. 陸上作業造成之體外曝露劑量 

𝐷ସ =  𝐾ସ ∙ 𝑆ସ ∙ 𝑡ସ



 式 6-21 

𝑆ସ = 𝐹ସ ∙ 𝐶ସ ∙
𝑄

𝑤
 式 6-22 

• 𝐷ସ :船體之 γ射線造成之年有效劑量(μSv/y) 

• 𝐾ସ  :船體核種 i衰變之 γ 射線劑量轉換係數 ( (μSv/h) / 

(Bq/m2) ) 

• 𝑆ସ :船體沙灘核種i之污染密度(Bq/ m2) 

• 𝑡ସ :曝露時間(h/y) 

• 𝐹ସ  :核種i由海水進入船體的轉移因數((Bq/ m2)/ (Bq/ m2)) 

• 𝐶ସ :因船體曝露地點的海水稀釋因數(目前未列入考慮) 

• 𝑄:拆除工程產生核種i排放至大海之活度(Bq) 

• 𝑤:每年稀釋水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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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攝食海產造成之體內劑量 

𝐷 =   𝐾ி
ହ ∙ 𝐻



 式 6-23 

𝐻 = 365 ∙ 10ିଷ ∙ 𝐶௪ ∙ 𝑊 ∙ 𝑓 式 6-24 

𝐶௪ = 𝐾ி ∙ 𝐶 ∙
𝑄

𝑤
 式 6-25 

• 𝐷:攝食海產造成之體內劑量(μSv/y) 

• 𝐾ி
ହ:核種i經口攝食之劑量轉換係數( μSv/Bq ) 

• 𝐻 :海產𝑘核種i攝食率(Bq/y) 

• 𝐶௪:海產𝑘中核種i的活度濃度(Bq/kg) 

• 𝐹:市場稀釋因子 

• 𝑊:海產𝑘攝食量(g/d) 

• 𝑓:海產𝑘自採收至攝食間核種i之衰變比例 

• 𝐾ி:海產𝑘中核種i的濃縮係數(m3/kg) 

• 𝐶:採集海產𝑘地點之海水稀釋因數 

• 𝑄:因拆除工程核種i排放至大海的活度(Bq) 

• 𝑤:每年稀釋水量(m3)(未考慮海產的市場稀釋因數) 

(5) 評估結果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平時造成周圍民眾於反應器等本體拆除準備、

反應器等本體拆除、廠房等拆除階段之有效劑量為8.2 ×

10ିସμSv/𝑦、4.2 × 10ିଷμSv/𝑦、5.5 × 10ିସμSv/𝑦，如表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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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平時造成周圍民眾之有效劑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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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論與建議 

7.1 停機過渡期間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視察程序 

關於永久停機至燃料自反應器壓力槽中永久移除前階段之電廠視察，

可參考美國 NRC 觀點[2]，將其視為運轉後過渡階段，在此期間持照人將

建立安全停機狀態和執行設備、系統和組件之拆除和除污作業。亦即持照

人將執行反應設施永久停機和卸除核燃料之政策、方案和計畫。對於放射

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視察，美國 NRC與日本 NRA[10]均參考 IP 71124.06

文件，因此，本研究章節 2提供該文件視察目的、要求與導則相關內容，

而章節 3與 4敘述相關案例並進行探討。建議管制單位納入參考。 

7.2 停機過渡期間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計畫審查 

目前 NRC接到持照者遞交之 PSDAR後，並未進行實質審查，因此本

研究參考日本 NRA相關審查導則如章節 5，與審查案例如章節 6。 

而我國核一廠除役計畫中[18]，考量除役期間與例行運轉期間之放射性

氣體排放來源之差異，依據 NUREG-0586 Supplement 1 報告 Table G-15，

大部分除役中電廠，其放射性液體或氣體之排放，皆較例行運轉中的電廠

少，故保守以近 5 年(99~103 年)例行運轉期間放射性氣體與液體排放量

平均值作為除役作業之各核種初始活度。 

建議未來在電廠除役各階段拆除或除污工程之工法漸趨明朗後，可參

考日本 NRA 相關審查導則如章節 5，與審查案例如章節 6，請電廠細部

評估(如章節 6.5.1與 6.5.2)除役各階段產生之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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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與核種組成，再進行民眾劑量評估，據以訂立各階段排放管理目標，

合理抑低設施周圍民眾遭受之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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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定義 

參考 IMC 2561 (NRC，2018)。 

1. 永久停止功率運轉：此為持照人依據 10CFR50.82(a)(1)(i)法規要求，

決定以書面向核管會請求認可永久停止功率運轉。在獲得核管會認可

後，持照人將持有商用反應器的結構、系統和組件；廠址；和相關放

射性物料，但管制法規已禁止核反應器之運轉。 

2. 除役：反應器設施從運轉模式安全的移轉至永久停機狀態和減少殘餘

放射性至允許下列作業水準之過程； 

(1)將土地釋出供非限制性使用和終止執照；或 

(2)限制性將土地釋出和終止執照。 

3. 運轉後過渡階段：在最後反應器停機和依據完成管制和安全里程碑，

建立安全和穩定永久停機移除核燃料狀況的期間。在此期間持照人將

建立安全停機狀態和執行設備、系統和組件之拆除和除污作業或將其

置於除役構型。亦即持照人將執行反應設施永久停機和卸除核燃料之

政策、方案和計畫。 

4. 停機後除役作業報告：此報告簡稱為 PSDAR 報告。其為持照人依據

10CFR50.82(a)(4)法規要求所提送之報告，它敘述除役作業規畫、執行

期程、預估除役作業費用，並提供歸納出相關特定廠址除役的環境衝

擊，已被先前出版的環境衝擊聲明所涵括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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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放射性組件：對核能電廠而言係指反應器槽體和內部組件、蒸汽

產生器、調壓槽、大型反應器冷卻水系統管路和其他放射性大型組件

等。 

6. 拆除和除污(簡稱 DECON)：係指移除設施設備、結構和部分建築物和

廠址內包含放射性污染物或對其除污至允許其釋出和終止執照的水

準的除役方法。 

7. 安全儲存(簡稱 SAFSTOR)：係指將核子設施置於維持在一種允許設施

在安全儲存和其後續再利用 DECON方式的除役方式。 

8. 固封(ENTOMB)：係指一種將放射性污染物封存在一長久的結構物中

的除役方式。這種固封結構物將適當維持和持續執行監測，直到放射

性衰變至允許釋出土地和終止執照的水準為止。 

9. 核照基準(Licensing Basis，簡稱 LB)：係指一套核管會適用於特定核

能電廠和持照人書面承諾的核管會法規要求，以確保符合和運轉在所

適用核管會法規要求和特定核能電廠設計基準(包括所有執照效期內

的設計變更和附加安全改善承諾等)。核照基準包括核管會法規要求和

其後續新增要求、命令、執照條件和但書；豁免項目和運轉規範。它

也包括 10CFR50.2所界定特定核能電廠的設計基準資訊，它記載在最

新版的終期安全分析報告中，以及持照人回應核管會所發布之通告、

通函和強制執行行動的改善承諾暨持照人對各種許可申請附屬文件、

安全評估和持照人事故報告(LER)等的承諾。 

10. 運轉規範(Technical Specification，簡稱 TS)：係指一核能設施的執照

附件，它包括運轉安全要求、基礎、安全限值、運轉限制條件和行政

管制要求，以提供保證除役能安全和符合管制法規執行。術語諸如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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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核燃料運轉規範或除役運轉規範，均已被使用以描述經修改以反映

反應器永久停機狀況的運轉規範。 

11. 只擁有執照(Possession-Only License，簡稱 POL)：POL 係一種依據

10CFR50核發之持照人，已經修訂其執照反映設施永久停機狀態，但

持照人持續擁有核燃料。 

12. 執照終止計畫：係 10CFR50.82(a)(9)法規要求的一種計畫，它包括：

廠址特性、界定剩餘拆除作業；廠址復原計畫；最終輻射偵檢細部計

畫；廠址最終使用敘述；最新特定廠址剩餘除役費用預估；以及敘述

任何新資訊或與除役相關的重要環境改變環境報告補充資料。 

13. 獨立用過核燃料儲存設施(Independent Spent Fuel Storage Installation，

簡稱 ISFSI)：係指一複雜設計和建造設施，以供用過核燃料和其他相

關之放射性物料中期儲存。一座 ISFSI設施可能建造於具有 10CFR50

運轉反應器持照人(其 ISFSI設施符合 10CFR72第K分部法規要求)的

通用執照廠址或(符合 10CFR72第 C分部)特定執照廠址。 

14. 每季：每年執行 4次，且其視察間隔不小於兩個月但不大於四個月。 

15. 每半年：每年執行 2次，且其視察間隔不小於四個月但不大於八個月。 

16. 每年：每年執行 1次，且其視察間隔不小於九個月但不大於十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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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機過渡期間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團隊視察程序導則草案 

視察資源需求，每廠址每兩年一次，平均 35 小時(至少 31 小時，至

多 39 小時)視察時間。 

1.1. 視察目的 

1. 維持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處理系統合理抑低、監測與分析放

射性廢棄物對民眾造成的輻射曝露。 

2. 當流程輻射監測器故障時，異常的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仍依

可用之程序受到控制。 

3. 確保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取樣與分析已適當的量化分析所有

外釋途徑的放射性廢棄物。 

4. 檢視因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液體造成之民眾劑量。 

1.2. 視察要求 

1.2.1. 巡視與觀察 

a. 巡視 3-5個流體輻射監測系統(包含至少 1個液體及 1個空浮系統)，

確認流程監測配置與廠外輻射劑量計算手冊敘述一致。無法接近

的地方，則檢視設施經營者物質狀況與監測記錄。 

b. 巡視所選之氣與液體排放系統之元件，確認設備配置與流體路徑

與視察準備時檢視之文件相符，並評估設備材質狀況。 

c. 巡視所選之過濾通風系統，稍後於視察中檢視其測試結果，確認

沒有可能影響績效或影響系統流體監測能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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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可能正在處理氣體廢棄物，觀察例行處理與排放(包含收集樣本

與分析)，確認其使用適當的處理設備，處理活動與排放許可一

致。 

e. 分析自上次視察以來，設施經營者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點

明顯變化之處，確認它們已被適當的分析。 

f. 若可能正在處理液體廢棄物，觀察例行處理與排放(包含收集樣本

與分析)，確認其使用適當的處理設備，液體廢棄物依據程序要求

處理與排放，並與排放許可一致。 

1.2.2. 校正與測試(流程監測器)  

a. 選擇 2-3 個流體輻射監測儀器(包含至少 1 個液體及 1 個氣體)，確

認其進行頻道校正及功能測試，與環境輻射監測規範/廠外輻射劑

量計算手冊一致: 

a) 設施經營者校正期監測器時使用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traceable sources； 

b) 若是原級校正，確認含有電廠代表性之混合核種； 

c) 若是二級校正，驗證原級校正，且頻道校正包含儀器警報設

定值。 

b. 確認流程監測器警報依照廠外輻射劑量計算手冊及廠內程序設

定。 

c. 若流程監測器警報值變動，確認具有適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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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取樣與分析 

a. 若可行的話，確認 3-5 個流體取樣活動，具有適當的控管，並取

得具代表性的樣本。 

b. 若可行的話，確認 1-3 個無法正常工作的流程輻射監測器，具有

適當的控管，並已執行補償性取樣，可代表未被監測之氣、液體

放射性廢棄物。 

c. 判斷設施自上次視察以來，是否經常性依賴使用補償性取樣，以

補償性取樣取代系統維護。 

1.2.4. 儀器與設備 

a. 流體量測儀器 

檢視設施經營者使用之方法以判斷流體排放率。確認流體速率與

廠外輻射劑量計算手冊或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內容一致，且與實際

流體速率之差異不影響預期之民眾劑量結果。 

b. 空氣淨化系統 

確認通風排放系統監控測試結果符合運轉規範要求。 

c. High-Range Effluent Monitoring Instrumentation 

1. 挑選最多 2 個設施經營者在事件期間，緊急操作程序(operating 

procedures，EOPs )，觸發緊急行動基準(emergency action levels，

EALs)，與之後的緊急事件分級，或防護行動建議(protective 

action recommendations ， PARs) 所需之 high-range effluent 

monitors 或其他流程監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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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確認該儀器經過校正且可使用 

b) 檢視自上次視察以來設施經營者計算緊急行動基準

(Emergency Action Level) 閥值的方法 

c) 若是可行，確認該儀器以進行電子與輻射校正，或測試報告。 

2. 確認設施經營者具有收集與分析 high-range、事故後放射性碘

與微粒流體樣品能力。 

1.2.5. 計算劑量 

a. 比較劑量報告與上次放射性廢棄物排放報告，若有顯著的差異，

分析可能的因素。若因作業上的議題影響該差異，獨立的評估設

施經營者有關廠外劑量之計算。 

b. 檢視 1-3 個放射性氣體與 1-3 個放射性液體廢棄許可。確認其預

期民眾劑量乃根據排放途徑之可代表樣本。 

c. 檢視射源項，確保包含所有可能的核種，且均在可偵測的標準下，

並包含難測核種。 

d. 檢視自上次視察以來設施經營者廠外劑量計算。確認其變動與廠

外輻射劑量計算手冊一致。檢視廠外輻射劑量計算手冊使用之氣

象延散及沉積因子，與流體劑量計算，以確保民眾劑量計算使用

適當的參數。確認液體廢棄物計算已納入廠內稀釋因子，與排放

至非限制區前之稀釋因子。 

e. 檢視最近土地利用普查結果，確認其變動已併入劑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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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上述b檢視之放射性氣體與液體廢棄許可，驗證其劑量計結果(月、

季、年有效劑量)在運轉規範劑量準則內。 

g. 若可行，選擇 1-3 個異常的放射性氣體或液體廢棄物儲存槽排放

案例，驗證其異常排放受到排放點流程監測器(discharge point 

effluent monitor )監測。 

1.3. 準備視察計畫 

a. 檢視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與環境輻射監測報告 

確認自上次視察以來的文件，在經營者申報環境輻射監測報告後

安排視察，以便比較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與環境輻射監測報告。 

1. 檢視上次視察以來的環境輻射監測報告，是否依其環境輻射

監測計畫執行，注意任何異常結果，非預期中的趨勢或異常

排放，上述異常是否已進行分析、改正或適切的解決。 

2. 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中若出現流程輻射監測器可用性議題，

在廠內視察時列入，確認是否需進入改正計畫且適切的解

決。 

b. 檢視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與環境輻射監測計畫 

1. 檢視終期安全分析報告中有關流程放射偵測系統、處理系統

以及流體流經路徑，以便於視察巡視中確認。 

2. 檢視環境輻射監測計畫中自上次視察以來有變動的地方，在

廠內視察時檢視該變動處之技術或分析報告，以確定技術上

是否調整或維持外釋流體合理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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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情況許可，分析自上次視察以來，經營者對被污染之原無

放射性系統的管理，確認此新增的被污染系統是否有未受監

測的流體排放路徑，以及是否須納入環境輻射監測計畫。 

c. 程序書、特殊報告以及其他文件 

d. Post-Accident High Range Effluent Monitors 

包含設施經營者在緊急運轉程序書 (Emergency Operating 

Procedures，EOPs)，或事件中防護行動建議 (protective action 

recommendations，PARs)中所需之流程放射偵測儀器。 

1.4. 視察導則 

1.4.1. 巡視與觀察 

a. 著重於流程放射偵測器，與所有可及之廢氣、液體排放點流程放

射偵測器，是否有故障標示。搜尋流程取樣系統是否有非代表性

樣本，例如取樣管道處嚴重彎曲。進一步注意通風系統連接處的

劣化(例如彈性管路接頭)可能造成外釋。 

b. 注意可能未被監測的外釋點(例如沸水式反應器渦輪機房屋頂排

氣、對接至渦輪、輔助廠房或圍阻體之機動式結構)，可能影響空

浮、液體或流程控制的建築物變動、以及直通大氣的通風系統洩

漏。分析設施經營者如何量化廢氣、液體與計算相關劑量。檢視

設施經營者對射源項的評估(需以可實行偵測之標準)，包含所有

排放的核種。污染之系統可能影響其他非污染之系統(例如壓水式

反應器 渦輪集水坑、電廠鍋爐、餘熱移除熱交換器等等)。 

c. 可能影響排氣系統效能的情況，例如劣化的高效濾網/活性碳過濾

器、不適當的排列位置、或系統安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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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校正與測試(流程監測器)  

a. 若時間許可的話，著重於排放點之流程監測器，若流程監測器並

未適當校正，依據內部控制或緊急應變行動機制，評估實際與潛

在曝露影響，設施經營者須將不足之處納入改正行動計畫。 

b. 計算所需之混和核種，需與設施經營者實際射源項相同，或更為

嚴格定義(納入更低的平均能量)。 

1.4.3. 取樣與分析 

分析可能影響代表性取樣的取樣系統設置或狀況(例如，濕度、線路

損失、取樣管線沖洗、壓力槽再循環、混樣採樣等等)。 

1.4.4. 儀器與設備 

a. 流程偵檢儀器 

若情況允許，檢視排氣流速歷史趨勢，以確認變動幅度是否很大，

量測儀器可能隱含因流體或風扇馬達限制的問題。 

b. 空氣淨化系統 

注意的系統包含備用氣體處理系統(standby gas treatment system，

SGB 運轉規範)、廠房/輔助廠房通風系統(Containment/Auxiliary 

Building Ventilation System)。 

c. High-Range Effluent Monitoring Instrumentation 

參考設施經營者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及技術規範要求對

post-accident monitoring instrumentation 的導則，視察員應與電廠

負責人員面談來檢視電廠績效，著重於用在根據民眾劑量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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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行動干預基準之監測儀器，確保職員瞭解任何可能影響監測

儀器效能的監測問題。 

1.4.5. 計算劑量 

a. 注意劑量變動 5 倍以上之案例。研究劑量上升的情況，可能肇因

為燃料完整性、冷卻水水化學、或主要除污作業變化。檢視設施

經營者劑量計算方法。 

b. 注意核電廠周遭人口顯著上升或下降處，主要曝露途徑的變化，

距離最近的民眾位置，或關鍵群體等等。 

c. 注意由錯位的閥門或洩漏產生的排放。 



 

附件五、除役各階段放射性廢氣液體排放計畫審查導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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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各階段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計畫審查導則草案 

1.1 基本考量 

確認除役階段發電用反應器設施排放至周圍限制區域外之放射性氣、液

體廢棄物，對廠區、周圍環境及民眾造成之輻射影響，均符合「核能電

廠放射性物質排放管理規範」之要求。  

1.2 計畫審查基準 

除役計畫需以每年度為單位，以時間軸製作工程表概要說明。 

1.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 

敘述反應器設施除役階段實施之放射性氣體廢棄物處置工程。 

2.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 

敘述反應器設施除役階段實施之放射性液體廢棄物處置工程。 

1.3 計畫附件審查基準 

計畫說明附件至少需包含以下內容: 

1.3.1 除役期間各階段劑量管理 

必須分階段敘述，除役期間劑量管理的基本考量、具體方法。 

1. 防止輻射污染擴散 

說明必要時使用防止放射性氣體廢棄物污染擴大之圍籬、機動過濾

器等，維持設施內通風系統機能之方法。 

2. 曝露劑量合理抑低 

說明必要時使用防止污染擴大之圍籬、呼吸防護裝具等進行除污工

作之方法。 

1.3.2 除役期間各階段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產生量評估 

分階段評估並分類因除役工程產生之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產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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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除役期間各階段平時民眾劑量評估 

評估除役期間平時排放至周圍限制區域外之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造

成之廠界外民眾之最大個人年劑量及年總人口劑量。需包含每年拆除

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種類與總量，參酌環境輻射監測規範評估

地表輻射、空氣浸身體外曝露，以及呼吸、農作物食用體內曝露等造

成之輻射劑量。 

1. 計算放射性物質排放量 

需納入除役期間通風過濾器、機動設置防止污染擴大之裝置等的

機能或效率，設施的狀況，核種劑量貢獻率等適當的設定與計算。 

評估之核種選擇各評估途徑中，劑量貢獻率 90%以上的核種。 

2. 因排放之放射性物質造成之民眾劑量 

需納入評估之核種於環境中遷移的特徵，設定曝露途徑，使用適

當的參數以及上述氣象條件與排放量，建立評估模式，適當的評

估因排放之放射性物質造成之民眾劑量。 

評估劑量所需之放射性能量，以停機後 4 年為基準，不納入拆除

過程的衰變。 

在反應器運轉中止後，儲存之用過核子燃料中的放射性惰性氣體

與放射性碘，因放射性能量已大幅衰減降低，可忽略不計。 

3. 需設定實際排放管理目標值，並說明理由。 

 

1.4 放射性氣、液體廢棄物排放造成之民眾劑量  

1.4.1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 

(1) 評估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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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劑量所需之放射性能量，依除役計畫停機後 4 年為基準，不

納入拆除過程的衰變。 

在反應器運轉中止後，儲存之用過核子燃料中的放射性惰性氣體

與放射性碘，因放射性能量已大幅衰減降低，可忽略不計。 

(2) 評估條件 

a. 放射性氣體廢棄物來源 

需納入爐心支撐構造在水中切割時，放射性物質微粒由水中

進入空氣之途徑，以及其他非爐心支撐構造在空氣中切割時，

產生之放射性物質微粒。 

b. 推估排放量 

因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進入大氣環境的排放量，

至少需包含放射性存量乘上因拆除工程放射性物質微粒進入

空氣的比率，必要時(例如殘餘放射能量較高時)，納入加設之

防止污染擴大的屏障洩漏率，及機動設置之過濾器的效率。 

放射性物質微粒以主要拆除工程中，產生之所有放射性物質

微粒總量，均在 1 年釋出估計。評估放射性微粒排放至大氣

環境總量之參數至少需包含、並分階段列表與評估如下: 

𝑄𝑄𝐴𝐴𝐴𝐴 = 𝐴𝐴𝑅𝑅𝐴𝐴 ∙ 𝐹𝐹𝐴𝐴
∙ [(1 − 𝑟𝑟1) ∙ (1 − 𝐷𝐷𝐹𝐹1) ∙ (1 − 𝐷𝐷𝐹𝐹2)
+ 𝑟𝑟1 ∙ (1 − 𝐷𝐷𝐹𝐹2)] 

式 2-1   

• 𝑄𝑄𝐴𝐴𝐴𝐴 :核種i因拆除工程排放至大氣環境總量(貝克) 

• 𝐴𝐴𝑅𝑅𝐴𝐴 :拆除對象殘留核種i之活度(貝克)，並依拆除對象分類列

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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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𝐹𝐹𝐴𝐴 :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進入空氣的比例，並依

工法分類列表說明。  

• 𝑟𝑟1 :氣密式隔離帳蓬洩漏率 

• 𝐷𝐷𝐹𝐹1 :局部排氣過濾設備的收集效率 

• 𝐷𝐷𝐹𝐹2 :廠房過濾器的收集效率 

 
1.4.2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 

(1) 評估概要 

求出每年因拆除工程產生之放射性物質微粒種類與總量後，依

各曝露途徑評估海上作業、海邊沙灘與陸上作業造成之體外曝

露，以及攝食海產造成之體內曝露。評估劑量所需之放射性能

量，依停機後 4 年為基準，不納入拆除過程的衰變。 

(2) 評估條件 

a.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來源 

需納入因在水中拆除爐心支撐結構造成放射性物質微粒進

入水中來源。 

b. 推估排放量 

推估排放量至少需包含因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

總量，為放射性殘留存量，乘上因拆除工程產生的放射性物

質微粒進入水中的比率，必要時需納入除染係數；與放射性

氣體廢棄物評估相同，估計因除役計畫所述之主要拆除工程

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微粒總量，在 1 年內完全釋出。評估放射

性微粒排放至水中總量之參數至少需包含、並分階段列表與

評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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𝑄𝑄𝐿𝐿𝐴𝐴 = 𝐴𝐴𝑅𝑅𝐴𝐴 ∙ 𝐹𝐹𝐿𝐿 ∙
1
𝐷𝐷𝐹𝐹3

  ········   式 2-2 

• 𝑄𝑄𝐿𝐿𝐴𝐴  :核種i因拆除工程排放至大海之總活度(貝克)。  

• 𝐴𝐴𝑅𝑅𝐴𝐴 :拆除對象殘留核種i之活度(貝克)，並依拆除對象分類列

表說明。  

• 𝐹𝐹𝐿𝐿 :拆除工程帶來的放射性物質微粒遷移到水中的比例，並

依核種列表說明。  

• 𝐷𝐷𝐹𝐹3 :處理放射性廢液時之除染係數。 



 

附件六、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計畫導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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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台電公司第一核能發電廠一、二號機運轉執照，已分別於 107 年 12 月

5 日及 108 年 7 月 15 日達運轉期限，台電公司亦已依核管法第 23 條規定，

於核設施預定永久停止運轉之 3 年前提出除役計畫，經原能會 104 年 12 月

17 日立案審查後，於 106 年 6 月 28 日審查通過。其中有關除役計畫書第四

章廠址與設施之輻射特性調查之審查，由於核一廠於執行除役計畫書準備

期間仍處於運轉狀態，廠址與設施之輻射特性調查及評估結果，僅執行部

分現場輻射量測及取樣分析，台電公司承諾於永久停機後，將詳細之輻射

特性調查作業計畫含導出濃度指引水平(Derived Concentration Guideline 

Level, DCGL)，於輻射特性調查作業 6 個月前(108 年 6 月)提報主管機關

審核。爰此，本報告則參考美國環保署相關導則，協助主管機關撰擬「核

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與審查導則」(如附錄一及附

錄二)，以利主管機關後續審查作業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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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核一廠除役計畫重要管制事項 

2. 輻射特性調查計畫 

2.1 輻射特性調查計畫在核電廠除役中扮演角色 

我國核電廠除役計畫主要參考由美國環保署(EPA)、核管會(NRC)、能

源部(DOE)及國防部(DOD)針對潛在放射性污染場址釋出，所提出的多重

機構放射性偵測與場址調查手冊(Multi-Agency Radiation Survey and Site 

Investigation Manual, MARSSIM)之建議，進行國內核電廠除役的調查程序

及評估。依據 MARSSIM 手冊，我國核電廠除役計畫以 6 個步驟執行(如

圖 2.1)：1.廠址確認；2.廠址的歷史評估(Historical Site Assessments, HSA)；

3.廠址範圍偵檢(Scoping Survey)；4.廠址輻射特性調查(Characterization 

Survey)；5.廠址改善行動的輔助偵檢(Remedial Action Support Survey)；6.

廠址的最終狀態偵檢(Final Status Survey, FSS)。廠址調查過程中的每個步

驟產生的結果或數據，均為下一個步驟開始著手調查過程的參考依據。 

整個核電廠除役過程主要劃分為三個階段： 

1. 準備過程：包含廠址確認、廠址的歷史評估，及廠址範圍偵檢。 

2. 除污整治過程：包含廠址輻射特性調查，及廠址改善行動的輔助偵

檢。 

3. 最終決策過程：包含廠址的最終狀態輻射偵檢，以及由主管機關或

委由公正第三方執行之確認偵檢。 

其中，廠址輻射特性調查在核電廠除役過程中，主要角色著重於除污

整治階段，匯集歷史評估及範圍偵檢資訊，針對輻射廠址設計偵檢計畫，

產出受影響污染區之第一級、第二級及第三級之劃分依據，以作為最終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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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輻射偵檢決策之重要資訊。而在執行核電廠除污整治階段前，首先須進

行廠址的歷史評估，確認廠址的特性、廠址與廠址設施可能的污染來源及

輻射狀態、污染物遷移的可能性等資訊，及實際走訪廠址進行考察，依據

收集的廠址歷史資訊評估廠址為未受輻射影響區或受輻射影響區，並由廠

址範圍偵檢針對廠址歷史評估所述的殘留污染廠址進行擴大偵檢，以區分

廠址污染等級以及導出 DCGL，作為規劃廠址輻射特性調查之輸入資料。

廠址輻射特性調查在整個核電廠除役過程中，所產生的數據最多且資料最

為廣泛，依據廠址歷史評估及廠址範圍偵檢之產出結果，針對廠址中之受

汙染影響區，蒐集廠址特定參數並確認核種及活度，以便瞭解廠址污染程

度及範圍。利用輻射特性調查結果及地區分級之決策依據，執行後續之改

善行動輔助偵檢，而以偵檢作業產生之資料，證實偵檢區之殘留放射性可

達外釋標準，以完成最終狀態輻射偵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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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核電廠除役流程圖 

2.2 輻射特性調查計畫 

一般核電廠除役過程中，係以數據生命週期(Data Life Cycle)來進行輻

射偵檢規劃與評估輻射偵檢結果。輻射偵檢規劃階段，係利用數據品質目

標(Data Quality Objective, DQO)程序發展偵檢設計(survey design)，以確保

輻射偵檢結果之數量及品質，可用於支持最終之決策；此外，於輻射偵檢

執行與評估階段，則使用數據品質評估(Data Quality Assessment, DQA)，

以評估輻射偵檢結果、確認數據品質目標是否符合偵檢目標，以及詮釋用

於決策之偵檢結果所代表之意義。本報告則參考美國環保署相關導則，協

助主管機關撰擬「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與審查

導則」，以利主管機關後續審查作業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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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輻射偵檢設計流程 

2.3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為提供核子反應

設施經營者規劃輻射特性調查計畫之參考依據，主要內容分為六個章節

(如圖 2.3)： 

1. 綜合概述 

2. 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規劃 

3. 輻射特性調查偵檢 

4. 廠址環境及建物輻射特性調查結果評估 

5. 系統/設備/組件放射性廢棄物盤點方法 

6. 結論 

其中，由綜合概述描述核子反應器設施執行輻射特性調查計畫之始末

和目的，在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設計面上，依據數據品質目標 DQO 程序進

行偵檢規劃並執行，以確保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期間所得到之數據及資料

滿足品質標準，並以數據品質評估 DQA 程序，評估輻射特性調查偵檢結

果之數據品質是否滿足偵測目標以提供最終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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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內容 

2.3.1 綜合概述 

本節內容主參考民國 103 年 9 月 19 日修正發布之「核子反應器設施

除役計畫導則」第一章節，進行「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

計畫導則」第一章節之撰擬。其中，內容包含以下四節： 

1. 緣由及目的 

本節須包含核子反應器設施執行輻射特性調查計畫之始末和

目的，以瞭解核子反應器設施執行此計畫的原因，例如，核電廠

因達運轉執照年限、發生重大事故或其他因素而預訂永久停止運

轉，並接續後續之除役相關過程。而由於輻射特性調查計畫是由

除役計畫延伸而出，以便能更全盤掌握核子反應器設施內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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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餘放射性範圍與程度，因此，須簡要概述除役計畫中之歷史評

估及初步輻射偵檢結果。 

2. 調查範圍 

本節內容須說明輻射特性調查之範圍，以瞭解主要偵測項目，

並須配合國內用過核子燃料管理策略與進程，若因故無法進行輻

射特性調查偵檢，應予說明另行規劃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書以

便主管機關審查。 

3. 專有名詞 

本節內容須說明輻射特性調查計畫書內容中所使用之專有名

詞之解釋，以便於主管機關審查及閱讀上之方便性，一般應使用

政府主管機關所頒定之專有名詞，若為非常用或自行編譯之專有

名詞，須明確定義並加註原文出處。 

4. 引用之法規及準則 

由於輻射特性調查計畫書須採用法規、準則、技術規範，及

各種資料，如調查、分析及評估方法等，以確保輻射特性調查規

劃內容一致性和可信度。一般而言，優先引用國內法規、準則及

技術規範，例如，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若國內未有現行法規

規定者，則得引用國外法規、準則及技術指引，並須注意其名稱、

公(發)布單位、日期及版次和現行發布之內容無誤，以避免採用

歷史法規、準則及技術指引。 

2.3.2 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規劃 

輻射偵檢規劃階段，一般利用數據品質目標DQO程序發展偵檢設計，

而 DQO 程序為美國環保署發展而來，其主要用於環境數據在兩種替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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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間進行選擇或導出一污染估算值時，作為建議的規劃程序，以明確研

究目標、定義適當數據類型，及用作建立和支持決策所需之數據品質與數

量之潛在決策錯誤的可容忍水平。DQO 程序除應用於上述條件外，

MARSSIM 手冊善用 DQO 程序，發展作為潛在放射性污染廠址之表土及

建築物釋出之偵檢設計，以達最終量測數據品質需求且符合以劑量或風險

為基準之法規。其中，廠址在進行輻射偵檢規劃時，可依循 DQO 程序 7

個步驟設計偵檢計畫： 

1. 陳述問題 

(1) 確定規劃團隊的成員和利益相關者 

(2) 確定主要決策者或決策方法 

(3) 發展一個簡單明瞭的問題描述 

(4) 指定研究的可用資源和相關截止日期 

2. 確認研究目標 

(1) 確定主要研究問題 

(2) 定義解決主要研究問題可能採取的措施 

(3) 將主要研究問題和採取的措施結合成一個決策聲明 

(4) 組織多個決策 

3. 確認輸入資訊 

(1) 確定作出決策聲明時所需資訊，需要決定環境變數或其他資訊 

(2) 確定並列出所需資訊的來源 

(3) 基於外釋標準建立行動基準或導出濃度指引水平，並具體說明

其中所需的資訊 

(4) 具體說明存在有合適的量測方法以提供所需數據 

4. 定義研究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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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確說明有真實值但目前未知的參數之特性 

(2) 定義與所有決策有關之地理區域 

(3) 在適當情況下，將場址區分成相對有同質特性的區域或偵檢單

元 

(4) 確定決策適用的時間框架 

(5) 確定何時蒐集數據 

(6) 定義決策的尺度 

(7) 確定在數據蒐集方面的任何實際限制 

5. 發展分析方法 

(1) 具體說明可以代表感興趣參數之特色的統計參數 

(2) 具體說明研究的行動基準 

(3) 將以前的 DQO 步驟之輸出結合一個「若…，則…」的決策規則。 

6. 明訂效能或接受標準 

(1) 指定錯誤的排除(偽陰性)和錯誤的接受(偽陽性) 

(2) 針對收集的新數據發展效能標準，或針對考慮要使用的既有數

據發展可接受標準 

7. 發展取得數據的計畫 

重新審視 DQO 程序前六個步驟，並產生最符合資源效益的偵檢設

計。 

本章節即是將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規劃運用於 DQO 7 個步驟，並將 7

步驟之標題撰擬為符合輻射特性調查偵檢之詞彙，如圖 2.4，輻射特性調

查偵檢規劃之內容與 DQO 7 步驟不謀而合，而由於「核子反應器設施除

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主軸在廠址之輻射特性調查偵檢，因此，

整體內容均針對輻射特性調查偵檢進行撰擬，其主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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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依據 DQO 第 1 步驟，本節須說明輻射特性調查團隊組織職

掌及職責分工，由相關參考文獻及研究資料，簡要描述輻射特性

調查所要解決的目標，並以廠址輻射分佈模型幫助定義計畫目標，

例如根據廠址經由收集到之歷史運轉文件、異常事件紀錄及實地

查訪結果等資訊，評估廠址中未受污染或受污染區域，並以現階

段之輻射分佈繪製初步概念模型，以說明後續針對廠址中劃分區

域之輻射特性調查規劃。另須將輻射特性調查工作分階段規劃，

及可利用之相關資源和人力與偵檢取樣時程，以掌握並確認廠址

進行輻射特性調查各階段時之進度。 

2. 輻射特性調查行動 

依據 DQO 第 2 步驟，輻射特性調查計畫申請者在本節須闡

述執行輻射特性調查所要解決之目標的解決方案，以及每個解決

方案可能產生的替代行動，並將解決方案和替代行動結合，提出

為解決問題所必須確定之具體決策聲明，例如，當解決的目標為

“廠址中污染的土讓”，而解決方案為“將廠址中污染的土壤進

行除汙”，替代行動為“若無法進行除汙，則選擇方案二解決”，

因此，整體之決策聲明為“若廠址中土壤污染，則將進行除污，

若無法進行除汙，則選擇方案二解決。” 

除上述決策聲明外，尚須說明系統/設備/組件的分類原則，及

放射性設施盤點方法。此部分可參考國外核電廠除污經驗，進行

系統/設備/組件分類及各類放射性廢棄物產量盤點，例如，西屋公

司(Westinghouse)之除役經驗，將電廠除役廢棄物分類為 23 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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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表，可參照此盤點方式進行取樣活度分析、中子活化評估或表

面輻射劑量率量測推估，並詳述相關說明。 

3. 輻射特性調查規劃資訊 

參考 DQO 第 3 步驟，顧名思義為收集輻射特性調查所需資

訊，在輻射特性調查資訊中，最為重要之資訊莫過於廠址關鍵核

種及核種比例因數，確認相關核種才能後續進行廠址中放射性污

染之評估與量測條件，進而決定 DCGL 值，而針對難測核種和使

用之儀器設備限制，須考量核種比例因數，以縮短耗費於難測核

種分析時程及增加經濟效益；根據 MARSSIM 手冊，另一重要資

訊為各行動水平資訊來源或方法清單，例如，法規限值及導出濃

度指引水平 (DCGL)制定依據，說明如何使用曝露途徑模式

(Exposure Pathway Modeling)計算特殊核種以預測濃度，或表面地

區特殊核種之濃度，以分析各種輻射曝露之途徑與情節所造成之

劑量與風險，通常行動水平宜為國內法規限值或核子反應器設施

除役申請者自行應用特性調查計畫導則建議之評估程式進行推導

DCGL，若否，則須提供引用之行動水平之正當性說明。另由於

廠址放射性污染分級最初由廠址歷史評估而來，因此，設施運轉

歷史資料、偵檢紀錄及重要輻射事件報告之參考來源為其重要。 

4. 輻射特性調查範圍 

依據 DQO 第 4 步驟，本節須詳細描述輻射特性調查偵檢範

圍，定義實際區域的空間邊界，例如廠址邊界，及定義可執行量

測的位置。 

5. 調查區域分級與系統/設備/組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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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DQO 第 5 步驟，本節應定義量測閾值，以提供做為選

擇採取措施時之準則，因此，須說明各區域和系統/設備/組件之分

級或分類標準與清單，及偵檢所選用之儀器偵檢下限或量測最低

可測活度，以確保在偵檢各個偵檢單元時，使用適當儀器，避免

因選用不適當偵檢器而致產出數據造成異常誤差。 

6. 輻射特性調查統計參數  

基於 DQO 第 6 步驟，須具體說明決策錯誤容許範圍，意旨

規劃團隊須設定在計畫最終決策時所能接受的判斷錯誤範圍，故

參考 MARSSIM 手冊針對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設計，須說明可接受

的決策錯誤率，評估最終狀態偵檢可用兩種統計檢定法，一種為

WRS(Wilcoxon Rank Sum)法，用於污染物存在背景時，另一種統

計檢定法為 Sign Test 法，用於污染物不存在背景時。為用於上述

兩種統計檢定法，參考 MARSSIM 建議，可選定灰色區域下限

(Lower Bound of the Gray Region, LBGR)、相對偏移值(Relative 

Shift, ∆
𝜎𝜎
)、型 I 誤差(α)及型 II 誤差(β)。灰色區域下限可依廠址特

性來改變，可先選擇DCGLw值之一半，再調整至相對偏移值可接

受之程度；相對偏移值由偏移值(Δ)除以量測值之標準偏差(σ)而得，

偏移值代表灰色區域之寬度，而標準偏差意旨量測值在實際空間

的變化度與量測系統的精確度，相對於偏移值與標準偏差，相對

偏移值(∆
σ
)更為重要，其表示量測系統不確定度的解析度，通常

∆
σ

<1

顯示樣本數量不足，
∆
σ

>3顯示樣本數過多，可降低精確度以減少

成本，因此 MARSSIM 建議，相對偏移值在偵檢設計目標上設定

在1< ∆
σ

<3最為適當；而在最終決策時，必會發生決策錯誤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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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型 I 誤差(α)(偽陽性)，發生在當真實答案為「是」時，卻錯

誤判定為「否」，二是型 II 誤差(β)(偽陰性)，發生在當真實答案

為「否」時，卻錯誤判定為「是」，為降低決策錯誤的發生率，

MARSSIM 建議型 I 誤差(α)設定為 0.05，而由於型 II 誤差(β)所造

成之錯誤影響較大，因此，在規劃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時，輻

射特性調查計畫申請者應與主管機關討論後決定為宜。 

另因偵檢及取樣點數使用之方法，對於輻射特性調查數據是

否達到品質效能之目標也是一大重點之一，因此，本節須說明廠

址環境、建物及系統/設備/組件估算偵檢與取樣點數之方法。

MARRSIM 手冊亦提出偵檢與取樣點數之估算方法，而計算方式

依據 Sign test 統計檢定法和 WRS 統計檢定法有所不同。 

殘餘放射性污染物平均分佈在大面積且污染物存在於背景時，

應使用 WRS 統計檢定法來進行參考區及偵檢區量測值之比較，

以此方法來決定所需之資料點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1) 選擇灰色區域下限(LBGR)以計算相對偏移(∆
𝜎𝜎
)： 

依據MARSSIM建議選擇DCGL為灰色區域上限值，

而灰色區域下限(LBGR)則依據輻射特性調查計畫申請者

自行設定，因此灰色區域寬度等於(DCGL-LBGR)為偏移

參數Δ。量測值之標準偏差(σ)則由先前之偵檢資料取得、

進行初步量測，或依據廠址瞭解程度做合理估計。當背

景參考區域之標準偏差(σr)與偵檢單元標準偏差(σs)不同

時，建議採用較大之 σ值來計算相對偏移(∆
σ
)。 

(2) 決定Pr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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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值定義為當偵檢單元偵測結果中數值等於 LBGR

且高於背景值時，偵檢單元之隨機量測值大於背景參考

區隨機量測值且小於DCGLw之機率。Pr值為用於決定執

行偵測所需之量測數，而Pr值可由相對偏移(
∆
σ
)相對應之

列表選擇其值，如表 2.1，其中，若實際相對偏移值為列

於表中，一般取較低值。 

(3) 決定型 I 誤差(α)及型 II 誤差(β)所對應Z1-α與Z1-β百分率： 

參考 MARSSIM 建議，型 I 誤差(α)一般設定為 0.05，

而型 II 誤差(β)應由輻射特性調查計畫申請者與主管機關

討論後決定。並由決定之型 I 誤差(α)及型 II 誤差(β)，依

據表 2.2，選擇對應之Z1-α值與Z1-β值，Z1-α值與Z1-β值為

標準統計值。 

(4) 計算 WRS 統計檢定之資料點數 N： 

由上述決定之相對偏移(∆
σ
)、Pr值、Z1-α與Z1-β百分率

之數值，以下述公式 2-1 計算出偵測所需資料點數： 

N=
(Z1-α+Z1-β)2

3(Pr-0.5)
2     (2-1) 

除上述方式取得殘餘放射性污染物平均分佈在大面

積且污染物存在於背景時之所需資料點數外，WRS 統計

檢定法亦可由 N/2 簡單取得資料點數。由於 N 代表對每

一偵檢單元與背景參考地區之所需點數，因此，N 可分

為偵檢單元點數 n 及背景參考區點數 m，而 n=m=N/2，

由表 2.3，依據所決定之相對偏移(∆
σ
)、型 I 誤差(α)及型 II

誤差(β)，可查得所需量測點數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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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Sign test 統計檢定法適用於，當放射性污染物不存在於背

景，或微量存在於背景中遠小於 DCGL 時，而不須要有背景參考

區之資料。即是污染物量測值與 DCGL 值之比較，決定量測點數

之計算方式與上述 WRS 統計檢定法類似，其計算方式如下： 

(1) 選擇灰色區域下限(LBGR)以計算相對偏移(∆
σ
)： 

計算相對偏移(∆
σ
=(DCGL-LBGR)/σs)，σs可由以往偵

檢結果，或採用合理估計值。 

(2) 決定Sign P值： 

Sign P值定義為當偵檢單元量測數值等於 LBGR 值

時，由偵檢單元隨機量測結果小於 DCGL 之機率。其值

可由決定之相對偏移(
∆
σ
)經由表 2.4 選擇。 

(3) 決定型 I 誤差(α)及型 II 誤差(β)所對應Z1-α與Z1-β百分率： 

依據決定之型 I 誤差(α)及型 II 誤差(β)，經表 2.2 選

擇Z1-α與Z1-β百分率。 

(4) 計算 Sign 統計檢定之資料點數 N： 

利用決定之相對偏移(
∆
σ
)、Sign P值、Z1-α與Z1-β百分

率之數值，以下述公式 2-2 計算出偵測所需資料點數： 

N=
(Z1-α+Z1-β)2

4(Sign P-0.5)
2    (2-2) 

一般考量到遺失或不能使用之資訊，保險起見，MARSSIM

手冊建議，由上述 WRS 統計檢定法及 Sign 統計檢定法所計算出

之資料點數多取 20%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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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於上述說明之統計檢定方法，可能無法有效偵檢出高活

度之小區域，為確保可能高於DCGLEMC之小區域中之高活度均能

被偵測出來，須有系統之量測與取樣分析，並以表面掃描輔助，

則可確保高活度小區域符合外釋標準或DCGLEMC。針對高活度小

區域之數據點數之計算可參考 MARSSIM 手冊第五章節。 

對於廠址環境、建物及系統/設備/組件估算偵檢/取樣點數之

方 法 ， 可 使 用 統 計 公 式 或 電 腦 輔 助 軟 體 ， 例 如 ，

COMPASS(Computerization Of the MARSSIM for Planning and 

Assessing Site Surveys)為統計試驗之計算軟體，或 VSP(Visual 

Sample Plan)程式為統計原理之資料品質目標 DQO 之工具。 

7. 輻射特性調查偵檢方案 

本節綜整「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

中第二章「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規劃」第 1 節至第 6 節之規劃內容，

並確認最終所選定之取樣和分析方法與設計是否達最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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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規劃對應 DQO 7 步驟 

表 2.1 相對偏移(
∆
σ
)相對應之Pr值對應表 

表 2.2 型 I 誤差(α)及型 II 誤差(β)相對應Z1-α與Z1-β標準統計值對應表 
 

α(or)β Z1-α(or Z1-β) α(or)β Z1-α(or Z1-β) 

0.005 2.576 0.10 1.282 
0.01 2.326 0.15 1.036 
0.015 2.241 0.20 0.842 
0.025 1.960 0.25 0.674 
0.05 1.645 0.30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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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相對偏移(
∆
σ
)、型 I 誤差(α)及型 II 誤差(β)相對應 N/2 對應表 

2.3.3 輻射特性調查偵檢 

本章節為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規劃之執行面，並且須將偵檢之品保品管

一同紀錄及管制，以確保在偵檢的過程，所採用的取樣、偵檢和分析或標

準，以及其他偵檢或分析相關事項符合管制標準並達最終偵檢數據之品質。

因此，本章節內容包含： 

1. 輻射特性調查作業執行 

根據「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第

二章「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規劃」中之替代活動，在執行面上若工

作人員遇到取樣及測量位置無法進入，或因設施之潛在危害無法

執行時，而採取與原先規劃有所出入之替代措施，應說明替代措

施相關作業程序，以確保原計畫目標未因採用替代措施，而改變

最終之計畫效能；另為提供最終審查詳細之作業程序說明，執行

輻射特性調查作業時，須詳實記錄或說明取樣、偵檢、量測、運

送及分析採用之方法或標準，及相關作業程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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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質保證方案 

在 MARSSIM 手冊中，一般會使用品質保證專案計畫(Quality 

Assurance Project Plan, QAPP)來描述計畫之產出文件符合品質保

證與品質管制，以獲取計畫預期之型式與品質之結果，故在輻射

特性調查作業中，須包含品質保證方案，例如所遵循之品質保證

標準規範、取樣/偵檢/分析/評估作業等程序管制、品保/品管標準

作業程序和操作程序、文件/紀錄管制、樣品保存方法與程序及其

他品保相關文件。 

2.3.4 廠址環境及建物輻射特性調查結果評估 

本章節主參考美國環保署數據品質評估 DQA 程序(Data Quality 

Assessment: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Practitioners EPA QA/G-9S, 2006)進行

廠址環境及建物輻射特性調查結果評估，應用 DQA 程序中的 5 個步驟，

針對 DQO 程序 7 個步驟收集到且以被適當地確認和驗證的環境數據，以

統計和圖形工具作為輔助，進行科學和數據統計評估，來確定數據是否符

合計畫預期的目標。而 DQA 程序中的 5 個步驟包含： 

1. 審查 DQOs 及偵檢設計 

(1) 審查 DQOs 研究目的：若 DQOs 已發展，則審查 DQO 程序所

產出的結果；若 DQOs 尚未發展，則須確定目的何在。 

(2) 將目的轉換成統計假設：若 DQOs 已發展，則將目的轉換成統

計中主要假設的說明；若 DQOs 尚未發展，則須確定是否有假

設或估算已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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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決策誤差的限值：若 DQOs 已發展，則確認決策誤差的限

值；若 DQOs 尚未發展，則記錄數據使用者對決策誤差可能容

忍限值。 

(4) 審查取樣設計：審查取樣設計是否存在可能的嚴重偏差。 

審查 DQO 產出結果、取樣設計和任何數據收集文件的一致

性，若尚未發展出 DQOs，則定義決策物差的統計方法和特定的

容忍限值。 

2. 實施初步數據審查 

(1) 審查品質保證報告：在實施樣品採集和分析過程中尋找問題或

異常情況；檢查品管數據以獲取資訊，以用來驗證數據品質目

標、取樣與分析及品質保證專案計畫。 

(2) 計算基本統計量：考量計算適當的百分位數；選擇中心趨勢和

離散之量測；若數據射及兩個變數，則計算相關係數。 

(3) 數據繪圖：選用圖形表示來闡明數據集之結構，並凸顯數據品

質目標、取樣與分析計畫及品質保證專案計畫背後的假設。 

利用品質保證報告等資訊，並依據計畫需求計算所需的基本

統計量，以描述數據之統計值和圖形表示，使用上述資訊以瞭解

有關數據的架構和識別任何模式或關係。 

3. 選擇檢定測試 

根據數據使用者的目標和初步數據的審查結果選擇統計方法，

並可由選擇適當的統計方法之數據結果做出計畫目標之結論概述，

因此，此處可得到所選擇的方法及該方法的基礎假設。而根據

MARSSIM 手冊建議，當執行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過程時，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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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非參數檢定(non-parametric test)，即是當數據群體分佈未知、

不為常態分佈，或樣本數微小樣本時，所使用的統計推論方法。 

4. 證實統計檢定的假設 

(1) 決定驗證假設的方法：從初步數據審查中找出任何有利的圖形

證據，並審查或發展數據的統計模型，以選擇驗證假設的方

法。 

(2) 進行假設的檢定：執行檢定所需之計算。 

(3) 視需要決定相關的活度：確定數據的轉換是否可以解決問題；

若數據遺漏，探討使用理論修正或收集新數據之可行性；另可

考慮使用合適的程序或非參數假設檢定。 

分析人員應檢查數據統計方法之基本假設，或確定數據支持

之選擇方法所需之基本假設，或應使用不同之統計方法來評估第

3 步驟中所選擇之統計方法的有效性。 

5. 從數據獲得結論 

第 5 步驟依據前述步驟，由收集到的數據、假設檢定、信心

區間或限值、榮許範圍及評估取樣設計的效能，得到研究結論並

說明並傳達結果。 

本章節即是將 DQA 5 個步驟運用於「廠址環境及建物輻射特性調查

結果評估」(如圖 2.5)，而「廠址環境及建物輻射特性調查結果評估」包

含以下四節，其中，「廠址環境及建物輻射特性調查結果評估」中的第三

節統計與假設檢定方法，包含 DQA 中之第 3 步驟(選擇檢定測試)及第 4

步驟(證實統計檢定的假設)： 

1. 計畫目標和取樣設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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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須重頭確認「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

畫導則」中之第二章「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規劃」，確認定義之目標

及取樣分析設計是否因時間變遷而仍適用，例如原本劃分之受影

響污染區是否因政策、人為、或天災等因素而改變，又或者早先

遵循之國內外相關規範及除役技術是否有所更新，而影響當前之

計畫目標；並須說明如何選擇驗證方式，證明輻射特性調查偵檢

計畫所執行的結果符合目標及接受標準，並彙整取樣設計之偏差

及造成之潛在影響。 

2. 數據評估方法 

參考 DQA 第 2 步驟，本節將輻射特性調查執行過程中所產

出之數據，進行驗證，並計算基本統計量，例如，利用資料之平

均值可與參考地區的平均值以及外釋標準做比較，以得到偵檢區

域之初步結果，而標準差若值過大，可能暗指所取之樣品數不足

以達到統計檢定之需求；另繪製選用適當圖表，以表示輻射特性

調查偵檢數據之結構，例如，位置圖(如圖 2.6)是將資料填在偵檢

單元位置之地圖上，可潛在透露數據之差異性，尤其是可能具有

非均勻性分布的較高殘留放射性污染，由圖 2.6 可發現，(a)顯示

資料無不尋常數據存在，而(b)資料中，若在位置圖中添加等化線，

偵檢單元從左至右移動，有傾向較小值的趨勢；又例如，頻次圖(如

圖 2.7)顯示在偵檢單元或參考區之資料分布中數據之偏移或雙峰，

可表示有分離的殘留放射性地區存在。因此，可利用上述圖表，

以輔助偵檢數據之說明。 

3. 統計與假設檢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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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DQA 第 3 步驟及第 4 步驟，本節經由整個輻射特性調

查計畫目標、取樣/分析設計、初步數據評估及選定之統計檢定方

法進行說明。根據 MARSSIM 手冊，由於非參數檢定可適用於大

部分情況，且比參數檢定涉及較少關於資料的假設，故針對輻射

特性調查偵檢建議選擇非參數檢定，分為兩種方法使用，一是單

樣本統計檢定(One-sample statistical test or Sign test)，適用時機為

當污染物質不存在於背景中，或污染物質有存在但遠小於DCGLw

值，且是針對特定核種量測，好處是不需要任何參考區域，因此

可簡化最終狀態之偵測；二是雙樣本統計檢定 (Two-sample 

statistical test or Wilcoxon Rank Sum, WRS)，適用於當污染物質存

在於背景中，或不是針對特定核種之量測時使用，好處是因以考

量污染物質存在於背景中，固可避免背景之干擾。而核子反應設

施經營者使用之統計檢定評估方法，若與上述方法不同，也須提

供適切的統計假設檢定方法之說明。 

4. 區域分級統計假設驗證 

本節綜整「廠址環境及建物輻射特性調查結果評估」，依據調

查數據與相關資訊所評估區域分級之基本假設，及檢定方法是否

成立，並說明如何判別調查數據之離群值，若檢定結果基本假設

不成立時，須說明替代假設或改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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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廠址環境及建物輻射特性調查結果評估對應 DQA 5 步驟 

圖 2.6 MARSSIM 中位置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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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MARSSIM 中頻次圖範例 

2.3.5 系統/設備/組件放射性廢棄物盤點方法 

本章主要由「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則」第九章進行輻射特性調

查計畫之延伸，並參考 NUREG/CR-0672、NUREG/CR-6174，及美國西屋

公司(Westinghouse)之除役經驗，進行此章節之撰擬，輻射特性調查計畫

申請者可參考上述文獻規劃系統/設備/組件放射性廢棄物盤點方法。我國

將放射性廢棄物分為低放射性廢棄物及高放射性廢棄物，其中，在核子反

應器設施除役過程中，產生之高放射性廢棄物為用過核子燃料或其經再處

理所產生之萃取殘餘物，其將以高放處置方式處理，其餘放射性廢棄物均

稱為低放射性廢棄物，通常以下述方式進行盤點及活度評估，本章主要內

容為針對輻射特性調查之系統/設備/組件低放射性廢棄物盤點進行導則

之說明。 

進行低放射性廢棄物盤點時，首先，會以低放射性廢棄物之來源、類

別及型態依序分類，再依此分類進行廢棄物之數量評估及活度推估。一般

而言，低放射性廢棄物來源主要分為中子活化廢棄物、放射性污染廢棄物

及其他放射性廢棄物，其中，在除役過程中，所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以

中子活化廢棄物及放射性廢棄物為主。中子活化廢棄物係指爐心周圍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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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受到中子照射後，於組件內部生成活化核種，受中子活化之系統通常為

反應器壓力槽、反應器壓力槽保溫材、反應器壓力槽內部組件、反應器一

次圍阻體鋼構及生物屏蔽等鄰近燃料爐心之部分；放射性污染廢棄物主要

來源為，因活化腐蝕產物或分裂產物之沉積而受到污染之管路、設備及結

構，通常可能受活化腐蝕產物污染之系統包含，與爐心或蒸氣接觸之系統

/組件/設備/管線之內表面，管線若有滲漏之問題，污染物將有可能散佈至

地板，因此，放射性廢棄物污染之可能分布涵蓋反應器廠房、廢料廠房與

汽機廠房之管線、組件與設備，及廠房結構進行表面除污所移除之受污染

表面混凝土；其他放射性廢棄物來源為除役期間所產生之二次廢棄物或無

法按照系統或盤點表歸類之除役放射性廢棄物。 

放射性廢棄物類別將依據上述放射性廢棄物來源之分類，繼續細分為

金屬廢棄物、混凝土廢棄物及其他類型廢棄物等三類，而金屬廢棄物及混

凝土廢棄物會由放射性廢棄物型態再細分，放射性廢棄物型態分類主要依

據為西屋公司之核設施除役經驗。另其他類型廢棄物在放射性廢棄物類別

中，包含乾性、濕性與保溫材等除役廢棄物，乾性廢棄物主要為防護衣、

除污抹布、擦拭紙、空氣呼吸器、牛皮紙、塑膠布、維修工具及實驗室固

體廢棄物等；濕性廢棄物主要為除污廢液及系統洩水處理過程中所產生之

放射性廢棄物。 

放射性廢棄物型態之分類，主參考西屋公司之核設施除役經驗中之 23

個盤點表進行歸納，細分內容如下： 

1. 電纜與電纜架(包含聯合結構廠房與汽機廠房之電纜及電纜架) 

2. 電力組件(幫韓 I&C 組件、變壓器等) 

3. 電力櫃(包含控制盤、配電箱等) 

4. 吊裝設備(包含單軌吊車、小型吊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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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熱交換器(包含飼水加熱器、冷卻塔等) 

6. 加熱及衛生用水處理組件(包含生水池、廢水過濾器等) 

7. 加熱及衛生用水處理管線(包含衛生用水及加熱設備之相關管線) 

8. 其他汽機廠房組件(包含其他未被分類之汽機廠房組件) 

9. 天車(包含聯合結構廠房與汽機廠房之天車) 

10. 儀器管線(包含取樣及偵測管線等) 

11. 內襯鋼板(包含燃料格架、乾井與濕井之內襯鋼板等) 

12. 泵(包含反應器再循環泵、冷凝水泵等) 

13. 反應器壓力槽(單指反應器壓力槽體、不含內部組件) 

14. 反應器壓力槽內部組件(包含爐心側板、噴射泵等) 

15. 鋼材(包含樓板、鋼架等) 

16. 桶槽(包含廢汙泥槽、凝水儲存槽等) 

17. 汽機組(包含高低壓汽機與發電機等) 

18. 廠房建材(包含混凝土、鋼筋等) 

19. 雜項製程組件(包含空壓機、乾燥器、過濾器等) 

20. 管路連接件(包含 T 型管、彎管、漸縮管等) 

21. 製程管線(包含與運轉系統相關之管線、地下管線等) 

22. 閥件(與運轉系統相關之閥件) 

23. 通風元件(包含寒水機、風管等) 

依據上述放射性廢棄物盤點分類結果，可建立廢棄物數量盤點資料

庫，進行放射性廢棄物輻射特性實測或推估，及活度推估。放射性廢

棄物活度推估可由直接取樣分析、中子活化評估、比例因數推估及劑

量率回推而得。其中，中子活化評估須包含運轉歷程、中子能譜與通

量資料、燃料組件特性、爐心內部組件幾何/組成(含微量元素)與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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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停機後衰變時間，利用上述資料及程式評估中子通率與能譜，若無

法取得上述資料，應使用保守且合理之假設評估；另將欲量測之核種

活度分為易測核種 (Easy to Measure(ETM) Nuclides)與難測核種

(Difficult to Measure(DTM) Nuclides)，而在同劃分之污染區應有近似之

核種組成與比例，並建立同劃分之污染區之易測核種與難測核種之關

係式，即比例因數。比例因數可應用於劑量率回推表面污染程度時使

用，一般而言，接觸劑量率可由特性調查偵檢數據結果取得，以取得

之接觸劑量率運用程式運算並輸入比例因數，以評估表面污染程度；

而空間劑量率使用於污染混凝土之污染程度評估，同樣利用程式、比

例因數以及廠房之輻射程度(如極高輻射區、高輻射區及輻射區)估算得

到活度。 

以得到之放射性廢棄物活度推估結果，依據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規範，作為放射性廢棄物 A、B、C

及超 C 類之分類判別。因此，綜整上述內容，輻射特性調查計畫申請

者擬規劃本章內容時，應說明包含放射性廢棄物來源、類別、型態、

輻射特性、數量及活度盤點方法。 

2.3.6 結論 

本章為總結說明如何以「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

導則」第一章至第六章，所述統計方法來檢定相關計算與評估結果，以做

出最終輻射特性調查結果及地區分級之決策，以及藉由取樣量測、分析及

中子活化評估，盤點系統/設備/組件之放射性廢棄物之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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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語 

本報告藉由參考美國 MARSSIM 手冊、美國環保署 DQO(7 步驟)及 DQA

程序(5 步驟)、美國核管會 NUREG/CR-0672 及 NUREG/CR-6174 報告，以

及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之除役經驗，說明「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

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之撰擬依據，透過參考國外相關文獻及除役經

驗報告，擬訂輻射特性調查計畫規劃時應說明之必要內容，以利主管機關

後續審查作業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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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導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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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偵檢計畫審查導則(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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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核設施除役輻射偵測數據品質目標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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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核設施除役之最終目的為釋出廠址再利用，其中需符合要件為偵檢單元

(survey unit)殘餘放射性水平，需符合除役廠址釋出再利用之預定標準，為

達到這個目的，通常需藉由多個(或多種)輻射偵檢結果來做為佐證。由於輻

射偵檢結果有不確定度存在，因此在應用這些輻射偵檢結果做決策時，發

生決策錯誤的可能性亦是無法避免的。有鑑於此，則必須採取積極的行動

以處理輻射偵檢結果中所含的不確定度，以至於能夠做出正確且妥當的決

策。 

所採取行動一般包含：(1)制定合適的輻射偵測計畫，以控制已知的不確

定度起因；(2)在執行輻射偵檢計畫期間合適地運用品管程序，以偵測與管

控顯著的誤差來源；以及(3)在使用輻射偵檢數據來做出決策前，仔細分析

其不確定度。上述行動整合在所謂資料生命週期(Data Life Cycle)中，其中

分為四個階段(規劃階段、執行階段、評估階段與決定階段)，用以說明各類

輻射偵檢數據之流向，如圖 1-1 所示。 

在資料生命週期中，首要為輻射偵檢之規劃設計。其中引進一套以科學

方法為基礎之數據品質目標(Data Quality Objective, DQO)程序，來建立數據

品質標準及發展輻射偵檢設計之規劃流程。使用 DQO 程序來規劃輻射偵檢

計畫，可提升輻射偵檢之有效性(effectiveness)及效率(efficiency)，使最終得

以做出正確及有效的決策。另外，使用 DQO 程序可確保在做決策時，所使

用的環境數據之形態、質與量，可符合預定的用途；以及藉由減少不必要、

重複或過度精確的數據蒐集，減少相關花費之支出。美國多部會輻射偵檢

與廠址特性調查手冊(Multi-Agency Radiation Survey and Site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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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MARSSIM)[1]即使用上述 DQO 程序，來進行核設施除役輻射偵檢

設計。DQO 程序提供有條理之流程，以定出輻射偵檢設計應該滿足的標準，

其中包括量測方式種類(what type)、進行量測時機與地點(when and where)、

決策之誤差水平(the level of decision errors)以及量測次數之訂定(how many)

等。 

資料生命週期第二階段，為評估輻射偵檢結果不確定度之執行階段。為

使設施經營者彈性選擇適合該廠址之量測技術，MARSSIM 並未針對量測技

術提供詳細導則，而是建議決策者依據輻射偵檢目標(例如：偵測低限)，評

估可行的量測技術。 

資料生命週期第三階段，為闡釋輻射偵檢結果之評估階段。環境數據評

估係用於評定數據是否符合輻射偵檢目標，或是否有足夠數據確認符合

DCGL 要求。數據評估階段通常包含三個步驟，分別為數據確認(data 

verification)、數據確認 (data validation)及數據品質評估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DQA)。其中 DQA 屬科學及統計的數據評估方法，用來決定數

據是否符合正確的型態、質及量要求，以支持預期使用目的。 

本報告以下內容則針對如何應用 DQO 程序，規劃核設施除役輻射偵檢

設計，以確保所產出數據之形態、質與量，可符合預定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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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資料生命週期(Data Life Cyc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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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據品質目標(DQO)程序之應用 

數據品質目標程序為美國環保署所發展用於數據蒐集之系統化規劃程

序。由於此套程序著重在用於支持決策之數據蒐集，因此為確保產出數據

之形態、質與量，可符合預定的用途，故僅針對預先確認將用於決策之數

據進行蒐集。 

DQO 程序從正式量化方法到非正式定性方法，均屬其應用範疇。無論

是何種方法，DQO 程序對於確認調查目標、分析數據需求、向決策者和/

或利益相關者提出和討論相關需求與記錄最終決定標準，提供一套良好方

法。 

然而，核設施之除役需藉由一系列輻射偵檢及調查，其中涉及大量之數

據蒐集與分析，以確認廠址殘餘污染符合預定廠址釋出再利用標準，而各

類輻射偵檢與廠址調查之規劃與執行，一般係於美國 MARSSSIM 手冊中進

行說明介紹。為確保除役廠址輻射偵檢及廠址調查結果，可符合預定目標，

MARSSIM 建議於除役各階段均應導入 DQO 程序，以下針對 MARSSIM 輻

射偵檢與調查程序及 DQO 程序之應用進行說明。 

2.1 MARSSIM 輻射偵檢與調查程序 

MARSSIM 輻射偵檢與調查程序如圖 2-1 所示，首先，廠址歷史評估

(historical site assessment, HSA)階段，需蒐集該除役廠址之相關運轉歷史資

料，如輻射偵檢紀錄、污水排放紀錄與異常事件等歷史文件報告，甚至經

由訪談資深員工獲得資料，以將廠址區分為受輻射影響區與未受輻射影響

區；在範圍輻射偵檢階段，將以 HSA 結果為基礎配合專業判斷，從受輻射

影響區中，區分出殘留污染很不可能超過 DCGLw之區域，並劃分為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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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區，其餘受輻射影響區(第一級及第二級污染區)則留待特性輻射偵檢階

段，做進一步污染分級。各污染等級與其對應之偵檢單元(survey units)面積

大小有關，如表 2-1 所示。 

其中執行特性輻射偵檢最主要目的，為透過隨機取樣/量測與專業判斷

量測，確認受輻射影響區中所含核種種類及活度，並建立背景值，以決定

未來所採取除污或處置方式；另外，此階段亦將蒐集廠址特性參數，以推

導較符合廠址特性之 DCGL，並同時建立各偵檢單元之量測平均值與標準

差，以利後續應用於最終狀態輻射偵檢。最終狀態輻射偵檢階段，需確認

除役廠址殘餘輻射水平是否符合外釋標準要求，最後由主管機關或委由公

正第三方機構執行確認偵檢。 

 
圖 2-1、MARSSIM 輻射偵檢與廠址調查程序 

 

5 



表 2-1、污染分級與偵檢單元面積之關係 

 

2.2 DQO 應用於 MARSSIM 程序 

為確保除役廠址輻射偵檢及廠址調查結果，可符合預定目標，MARSSIM

中建議各個階段均應導入 DQO 程序，如圖 2-2 所示，其為一迭代之程序，

某一步驟之產出可能會導致須重新考慮先前之步驟，其可確保最後之偵檢

設計更為有效，並減少錯誤之產生。 

以下以美國環保署於 EPA QA/G-4 報告所發展 7 步驟 DQO 程序[2]，逐

一進行說明： 

步驟 1：陳述問題。在第 1 步驟中，首要為組成規劃團隊並對欲解決問題進

行簡要描述。例如，規劃團隊可針對環境危害物質或其他待探討議題，建

立廠址概念模型(site conceptual model)。 

步驟2：陳述需做出之決策。此步驟主要目的為針對嘗試解決問題進行定義。

例如，嘗試解決問題可能是：”廠址中土壤及沉澱物含污染物濃度，是否超

過相關外釋標準？”；”需當作低放射性廢棄物之土壤體積為何？”。接著為

做出決策聲明，並將數個決策組織成一個決策邏輯圖，其中每個分支終點

為個別行動說明，或解決問題所必須採取的行動。 

步驟 3：陳述決策之輸入資料。此步驟的目的是為確認處理決策聲明所需的

輸入資訊，以及將要蒐集數據之資料來源。另外，在此步驟中確定行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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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Action Level)，意即採行動之臨界值，例如，核設施除役之外釋標準。

行動基準通常是談判溝通的結果，以及技術專家與主管機關之間的共識。 

步驟 4：陳述決策之邊界。此步驟之目的為縮小欲解決問題之範圍，在此步

驟定義問題之空間、時間與邊界，將有助於確定需要蒐集之數據。例如:”

偵檢區域之面積為何? ”；”偵檢所使用之網格大小為何? ”。 

步驟 5：陳述決策規則。此步驟之目的為將步驟 1~4 討論之問題量化，指定

感興趣之參數，並決定行動基準，以提出決策規則，決策規則必須非常具

體。例如：”若條件 X 已被證明存在，則應採取行動 Y”。 

步驟 6：陳述可接受之錯誤容忍限值。鑒於取樣點數量及偵檢儀器具不確定

度，因此須訂定錯誤容忍限值，此值需要由 DQO 程序中所涉及的利益相關

者來進行談判和決定，某些情況下，可能由主管機關決定。 

步驟 7：優化偵檢設計。此步驟之目的為使用步驟 1 到步驟 6 中所提供的所

有資訊來提出偵檢設計。偵檢設計決定樣品數量、取樣位置和時機、樣品

類型、量測設備與取樣設備之類型、偵檢方式為掃描或是取樣等。 

 

以往，大多依據最終目標而訂定輻射偵檢所需之數據，而於 DQO 程序

中需同時考慮決策與實現目標所需之數據，DQO 程序也對數據品質進行要

求，可透過設計取樣計畫使數據達到品質標準；此外，使用 DQO 程序會考

慮做出錯誤決策之後果，這將使決策者思考數據之不確定性，其會影響最

終狀態偵檢所需使用之儀器與取樣數量，最終目的為消除因數據不確定性

導致之決策錯誤。 

在 MARSSIM 輻射偵檢與調查程序中，特性輻射偵檢通常是各類輻射偵

檢中偵檢範圍最廣，且產生偵檢數據最多之輻射偵檢，其偵檢結果詳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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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將影響後續之改善行動輔助偵檢及最終狀態偵檢之執行，因此本研究

以下章節則以 ANSI N13.59 及 EPA QA/G-4HW 報告中所提供案例，說明如

何利用 DQO 程序進行輻射偵檢或取樣規劃，以提升偵檢之有效性及效率，

使最終得以做出正確且有效之決策，以減少成本及不可接受之錯誤發生。 

 

 
圖 2-2、DQO 程序於 MARSSIM 輻射偵檢與調查程序之應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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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QO 於特性輻射偵檢之應用 

本章節以 ANSI N13.59[3]報告中，所提供 3 個應用 DQO 程序進行特性

輻射偵檢設計案例，進行介紹說明，分別為：(1)利用 DQO 程序設計特性輻

射偵檢階段之取樣數目；(2) 利用 DQO 程序設計建築物取樣點數並計算成

本；以及(3)利用 DQO 程序設計土壤取樣數目並決定處置方法。上述案例均

為簡化後之案例，其假設輻射偵檢數據係呈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

若實務上輻射偵檢數據非呈常態分佈時，則應使用無母數方法

(nonparametric methods)，進行輻射偵檢點數規劃設計。此外，本報告附錄

則針對美國環保署於 EPA QA/G-4HW 報告中[4]，有關如何利用 DQO 程序進

行非輻射類之有害廢棄物之整治設計進行說明。 

3.1 利用 DQO 程序設計特性輻射偵檢之取樣數目 

特性輻射偵檢之主要目的之一為提供 MARSSIM 最終狀態偵檢(final 

status survey, FSS)設計所需之參數，例如偵檢單元濃度水平(concentration 

level)之平均值或中位數以及標準差。但若經特性輻射偵檢後，該區域需

進行除污整治，則需以改善行動輔助偵檢(remedial action support survey)

之數據做為 FSS 設計之輸入參數。 

本案例應用 DQO 程序，利用特性偵檢數據進行最終狀態偵檢設計，

步驟如下所示： 

步驟 1：陳述問題。 

使用廠址特性輻射偵檢數據做為 FSS 之輸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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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陳述需做出之決策。 

於特性輻射偵檢期間，必須採集多少樣品，以決定偵檢單元之平均值和標

準差？ 

步驟 3：陳述決策之輸入資料。 

一、利用廠址歷史評估與範圍偵檢數據。 

1.預估偵檢單元之污染平均值。 

2.預估偵檢單元之標準差(σ)。 

而上述之調查數據應考慮掃描結果，以確保熱點(hot spot)之預估平均值和

標準差都被包含在其中，若無將熱點包括在內，則應說明在執行 FSS 之

前已將熱點移除。 

二、說明樣品之類型，例如：利用採集土壤樣測定此區域中之放射性核種

濃度。 

三、由公告之數值或劑量模擬程式結果說明污染物之 DCGLW。 

四、由(DCGLW-平均值)/σ 公式計算決策規則需使用之預估相對偏移

(expected relative shift) (Δ/σ)。 

步驟 4：陳述決策之邊界。 

確定偵檢單元之特定位置與面積。假設評估面積為 2,000 m2，且鄰近程序

廠房(process buildings)。 

步驟 5：陳述決策規則。 

若預估相對偏移(Δ/σ)大於 1，則使用平均值與標準差規劃FSS的樣品數量；

若否，則考量是否要執行額外的改善措施來降低平均值，或是進行額外特

性偵檢取樣來降低標準差，因若使用相對偏移小於1的平均值和標準偏差，

於 FSS 階段將需要取非常大量之樣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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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陳述可接受之錯誤容忍限值。 

需考慮平均值之不確定度影響預估相對偏移，而造成決策之改變，因此，

以差值 d 表示預估平均值與真實平均值間之差異，一般而言會以預估相對

偏移大於 1 之平均值作為真實平均值，其與預估平均值之差即為 d。平均

值可被接受的信賴區間將假設為 90%。因此，平均值 90%的上邊界將被用

於特性偵檢規劃的目的。 

步驟 7：優化偵檢設計。 

依據 Walpole 與 Myers 提出之公式[5]，計算由 2,000 m2 之區域隨機採集土

壤樣品所需之樣品數量(n)： 

n =
𝑧𝑧2𝑠𝑠2

𝑑𝑑2  

其中 z 為標準正態偏差，其與信賴區間有關，例如對於 95%之上邊界 z

為 1.645，而 s 為樣品之標準差，d 為預估平均值與真實平均值之差值。

此方程式假設採集之樣品平均值為常態分佈。 

接著需計算平均值與標準差以估算相對偏移，並根據結果，行使步驟 5

中的決策規則，決定上述公式應採用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例如：某一情況下，60Co 的 DCGL 為 10 pCi/g，而根據偵檢單元中之 4

個樣品計算出預估平均值為 6 pCi/g，而預估標準差為 1.5 pCi/g，此時需

計算相對偏移為 1 之真實平均值，即利用相對偏移公式(DCGLW-平均

值)/σ=1 進行計算，故真實平均值為 8.5 pCi/g，而差值 d 為 2.5。而標準差

之不確定度也應該考慮，因此使用卡方分佈(chi-square distribution)來計算

變異數(s2)的雙側信賴區間，可得到標準差之上限。在本案例中 90%之變

異數上邊界可依據下列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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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𝑛 − 1)𝑠𝑠2

𝑋𝑋1−∝/2
2 =

(4 − 1)1.52

0.584 = 11.56 

其中，n 為樣品量，s 為標準差，X1−∝/2
2 可經由查表得知，其自由度為 3，

右側臨界值(right of critical value)為 0.9。而利用以上計算結果 11.56 開根

號即可得到標準差之上限為 3.4，再將此值代入相對偏移公式，可得標準

差為上限時之平均值為 6.6 pCi/g，與預估平均值之差值 d 為 0.6。最後，

利用此差值代入下列公式計算所需之樣品數量(n): 

n =
𝑧𝑧2𝑠𝑠2

𝑑𝑑2 =
(1.645)2(1.5)2

(0.6)2 = 16.9 

因此，本案例須採集 17 個樣品來計算平均值和標準差才能夠符合 FSS 階

段所需之樣品量。然而，本案例中採用之隨機取樣方法可能是最簡單的取

樣方法，仍有其他多種方法可以使用不同的取樣方法來估算平均值，例如

使用排序集取樣(ranked set sampling)或分層取樣(stratified sampling)等方

法。 

此外，可利用定性之 DQO 方法，即 MARSSIM 之樣本數判斷(MARSSIM 

sample size determination)來確認是否收集過多或過少之樣本數。考量上述

之案例，假設 Type I 決策錯誤和 Type II 決策錯誤皆為 0.05，DCGL 為 10 

pCi/g，預估平均值為 6 pCi/g，標準差為 1.5 pCi/g，利用 MARSSIM sign test

的樣品數量為 14 個樣品。若考慮在 95%上邊界之情況下，平均值為 7.5 

pCi/g，且假設標準差可能高達 2.5 pCi/g，利用 MARSSIM sign test 樣品

數將變為 28 個樣品。而假設 5%下邊界情況之平均值為 4.5 pCi/g，假設

標準差為 1 pCi/g，則利用 MARSSIM 定 sign test 樣品數將為 13 個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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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於範圍輻射偵檢數據的預估平均值和標準差的不確定性，最終導

致所需之樣品範圍數量落在 13 至 28 個。 

由上述結果可看出，預估平均值與標準差之準確度將影響取樣之樣品數

量。MARSSIM 建議使用者保守估計平均值和標準差，以確保取樣數目

足夠保守，因此，本案例之範圍輻射偵檢可能將取 28 個樣品計算出結果

提供給 FSS。本案例展示利用 DQO 程序考量不確定度來估算取樣數量，

並可看出較準確之預估平均值與標準差可減少 FSS 所需之樣本數量。 

3.2 利用 DQO 程序設計建築物取樣點數並計算成本 

本案例利用 DQO 程序設計於特性輻射偵檢階段，決定建築物表面需

要取樣點數及成本，步驟如下: 

步驟 1：陳述問題。 

建築物回收來自氣體擴散廠(gaseous diffusion plant)受鈾污染之管路及少

量回收來自商用核電廠之組件，該建築物內部及外部表面所受之污染可能

已超過 DCGLw。該污染可能位於表面上或表面下，或兩者皆有。表面污

染定義為在表層 1 公分處之污染。 

步驟 2：陳述需做出之決策。 

需要整治以符合外釋標準的建築物地板總面積為何？ 

為進行這些決策而產生之特性偵檢數據將被應用於選擇混凝土表面整治

方法及估算成本。 

步驟 3：陳述決策之輸入資料。 

一、依 HSA 和範圍偵檢之數據顯示，固著污染主要存在於大型處理設備

(process equipment)周圍，而受污染地板(高於外釋標準)之比例初步預

估為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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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放射性核種包含低濃縮鈾及可能的分裂產物。HSA 顯示污染主

要位於表面，因為在操作時，並沒有大量的水洩漏至地板表面。 

三、假設建築物表面的外釋標準為：可移除的(removable)1,000 dpm/100 cm2、

1 m2 之平均為 5,000 dpm/100 cm2，及 100 cm2 面積最大值 15,000 

dpm/100 cm2。若表面污染超過 5,000 dpm/100 cm2 的標準，則該區域

必須整治至 1 cm 深度。 

四、混凝土整治成本為 $20/m2。 

五、該建築物之區域已被指定為 MARSSIM 分級之 1、2 或 3 級。 

步驟 4：陳述決策之邊界。 

邊界包含所有地板表面。處理設備附近之混凝土裂縫或穿透結構區域表

面下可能具有污染，因此也需包含在內。此 DQO 範例只應用於第 1 級之

區域。 

步驟 5：陳述決策規則。 

利用需要整治之地板面積比例(p)計算所需成本，若其大於總除役成本的

5%時，使用 30%的不預期因素(contingency factor)來增加待整治之面積，

否則使用 50%的不預期因素增加待整治之面積。一般而言，若超過 40%

之地板需要整治的話，則可能發生整治成本大於總除役成本之 5%。 

步驟 6：陳述可接受之錯誤容忍限值。 

一般建議高估需要整治之區域，但不超過真實值之 50%，而估算之整治

成本不應超過總除役成本之 5%，其中，本案例之 5%為假設值，實務上

應由除役團隊決定。 

由於許多關鍵步驟與整治有關，因此，相較於高估整治範圍，低估整治範

圍會造成較大之影響與花費。而在整治提前完成前調整未來關鍵步驟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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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也較在時程延誤後調整來的便宜。在本案例中，以 5%做為限制，並

假設高估成本不會顯著影響其他預算項目之規劃。若整治成本超過除役總

成本 5%，則不預期因數將由高估之 50%不預期因數降低至 30%不預期因

數，因為若整治成本預期會佔除役總成本較高之比例，則需要更準確之估

算值。 

假設被污染樓層地板的比例(p)的初始估計值為 0.25，需定義在改變決策

之前，有多大的誤差可以被容忍。因此假設決策會在面積比例為 0.40 時

會發生改變，差值 d 為 0.40 與 0.25 間之差值，即為 0.15。此外，希望有

95%的信心，使得該比例之估計值為所有需要整治之地板的 15%以內(僅

考慮上邊界)。 

步驟 7：優化偵檢設計。 

特性偵檢設計將考慮進行取樣量測與主觀掃描。直接量測為隨機針對建築

物地板進行表面活度量測，取樣數目(n)為依據 Walpole 與 Myers 提出之公

式進行計算[5]： 

n =
𝑧𝑧2𝑝𝑝𝑝𝑝
𝑑𝑑2  

其中，z 為標準正態偏差，對於 95%信心水準之上邊界 z 為 1.645；p 為被

污染樓層地板比例；q 為 1-p；d 為差值。 

在本案例中，取樣數目為: 

n =
1.6452(0.25)(0.75)

0.152 = 23 

故本案例須於隨機位置取23個點進行β直接量測，使用外釋標準值的80%

當作行政管制限值，並利用量測結果計算被污染的地板比例。例如，若有

7 個量測值超過外釋標準之 80%，則地板被污染之比例為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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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處理設備周圍需實施主觀掃描，並將結果進行定性評估，以計算處理

設備周圍需整治之地板面積比例，或使用先進的掃描技術直接判斷超過標

準的百分比。最後將此結果與隨機取樣算出之污染地板比例相加，即可得

需要整治之地板總比例。 

最後，根據步驟 5 中所陳述的決策規則，根據估算出之需要整治地板面積

比例，使用適當的不預期因素來計算整治成本。 

3.3 利用 DQO 程序設計土壤取樣數目並決定處置方法 

利用 DQO 判斷土壤之污染程度及決定處置方法，其步驟如下： 

步驟 1：陳述問題。 

在反應器廠房後有一個 10,000 m2 之地區貯存來自反應器廠房物的桶裝

低放射性廢棄物。這些廢棄物桶可能已經洩漏或破損，必須確定污染面積，

以選擇適當的整治方法。若超過 1,000 m2 之土地受到污染，則可考慮採

用土壤清洗除污方法(soil washing decontamination approach)，否則該區土

壤將被作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步驟 2：陳述需做出之決策。 

貯存桶裝廢棄物地區之污染程度為何？ 

特性偵檢數據將被用於計算超過 DCGLW 之土壤污染程度，以決定使用

的整治技術。 

步驟 3：陳述決策之輸入資料。 

一、輸入資料包括外釋標準(DCGLW)、HSA(包含水災與腐蝕)與該地區的

目視檢查結果。 

16 



二、範圍偵檢結果包括判斷位置(judgmental locations)所進行的掃描(例如，

根據 HSA 結果判斷可能受到污染的區域)，以及其他判斷位置所進行

的掃描。粗估該區域約 2％到 4％之污染可能超過外釋標準。 

三、輸入資料也包括土壤清洗效能情況說明(washing performance fact 

sheet)(例如成本、有效性與產能等)。 

步驟 4：陳述決策之邊界。 

邊界包含將進行特性偵檢之物理之區域與完成特性偵檢所需之時間。空間

邊界為 10,000 m2之區域，且限於地表土壤。時間邊界為特性偵檢須於 6

個月內完成。 

步驟 5：陳述決策規則。 

若超過 1,000 m2 之土地受到污染，採用土壤清洗除污方法，若未超過 1,000 

m2 則該區土壤將被作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步驟 6：陳述可接受之錯誤容忍限值。 

根據 HSA 和範圍偵檢之數據，場地被污染比例(p)預計為 0.02 至 0.04 間。

錯誤容忍限值為在改變決定之前可容忍之錯誤，本案例假設當面積比例大

於或小於 0.10 時(1,000 m2)決策規則將改變，因此假設受污染區域之可接

受之錯誤容忍限值為 0.07。 

此外，假設預估之比例要有 90%信心水準(上邊界)在 0.07 以內。 

步驟 7：優化偵檢設計。 

特性偵檢設計將考慮使用隨機起始之系統網格(random-start systematic 

grid)以採集土壤樣品，並使用主觀判斷方法進行掃描。樣品取樣數量(n)

依據 Walpole 與 Myers 提出之公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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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𝑧𝑧2𝑝𝑝𝑝𝑝
𝑑𝑑2  

其中，其中 z 為標準正態偏差，對於本案例之 90%之上邊界 z 為 1.282；p

為受污染區之比例，為 0.03；q 為 1-p，為 0.97；d 為誤差值，為 0.07。 

故在此案例中，樣品取樣數量為： 

n =
1.2822(0.029)

0.072 = 9.7 

因此，使用隨機起始之系統網格採集 10 個樣品，在總面積為 10,000 m2

之情況下，每 1,000 m2 取一個樣品，將超過外釋標準之樣品述除以 10 即

為場地被污染比例，再將該比例乘以 10,000 m2 以決定需要整治之面積。

此外，需依據 HSA 結果針對可能被污染之區域進行主觀判斷掃描，以定

性評估超出外釋標準的場地面積。須將經掃瞄確定有受污染之區域之結果

(已經由採樣方式確定有受污染之區域將被排除)加入以採樣方式計算之

結果，以計算需要整治之總面積，再利用步驟 5 之決策規則決定處置方

法。 

以上案例皆經高度簡化，應考慮在其他不同複雜性情況下之取樣方法，

例如若數據之分布為非常態分佈之假設，則應使用無母數方法，

MARSSIM 建議使用 Sign Test 或 WRS test。其中 Sign Test 為單樣本檢定，

當參考區域或背景無汙染或極輕微污染時，可忽略背景值或將總活度扣除

背景活度，利用淨計數計算取樣點數；而 WRS test 為雙樣本檢定，適用

於參考區域或背景有污染，且污染與 DCGL 相近時，將利用 WRS test 計

算取樣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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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使用 DQO 程序計算之樣品數量，也應根據取樣成本來進行評

估，利用減少樣品數量(例如決策錯誤之重新評估或雙重取樣等)和結合樣

品和現場計測等偵檢技術等方法，可解決高取樣成本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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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輻射偵檢為核設施除役過程中重要之一環，然而輻射偵檢過程具不確定

度，可能會影響決策結果。DQO 為美國環保署提出之流程規劃方法，其考

慮取樣點數量及偵檢儀器等之不確定度，定義可接受之錯誤容忍限值，以

減少不必要、重複或過度精確的數據蒐集，減少相關花費之支出。本報告

以 ANSI N13.59 及 EPA QA/G-4HW 報告中所提供案例，說明如何利用 DQO

程序進行輻射偵檢或取樣規劃，以提升偵檢之有效性及效率，使最終得以

做出正確且有效之決策，並供做主管機關未來審查核設施除役輻射偵檢規

劃設計之參考。 

20 



參考文獻 

1. U.S. EPA, 402-R-97-016, Rev.1, “Multi-Agency Radiation Survey and Site 

Investigation Manual (MARSSIM)” (August 2000). 

2. U.S. EPA, EPA QA/G-4, “Guidance on Systematic Planning Using the Data 

Quality Objectives Process” (February 2006). 

3.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Characterization in Support of 

Decommissioning Using the Data Quality Objectives Process”, ANSI/HPS 

N13.59-2008 (2014). 

4. U.S. EPA, EPA QA/G-4HW, “Data Quality Objectives Process for Hazardous 

Waste Site Investigations” (January 2000). 

5. Walpole RE, Myers RH.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for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21 



附錄一 利用 DQO 程序進行非輻射類之有害廢棄物之整治設計 

本案例假設一座由 Acconada 公司營運之商業貯存設施，其位於佛羅里

達州北部。周圍地區是輕工業、商業和住宅之混合區。Acconada 公司擁有

約 25 英畝之土地進行貯存、處理和銷售有害和非有害物質。Acconada 公

司自 1940 年代開始營運，當時貯儲區域係為一般倉儲業務而建立，根據資

料顯示，自 1980 年代初期以來開始接收有害物質及無害物質。其部分區域

之配置圖如圖 1 所示，其中，A 樓為有害物質與有害廢棄物之貯存倉庫，

於最近一次場址勘察時，發現在緊鄰 A 樓入口的未鋪砌區域發現一群 55 加

侖廢棄物桶，而廢棄物桶周圍的土壤已被染色，表示有洩漏之虞。根據資

源保護和復原法案(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RCRA) A 樓內

部目前關閉中，因此A樓內部不包括在本案例之研究中。本案例僅探討A 樓

場址評估的早期階段，以及 A 樓周圍地面，因此圖 1 未顯示整個 25 英畝的

Acconada 場址。另外，根據 Acconada 歷史紀錄，過去並無排放有害物質至

環境中。本案例首先依據綜合環境應變、賠償和責任法案(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CERCLA)進行初

步評估，並配合 RCRA 規定進行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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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 樓周邊配置圖[1] 

 

步驟 1：陳述問題 

本步驟歸納污染問題、確定規劃團隊成員、發展場址概念模型、確定曝

露情節與確定可用於研究之資源。 

1. 確定規劃團隊成員：規劃團隊包括美國環保署之區域整治計畫管理人員

(Remedial Project Manager，RPM)，負責代表美國環保署批准文件和計

畫，並提供指導與建議；Acconada 公司管理代表，主要決策者為

Acconada 公司經理；技術人員，包括現場取樣專家、分析實驗室之化

學專家、風險評估員和具有表土取樣設計專業知識之地質學家；鄉鎮議

會成員也加入了規劃團隊，以代表當地政府及附近居民和企業的利益。  

2. 發展概念場址模型：根據 A 樓前面容器周圍表土可見之污染，顯示

Acconada 公司之廢棄物桶可能發生了輕微的溢出或洩漏。場址概念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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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Conceptual Site Model，CSM)，說明了規劃團隊認為可能發生之途徑

和曝露途徑，如圖 2 所示。根據工人之說明與現有資訊，洩漏容器中含

有氯丹(Chlordane)。氯丹是一種常見於國家優先清單(National Priorities 

List, NPL)場所之化學品，於 1948 年至 1988 年間被用作殺蟲劑，除用

於白蟻控制外，美國環保署已於 1983 年禁止使用氯丹，而 1988 年則全

面禁止使用。氯丹是一種濃稠的液體，其顏色範圍為無色至琥珀色。氯

丹可強烈黏附在表土顆粒上，不太可能進入地下水，其分解非常緩慢，

並且可以在土壤中停留超過 20 年。曝露於氯丹會影響人類與動物的神

經系統、消化系統和肝臟。 

3. 定義曝露情節：該佔地 25 英畝之 Acconada 場址已被提議出售並轉換

做為住宅和商業混合用途發展。而由於氯丹對人類具潛在風險，使人們

擔心地表和地下土壤是否會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風險。潛在之人類族

群包括建築工人、未來居民或可能接觸污染土壤或空氣懸浮顆粒之遊客。

但由於進出該設施將仍繼續受到限制，因此，曝露僅限於在該設施之工

作人員和允許進出該地區之人員。若人員與有害物質直接接觸或吸入空

氣中的顆粒，則可能會發生曝露。可能會擾動受污染區域內之貯存桶、

土壤或植被等之人員(例如地面管理人員或挖土機操作人員)，也可能經

由吸入途徑而曝露於污染物中。雖然氯丹不太可能進入地下水，但規劃

團隊說明地下水議題是在另一項獨立且更複雜的研究中來進行處理，該

研究涉及場址其他建築物上的多種污染物。並不在本案例之研究範圍內。

但是，規劃團隊認為仍需與其他場址調查活動進行合作，以瞭解其重要

性，並避免重複作業及作業不一致之情況。 

4. 確定可用於研究之資源：最初雖然沒有決定具體預算，但規劃團隊了解

調查與整治場址之成本為整個重建業務決策之重點。該團隊會在進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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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收集或整治之前，將場址調查之成本估算提交給 Acconada 管理部門

批准。雖然本案無明確之預算限制，但有時間限制。Acconad 管理階層

決定在兩週內移除洩漏之貯存桶，同時清除具有高度污染的土壤，以便

降低嚴重之風險。因此，與貯存桶有關之土壤之取樣與決策，都必須與

貯存桶之移除同時進行。此外，規劃團隊還理解到需進行第二階段的調

查，以便更徹底地調查可能之風險。 

 
5. 圖 2、場址概念模型[1] 

 

步驟 2：陳述需做出之決策 

此步驟主要目的為針對嘗試解決問題進行定義。 

1. 確定主要的研究問題：為了調查急性風險，規劃團隊主要研究的問題為

“該場址是否對人類健康和環境構成嚴重和/或直接的威脅？＂ 

2. 選擇可以解決主要問題之行動：可能具備之行動包括(a)移除與洩漏桶有

關的高度污染土壤，和/或執行行政或工程管制限制進出以降低潛在的

風險；(b)將土壤留在原地並將該區域作為下一階段調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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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主要研究問題與行動選項結合成為決策： “確定該場址是否對人類健

康或環境構成嚴重和/或直接的威脅，因而需要立即採取應對行動。 

4. 組織多個決策：規劃團隊決定根據此時可用的資訊來釐清多個決策間之

關係。其認為若有必要，在立即清除貯存桶和相關土壤之後，可能需要

進一步調查，以確定污染是否對人類健康和環境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

因此，團隊決定了兩個調查階段，如圖 3。第一階段將移除貯存桶，以

及可能移除靠近貯存桶的土壤。第二階段將處理 A 樓周圍較大的區域。

若發現第二階段的區域存在有不可接受的風險，則必須做出後續的決策。

但團隊認為應在評估第二階段的結果後，再進行後續決策，因此，後續

決策並未在圖 3 中顯示。 

 
圖 3、兩調查階段決策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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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陳述決策之輸入資料 

此步驟之目的是為確認處理決策聲明所需的輸入資訊，以及將要蒐集數

據之資料來源，包括化學方法之可用性、偵檢下限及所需資訊之特定來源

等。 

1. 確定完成決策聲明所需的資訊：規劃團隊收集了現有的資訊，其中包括

場址活動文件、場址工作人員報告及場址照片等。團隊發現這些資訊與

他們目前對該問題的理解為一致的。團隊紀錄了可能來自貯存桶的可見

土壤污漬，但他們發現目前場址不具有任何分析數據。團隊決定要求需

具備土壤樣品，用以確認所報告的污染。若污染構成嚴重或直接的威脅，

那麼團隊預計將需要採取清除行動。具體而言，團隊將需要數據來確認

污染和所關注的污染物。 

2. 確認每一項資訊之來源：如上所述，規劃團隊已經可以獲得許多所需之

資訊。需要透過對 A 樓前之土壤及貯存桶的內容物進行取樣和分析來

生成環境數據。 

3. 確認建立行動基準所需之資訊：建立行動基準所需之資訊包括潛在的關

注化學物質(氯丹)以及州和聯邦政府對清理水平之既有規定或建議。 

4. 確認存在適當的分析方法以提供所需的數據：基於時間限制之情況下，

規劃團隊選用”SW846 草案方法 4041”，即利用免疫分析法篩選土壤中

的氯丹，其在一個小時內可分析 16 個樣品，且其使用之試劑

EnviroGardTM已被美國環保署接受。若於其中含有氯丹，則試劑會呈現

藍色，顯色深淺會與氯丹濃度成反比。可透過視覺比較或分光光度計與

測定校正物之結果進行比較，確定未知樣品中之氯丹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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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陳述決策之邊界 

此步驟之目的為縮小欲解決問題之範圍。 

1. 確認感興趣母群之定義的特性：規劃團隊將這次調查的目標母群設定為

明顯染色的表土，其特性為氯丹的濃度。該團隊參考“有毒廢物堆場汙

染清除基金土壤篩選指引＂(Superfund Soil Screening Guidance)，將“染

色表土＂(stained surface soil)定義為關注區域中變色土壤頂部 2 cm。規

劃團隊考量到洩漏的氯丹可能已進一步滲透到土壤中，因此任何除污作

業都必須考慮更大的除污深度，但本案例僅對表層 2 cm 進行取樣，其

可減少樣品被稀釋的可能。 

2. 定義決策的空間邊界：該場址之邊界包括 A 樓前面的區域、貯存桶所

在的區域和可見的污染土壤，但不包括裝卸區域，如圖 1 所示。 

3. 定義決策的時間邊界：規劃團隊不認為會有季節性或日常性變化對數據

收集產生重大的影響。對於時間邊界而言，較關鍵之要求是土壤取樣與

相關的貯存桶移除活動需一致，以便現場工程師和決策者可以有效地評

估結果和處理突發事件。 

4. 定義決策規模：由於第一階段關注之面積相對較小，加上具備先進之土

壤移除技術，可以整治貯存桶和染色土壤所在之區域，並提供實用且具

有成本效益考量之選項。因此，團隊決定將所有第一階段的關注區域指

定為決策的規模。團隊將於第二階段採用不同的決策規模方法。 

5. 確認數據收集之實際限制：使用 EnviroGardTM進行檢測應在 18 到 27 ℃

之溫度下進行，以獲得最佳效果。本案例之目標是要確定最壞之情況，

因此目標母群被定義為明顯染色的表土，且團隊依據人員的專業知識來

確定取樣位置，用以確認是否有急性危害之情況，而不是採取隨機之取

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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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陳述決策規則 

此步驟之目標為定義決策者之行動準則。 

1. 確定特性化感興趣母群的統計參數：某些區域所含氯丹濃度可能比周圍

區域高，其可透過貯存桶周圍的可見污漬來證明。有鑑於這種“熱點＂

污染情節，以及團隊希望找到最糟的區域作為篩選工作的一部分，團隊

選擇了表土中氯丹的最大濃度作為統計參數。 

2. 確認決策的行動基準：在為氯丹建立行動基準時，團隊參考了現有的州

和聯邦的法規要求。對於氯丹污染的土壤，佛羅里達州法規之清理水平

為 4.0 ppm，相較於美國環保署土壤篩選水平(soil screening level，SSL)

計算值略高，而在住宅土壤中攝取氯丹的 SSL 濃度為 4.7 ppm。因此，

團隊同意使用稍微嚴格的 4.0 ppm 的州清理水平作為行動基準，以確

保已知在清理水平之上的區域能被整治。 

3. 確認行動基準大於量測偵檢下限：上述 4.0 ppm 的行動基準已超

過”SW846 草案方法 4041”以免疫分析法篩選土壤中氯丹的定量下限

(lower limit of quantitation， LLQ) 20 ppb。因此，檢測範圍為定量下限

(LLQ)至未指定的最大篩選水平(unspecified maximum screening level)之

間。 

4. 結合先前 DQO 步驟的輸出結果並發展決策規則：考量前述輸出結果，

團隊提出決策規則為“若任何一個來自可見染色土壤區域的表土樣品

顯示氯丹濃度大於 4 ppm，那麼至少應移除所關注的第一階段區域的上

層 6 英寸土壤，若否則不用移除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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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陳述可接受之錯誤容忍限值 

規劃團隊已接受使用專業判斷來辨別明顯污染的土壤，現場將使用檢測

試劑進行取樣和量測，因此無法使用與機率相關之理論或統計方法來估算

取樣誤差的大小，且任何推斷都將侷限於在現場判斷所選擇的樣品位置。

因此團隊理解到可能犯下決策錯誤，例如樣品分析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量測

誤差，而取樣誤差是由染色土壤區域中氯丹濃度的變異性所引起的，儘管

可量化量測誤差，但無法估算出取樣誤差的大小。 

團隊根據上述條件列出可能會做出的決策錯誤，包括確定可見染色區域

的氯丹污染沒有大於等於 4 ppm，但實際上該區域的污染大於等於 4ppm；

或確定可見染色區域的氯丹污染大於等於 4ppm，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在第

一種情況下，不可接受的污染將留在現場，在第二種情況下，將進行不必

要的整治。接著，團隊定義了虛無假設(Ho)和替代假設(Ha)，Ho 為可見污

染區域的污染等於或大於 4 ppm，而Ha為可見污染區域的污染小於4 ppm，

上述錯誤的類型與後果總結於表 1 中。雖然無法評估是否達到了特定的決

策錯誤率限值，但可利用 EnviroGardTM 試劑之效能視為整體決策錯誤率之

下限，策略診斷公司 (Strategic Diagnostics, Inc (SDI))指出團隊使用之

EnviroGardTM 氯丹檢測試劑具有 30%的正偏差防止偽陰性結果(意即判定無

污染但實際上已超過閾值之情況)，該團隊已滿意該量測方法之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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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決策錯誤之類型與後果[1] 

 
 

步驟 7：優化偵檢設計 

此案例第一階段的之特點在於，因有時間限制與早期調查之結果，規劃

團隊在此步驟之前已有良好之討論，他們同意使用免疫檢定試劑和判斷性

取樣方法(即非機率性取樣)，而選擇判斷性取樣而非機率性取樣方法將代表

他們的結論將僅限於染色附近區域，因此步驟 7 中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

在現場進行判斷。 

根據其他場址、美國環保署和檢測試劑製造商所提供的文件，以及目前

對 Acconada 場址狀況的瞭解、對判斷性取樣設計之限制和”SW846 草案方

法 4041”瞭解，規劃團隊同意使用”SW846 草案方法 4041” 的判斷性取樣

設計進行第一階段之調查。因此，取樣團隊鎖定大約 18 個可見染色土壤的

區域，預計將從 18 個區域中之每個區域採集一個樣品。然而，團隊預計將

從外觀上看起來較不均勻的區域中採集兩個或更多個樣品，並且將以複樣

進行檢測，以提高檢測的精確度。團隊預計除了規劃的樣品和必要的品質

管制樣品外，他們可能需要重新檢測結果較模糊知區域，或者在取樣期間

所確定的其他感興趣區域進行取樣。團隊同意訂購 4 組檢測試劑，表示最

終將會有 64 個樣品，檢測試劑的結果將被用於做出現場移除的決策。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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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樣品都將通過實驗室分析來確認。雖然確認數據只在完成移除工作之

後才可取得，但這些數據都將做為檢測試劑效能的評估，並提供給第二階

段之作業。 

步驟 7中描述之取樣和分析是根據品質保證專案計畫完成。結果顯示，

可見染色土壤的大部分區域對氯丹有陽性結果。根據這些結果，依據 RCRA 

和 CERCLA 之要求，移除在位於 A 樓前方的貯存桶和頂部六英寸的污染

土壤，並目視檢查確保沒有殘留污染。另外在每個貯存桶所在區域所採取

的一個額外的判斷性樣品，結果並沒有檢測到含有氯丹，進一步的確認取

樣會留至第二階段執行。 

本案例使用 DQO 程序設計判斷性取樣方法，並紀錄關鍵資訊與假設，

進行土壤整治以符合 RCRA 和 CERCLA 之要求，並將結果提供後續之第

二階段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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